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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是根据建设部建标〔2003〕102号文《关于印发“二〇〇二 

〜二〇 〇三年度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订修订计划 ”的通知》的要 

求 ，由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而成。

在规范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，认真 

总结了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》SL 204-98实 施 9 

年来的实践经验，吸收了相关行业设计规范的最新成果，认真研究 

分析了水土保持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.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

础上 .通过反复讨论、修改和完善，最后召开相关行业参加的全国 

性会议，邀请有关专家审查定稿。

本规范共分为 14章和两个附录。主要内容是总则、术语、基 

本规定、各设计阶段的任务、水土保持方案、水土保持初步设计专 

章 、拦渣工程、斜坡防护T.程 、土地整治工程、防洪排导 T 程 、降水 

蓄渗工程、临时防护工程、植被建设T.程 、防风固沙T.程等。

本规范中用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
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，由水利部 

负责日常管理，由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

解释。

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，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 . 积累资料，随 

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（北京市宣 

武区白广路二条 2 号，邮 政编码 100053).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。

本规范主编单位、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：

主编单位 :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

参 编 单 位 ：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

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



黄河水利委员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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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

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

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

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

中国有色工程设计研究集团 

煤炭工业环境保护办公室 

主要起草人：姜 德 文 郭 索 彦 赵 永 军 王 治 国 蔡 建 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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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0 . 1 为贯彻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预防、控制和治理开发建设活 

动导致的水土流失，减轻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，防止水 

土流失危害，制定本规范。

1 - 0 . 2 本规范适用于建设或生产过程中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开 

发建设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。

1 . 0 . 3 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应重视调查研究，鼓励采用 

新技术、新工艺和新材料，做到因地制宜 ,综合防治，实用美观 >

1. 0, 4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

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

2 术 语

2.0.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 the range of responsebility for 

soil erosion control

项目建设单位依法应承担水土流失防治义务的区域，由项目 

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组成。

2.0.2 项目建设区  construction area

开发建设项目建设征地、占地、使用及管辖的地域。

2.0.3 直接影响区  probable impact area

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对项目建设区以外造成水土流失危害 

的地域 .

2 .0 .4 主体 "H程 principal part of the project

开发建设项 0 所包括的主要工程及附属工程的统称，不包括 

专门设计的水土保持T.程。

2, 0, 5 线型开发建设项目  line~type engineering

布局跨度较大、呈线状分布的公路、铁 路 、管 道 、输电线路、渠 

道等开发建设项目。

2 .(1.6 点型开发建设项目  block-type engineering

布局相对集中、呈点状分布的矿山、电厂、水利枢纽等开发建 

设项目。

2.0.7 建设类项目  construct丨ve engineering

基本建设竣工后，在运营期基本没有开挖、取土（石 、料）、弃土 

(石 、遵）等生产活动的公路、铁 路 、机 垓、水工程、港 口 、码 头 、水电 

站、核电站、输变电工程、通信工程、管道工程、城镇新区等开发建 

设项目 ^

2. 0. 8 建设生产类项目  constructive and productive engineering



基本建设竣工后 ,在运营期仍存在开挖地表、取土 (石 、料 ）、弃 

土 (石 、渣 )等生产活动的燃煤电站、建材 、矿产和石油天然气开采 

及冶炼等开发建设项目 .

2 .0 .9 方案设计水平年  target year of design

主体工程完工后，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完毕并初步 

发挥效益的时间，建设类项目为主体工程完工后的当年或后一 

年 ，建设生产类项目为主体工程完工后投人生产之年或后一年。



3 基 本 规 定

3.1 — 般 规 定

3 . 1 . 1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及其措施总体布局应遵循下 

列规定：

1 应控制和减少对原地貌、地表植被、氷系的扰动和损毁，保 

护原地表植被、表土及结皮层，烕少占用水、土 资 源 ，提高利用效 

率。

2 开挖、排弃、堆垫的场地必须采取拦挡、护坡、截排水以及 

其他整治措施。

3 弃土【石、渣 }应综合利用，不能利用的应集中堆放在专门 

的存放地，并按 “先栏后弃 ”的原则采取拦挡措施，不得在江河、湖 

泊 、建成水库及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弃土（石、渣 ）场。

4 施工过程必须有临时防护措施。

5 施工迹地应及时进行土地整治，采取水土保持措施，恢复 

其利用功能。

3 . 1 . 2 开发建设项 S 水土保持设计文件应符合下列规定5

J 当主体 .T.程建设地点、工程规模或布局发生变化时，水土 

保持方案及其设计文件应重新报批 ^

2 当取土 (石 、料）场 、弃 土 （石 、渣）场 、各类防护工程等发生 

较大变化时，应编制水土保持工程变更设计文件 .

3 涉及移民（拆迁）安置及专项设施改 (迁）建的建设项目，规 

模较小的，水土保持方案中应根据移民与占地规划，提出水土保持 

措施布局与规划，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，估列水土保持投资；规 

模较大的，应单独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^

. 4 征占地面积在 lhm 2 以上或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1 万 m3 以



上的开发建设项目，必须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,其他开发建设 

项目必须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，其内容和格式应分别符合附 

录 A 、附 录 B 的规定 ^

5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应分阶段进行设计,其内容和要求应符 

合本规范第 7〜14章的规定。

6 在施工准备期前,应由监测单位编制水土保待监测设计与 

实施计划，为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提供指导 .

3 . 2 对主体工程的约束性规定

3 . 2 . 1 工程选址 (线）、建设方案及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选址（线）必须兼顾水土保持要求，应避开泥石流易发区、 

崩塌滑玻危险区以及易引起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的地区。

2 选址（线 ）应避开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 

测站点、重点试验区，不得占用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 

站。 ‘

3 城镇新区的建设项目应提高植被建设标准和景观效果，还 

应建设灌溉、排水和雨水利用设施。

4 公路、铁路工程在高填深挖路段，应釆用加大桥隧比例的 

方案，减少大填大挖。填 高 大 于 20m或 挖深 大 于 30m的 ，必须有 

桥隧比选方案。路堤、路堑在保证边坡稳定的基础上，应采用植物 

防护或工程与植物防护相结合的设计方案。

5 选址（线 ）宜避开生态脆弱区、固定半固定沙丘区、国家划 

定的水土流失童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治理成果区，最大限度地保 

护现有土地和植被的水土保持功能。

6 工程占地不宜占用农耕地，特别是水浇地、水田等生产力 

较高的土地。

3 . 2 . 2 取土（石 、料）场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严禁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崩塌和滑坡危险区、泥石 

流易发区内设置取土（石、料）场。



2 在山区、丘陵区选址，应分析诱发崩塌、滑坡和泥石流的可 

能性。

3 应符合城镇、景区等规划要求，并与周边景观相互协调,宜 

避开正常的可视范围。

4 在河道取砂 (砾 )料的应遵循河道管理的有关规定。

3 . 2 . 3 弃土（石 、渣）场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不得影响周边公共设施、工並企业、居民点等的安全。

2 涉及河道的，应符合治导规划及防洪行洪的规定，不得在 

河道、湖泊管理范围内设置弃土（石、渣）场。

3 禁止在对重要基础设施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行洪安 

全有重大影响的区域布设弃土丨石、渣 ）场 ；

4 不宜布设在流量较大的沟道 .否则应进行防洪论证。

5 在山丘区宜选择荒沟、凹地、支毛沟，平原区宜选择凹地、 

荒 地 ，风沙区应避开风口和易产生风蚀的地方。

3 . 2 . 4 主体工程施 1：组织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控制施工场地占地，避开植被良好区。

2 应合理安排施工，减少开挖置和废弃量，防止重复开挖和 

土 （石、渣 ）多次倒运。

3 应合理安排施工进度与时序，缩小裸露面积和减少裸露时 

间■减少施工过程中因降水和风等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可能产生的 

水土流失。

4 在河岸陡坡开挖土石方，以及开挖边坡下方有河渠、公路、 

铁路和居民点时，开挖土石必须设计渣石渡槽、溜渣洞等专门设 

施 ，将开挖的土石渣导出后及时运至弃土（石、渣丨场或专用场地， 

防止弃渣造成危害。

5 施工开挖、填筑、堆置等裸露面，应采取临时拦挡、排水、沉 

沙、覆盖等措施。

6 料场宜分台阶开采，控制开挖深度。爆破开挖应控制装药 

量和爆破范围，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



7 弃土（石 、渣 )应分类堆放，布设专门的临时倒运或回填料 

的场地。

3 - 2 . 5 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施工道路、伴行道路、检修道路等应控制在规定范围内，减 

小施工扰动范围，采取拦挡、排水等措施，必要时可设置桥隧：临时 

道路在施工结束后应进行迹地恢复。

2 主体工程动工前，应剥离熟土层并集中堆放，施工结束后 

作为复耕地、林草地的覆土。

3 减少地表裸露的时间，遇暴雨或大风天气应加强临时防 

护。雨季填筑土方时应随挖、随运、随填、随 压 ，避免产生水土流 

失。

4 临时堆土（石 、渣 ）及料场加工的成品料应集中堆放，设置 

沉沙、拦挡等措施。

5 开挖土石和取料场地应先设置截排水、沉沙、拦挡等措施 

后再开挖 ;J 不得在指定取土（石、料 1场以外的地方乱挖。

6 土丨砂、石、渣 ）料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保护措施，防止沿途 

散溢，造成水土流失。

3. 2. fi T 程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将水土保持T：程纳人招标文件、施 T.合 同 ，将施工过程中 

防治水土流失的责任落实到施T 单位。合同段划分要考虑合理调 

配土石方，减少取、弃土（石）方数量和临时占地数量。

2 丁程监理文件中应落实水土保持T.程监理的具体内容和 

要求，由监理单位控制水土保持丁_程的进度、质量和投资。

3 在水土保持监测文件中应落实水土保持监测的具体内容 

和要浓，由监测单位开展水土流失动态变化及防治效果的监测，

4 建设单位应通过合同管理.宣传培训和检査验收等手段对 

水土流失防治工作进行控制。

5 工程检查验收文件中应落实水土保持工程检查验收程序、 

标准和要求，在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前完成水土保持设施的专项



验收。

6 外购土  C砂 、石）料 的 ，必须选择合法的土（砂 、石）料 场 ，并 

在供料合同中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。

3 . 3 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的特殊规定

3 . 3 . 1 风沙区的建设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控制施工场地和施工道路等扰动范围，保护地表结皮

层。

2 应采取砾（片、碎 ）石覆盖、沙障、草方格或化学固化等措

施。

3 植被恢复应同步建设灌溉设施。

4 沿河环湖滨海平原风沙E 应选择S 盐碱的植物品种。 

3 . 3 . 2 东北黑土区的建设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I 应保护现有天然林、人工林及草地。

2 清基作业时，应剥离表土并集中堆放，用于植被恢复。

3 在丘陵沟壑区还应有坡面径流排导工程。

4 工程措施应有防治冻害的要求。

3 . 3 . 3 西北黄土高原区的建设项H 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在沟壑区，应对边坡削坡开级并放缓坡度（45-以下），应采 

取沟道防护、沟头防护措施并控制塬面或梁峁地面径流。

2 沟道弃楂可与淤地坝建设结合。

3 应设置排水与蓄水设施，防止泥石流等灾害。

4 因水制宜布设植物措施，降 水 量 在 400mm以下地区楂被 

恢复应以灌草为主，400mm以上（含 400mm}地区应乔灌草结合。

S 在干旱草原区，应控制施工范围，保护原地貌，减少对草地 

及地表结皮的破坏，防止土地沙化。

3 . 3 . 4 北方土石山区的建设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保存和综合利用表土。

2 弃土（石、渣）场应做好防洪排水、工程拦挡，防止引发泥石



流 ；弃土丨石、渣）应平整后用于造地。

3 应采取措施恢复林草植被。

4 高寒山区应保护天然植被，工程措施应有防治冻害的要

求。

3 . 3 , 5 西南土石山区的建设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做好表土的剥离与利用，恢复耕地或植被。

2 弃土（石、渣 }场选址、堆放及防护应避免产生滑坡及泥石 

流问题。

3 施工场地、渣料场上部坡面应布设截排水工程，可根据实 

际情况适当提高防护标准。

4 秦岭、大别山、鄂西山地区应提高植物措施比重，保护汉江 

等上游水源区e

5 川西山地草甸区应控制施工范围，保护表土和草皮，并及 

时恢复植被；工程措施应有防治冻害的要求。

6 .应保护和建设水系，石灰岩地区还应避免破坏地下暗河和 

溶洞等地下水系。

3 . 3 . 6 南方红壤丘陵区的建设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做好坡面水系工程，防止引发崩岗、滑坡等灾害。

2 应保护地表耕作层，加强土地整治，及时恢复农田和排灌 

系统。

3 弃土 {石、渣 }的拦护应结合降雨条件，适当提高设计标准。 

丄3 . 7 青藏高原冻融侵蚀区的建设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控制施工便道及施工场地的扰动范围。

2 保护现有植被和地表结皮，需剥离高山草甸（天 然 草 皮） 

的 ，应妥善保存，及时移植。

3 应与周围景观相协调，土石料场和渣场应远离项目一定距 

离或避开交通要道的可视范围。

4 工程建设应有防治冻土翻浆的措施。

3 . 3 . 8 平原和城市的建设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

1 应保存和利用表土（农田耕作层）。

2 应控制地面硬化面积，综合利用地表径流。

3 平原河网区应保持原有水系的通畅，防止水系紊乱和河道 

淤积。

4 植被措施需提高标准时 ,可按园林设计要求布设。

5 封闭施工，遮盖运输，土石方及堆料应设置拦挡及覆盖措 

施 ，防止大风扬尘或造成城市管网的淤积》

6 取土场宜以宽浅式为主，注重复耕，做好复耕区的排水、防 

涝工程。

7 弃土（石 、渣）应分类堆放，宜结合其他基本建设项目综合 

利用。

3 . 4 不同类型建设项目的特殊规定

3 . 4 . 1 线型建设类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穿 （跨丨越工程的基础开挖、围堰拆除等施工过程中产生的 

土石方、泥浆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。

2 陡坡开挖时，应在边坡下部先行设置拦挡及排水设施，边 

坡上部布设截水沟。

3 隧道进出口紧临江河、较大沟道时，不宜在隧道进出口柘 

设永久渣场。

4 输变电 T_程位干坡面的塔基宜采取 “全 方 位 、髙低腿”型 

式 ，开挖前应设置拦挡和排水设施 s

5 土质边坡开挖不宜超过 45°，高度不宜超过 30m„

6 公路、铁路等项目的取 (弃 )土场宜布设在沿线视线以外5 

3 . 4 . 2 点型建设类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弃土（石 、渣 ）应分类集中堆放。

2 对水利枢纽、水电站等工程，弃渣场选址应布设在大坝下 

游或水库回水区以外。

3 在城镇及其规划区、开发区、工业园区的项目，应提高防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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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。

4 施工导流不宜采用自溃式围堰 .

3 . 4 . 3 点型建设生产类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剥离表层土应集中保存，采取防护措施，最终利用。

2 露天采掘场，应采取截排水和边坡碎护等措施，防止滑坡、 

塌方和冲刷。

3 排土（渣、矸石等】场地应事先设置拦挡设施，弃土（石、渣 J 

必须有序堆放，并及时采取植物措施。

4 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废弃土（石 、渣、废液丨等应设置专门 

的处置场，并符合相应防治标准。

5 采石场应在开采范围周边布设截排水工裎，防止径流冲 

刷。施工过程中应控制开采作业范围，不得对周边造成影响。

6 排土场、采掘场等场地应及时复耕或恢复林草植被。

7 井下开采的项目，应防止疏干水和地下排水对地表土壤水 

分和植被的影响。采空塌陷区应有保护水系、保护和恢复土地生 

产力等方面的措施。



4 各设计阶段的任务

4. 1 基 本 要 求

4 . 1 . 1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可分为项目建议书、可行 

性研究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四个阶段 ^

4 . 1 . 2 开发建设项目在项 0 建议书阶段应有水土保持章节。工 

程可行性研究阶段（或 项 0 核准前 )必须编报水土保持方案，并达 

到可行性研究深度，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应有水土保持章节  ̂

初步设计阶段应根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有关技术标准，进行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,工程的初步设计应有水土保持篇章。施丁-图 

阶段应进行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。

4 . 2 主 要 任 务

4. 2 . 1 项目建议书阶段的主要任务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简要说明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与环境状况，预防监督与治 

理状况 ^

2 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-

3 初步分折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^

4 提出水土流失防治总体要求，初拟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

及总体布局，提出下一阶段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^

5 确定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的原则和依据，匡算水土保持投

J7C o

4 . 2 . 2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主要任务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开展相应深度的勘测与调査以及必要的试验研究>

2 从水土保持角度论证主体工程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及制约 

因素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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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对主体工程的选址（线）、总体布置、施工组织、施工工艺等 

比选方案进行水土保持分析评价*对主体工程提出优化设计要求 

和推荐意见。

4 估箅弃土  (石 、渣 )量及其流向，分析土石方平衡，初步提出 

分类堆放及综合利用的途径 ^

5 基本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、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水 

土流失防治目标等，

6 分析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环节、因素 ，定 

址预测水力侵蚀、风力侵蚀量及分布，定性分析引发重力侵蚀、泥 

石流等灾害的可能性^定性分析开发建设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 

类型及程度。

7 确定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，按防治工程分类进行典 

型设计并明确工程设计标准，估 算 _T_程量e 对主要防治工程的类 

型 、布置进行比选，基本确定防治方案。初步拟定水土保持工程施 

工组织设计。

8 基本确定水土保持监测内容、项 目 、方法、时段、频次，初步 

选定地面监测的点位 ,估算所需的人工和物耗。

9 编制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估算,估算防治措施的分项投资及 

■■总投资，分析水土保持效益，定量分析水土流失防治效果。

1 0 拟定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的保障措施。

4 . 2 . 3 初步设计阶段的主要任务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开展相应深度的勘测与调査 ^

2 分区（段 ）复核土石方平衡及弃土（石、渣）场 、取料场的布

置，

3 复核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、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水土保 

持措施总体布局，

4 在项目划分的基础上进行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设计，说明 

施工方法及质量要求，进一步细化施工组织设计 ^

5 编制水土保持监测设计与实施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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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编制水土保持投资概算。

4 . 2 . 4 施工图设计阶段的主要任务应包括下列内容 : 

1 进行水土流失防治单项工程的施工图设计。

2 计算工裎量 ,编制工程预算 ^

•  14



5 水土保持方案

5.1 _ 般 规 定

5.1. 1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应达到下列防治水土流失的 

基本目标：

1 项目建设区的原有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治理 ^

2 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。

3 生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，环境得到明显改善。

4 水土保持设施安全有效。

5 扰动土地整治率、水土流失总治理度、土壤流失控制比、拦 

渣率、林草植被恢复率 ' 林草覆盖率等指标达到现行国家标准《开 

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》GB 50434— 2008的要求。

5. 1 .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开发建设项 13防治水土流失的责任范围包括项目逮设区 

和直接影响区。

2 项 ® 建设区包括永久征地、临时占地、租赁土地以及其他 

属于建设单位管辖范围的土地^经分析论证确定的施工过程中必 

然扰动和埋压的范围应列人项目建设区 a

3 直接影响K 应通过调查、分析确定，

5 . 1 . 3 水土保持方案中水土保持工程的界定应符合下列原则：

1 主导功能原则^以防治水土流失为目标的工程为水土保 

持工程；以主体设计功能为主，同时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，不 

作为水土保持工程，

2 责任区分原则。对建设项目临时征、占地范围内的各项防 

护工程均作为水土保持工程，

3 试验排除原则。难以区分以主体设计功能为主或以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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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功能为主的工程，可按破坏性试验的原则进行排除。假定没 

有这些工程 ,主体设计功能仍旧可以发挥作用，但会产生较大的水 

土流失，此类工程应作为水土保持工程。

5 . 1 . 4 主体工程及比选方案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以下 

内容：

1 主体工程是否满足本规范第 3 章的要求 .

2 工程选址（线）、总体布局、施工组织（施工布置、交通条件、 

施工工艺及时序等

3 弃土（石 、渣）场选址、数量、容量、占地类型及面积。

4 取料场分布、位 置 、储量、开采方式等。

5 主体T.程防护措施的标准、等级、型式、范围等。

5 . 1 . 5 对生态可能有重大影响和严重危害的，总体布置和主体工 

程设计中不能满足水土保持要求的，应提出要求与建议。

5 . 1 . 6 对施工交通、土石方调配、施工时序等应提出水土保持要 

求和建议。

5 . 1 . 7 对主体 X 程有否定性意见的，应由主体设计单位重新论 

证 。

5 . 2 调查和勘测的一般规定

5.2. I 地质、地貌的调査内容与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地质调査内容应包括地质构造、断裂和 断层 、岩性 、地下 

水 、地震烈度、不良地质灾害等与水土保持有关的工程地质情况 

等 。

2 地质调査应采取资料收集和野外调査方式进行。

3 地貌调查内容应包括项目区内的地形、地面坡度、沟壑密 

度 、地表物质组成、土地利用类型等。

4 调査方法应采用地形图调绘（比 例 尺 1/5000〜1/10000), 

也可采用航片判读、地形图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^

5 . 2 . 2 气 象 、水文的调查内容与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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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气象调査内容应包括项目区所处气候带、干旱及湿润气候 

类 型 ，气 温 ，大于等于 lo^c有效积温，蒸发量，多年平均降水量、极 

值及出现时间、降水年内分配，无霜期，冻土深度，年平均风速、年 

大风日数及沙尘天数。

2 水文调查内容应包括一定频率（5 年、10年 、2 0年一遇）、 

—定时段（l h 、6h、24h)降水量 .地表水系，河道不同设计标准对应 

的洪水位等与工程防护布设和设计标准相关的水文、气象资料 

3 调查方法应以收集和分析资料为主，辅以必要的野外査

勘。

4 气象资料系列长度宜在 30年以上。

5.2.3 土壤、植被的调查内容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土壤调査内容应包括地带性土壤类型、分布、土层厚度、土 

壤质地、土壤肥力、土壤的抗侵蚀性和抗冲刷性等 .

2 调査方法应为收集资料、现场调査和取样化验相结合。

3 •植被调査内容应包括地带性 (或非地带性 )植被类型,项日 

K 植物种类，乡土树种、草种及分布，林草植被覆盖率 .

4 植被类型的调查可采用野外调查或野外调查与航片判读 

相结合的方法，乡土树种、草种的种类和造林经验等情况采取收集 

资料和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=

5 . 2 . 4 水土流失的调查内容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水土流失调查内容应包括水土流失类型、面积及强度、现 

状土壤侵蚀（流失）量或模数、土壤流失容许量、水土流失发生、发 

展 、危害及其造成原因等。

2 调查方法：

1)水土流失类型和面积应采取收集资料并结合现场实地勘 

察进行。

2)项目周边地区的土壤侵蚀状况应收集和使用国家最新公 

布的土壤侵蚀遥感调查成果，项目区的土壤侵蚀状况应 

以调查、实测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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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土壤侵蚀（流失）模数宜采用本工程和类比工程实测资料 

分析确定，采用数学模型法应有当地 3 年以上实测验证 

的参数。

4)水土流失发生、发 展 、危害及其造成原因应以调查和收集 

资料为主》

5)扩建工程应调查原工程的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况。 

5 . 2 . 5 水土保持的调查内容和方法应包括：

1 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划分成果，水土流失防治主要经验、 

研究成果。

2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，水土保持设施，成功的防治工程设计、 

组织实施和管护经验等。

3 主要经验与成果应采用资料收集和访问等方法,治理情况 

应采用实地调査与收集资料相结合的方法- 

5 . 2 . 6 工程调査与勘测的调査内容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主体工程的平面布局、施工组织可采用收集相关资料及设 

计文件的方法。

2 对 】(>0万 m3 以上的取土（石 、料 1场、弃土丨石、渣 ）场以及 

其他重要的防护工程必须收集工程地质勘测资料及地形图（比例 

尺 不低 于 1/1(1000),并进行必要的补充测量。

3 I ：程建设可能影响的范围应采用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査相 

结合的方法。

5 . 3 项目概况介绍的基本要求

5 . 3 . 1 基本情况应包括建设项目名称、项目法人单位、项目所在 

地的地理位置（应 附 平 面 位 置 圈 建 设 g 的与性质，工程任务、等 

级与规模，总投资及土建投资，建设工期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， 

并附主体工程特性表。

5 . 3 . 2 项目组成及布置概况介绍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项目建设基本内容，单项工程的名称、建设规模、平面布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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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(应附平面布置图）。扩建项目还应说明与已建工程的关系。

2 项目附属工程，包括供电系统、给排水系统、通信系统、本 

项目内外交通等，

5 . 3 . 3 施工组织概述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施 T 布置、施工工艺、主要工序及时序，分段或分部分进行 

施工的工程应列表说明，重点阐述与水土保持直接相关的内容。 

可附主要施工 .下艺（方法）流程图，

2 施工方法特別是土石方工程挖、填 、运 ，弃的施工方法、工

艺 。

3 建设生产用的土、石 、砂 ,砂砾料等建筑材料的数量、来源 、 

综合加T.系统，料场的数董、位置、可采 t t 等。

4 施工所用的水、电 、风等能量供应方式及设施布局情况。

5. 3 .4 T_程征占地可包括永久性占地和临时性征占地，应按项罔 

组成及行政区分別说明占地性质、占地类型、占地面积等情况，

5. 3. 5 土石方工程址应分项说明T_程土石方挖方、填方、调人方， 

调出方、外借方、弃方M 。土石方平衡应根据项 S 设计资料、标段 

划 分 、地形地貌 '运距、土石料质量、问填利用率、剥采比等合理确 

定取土（石）量 、弃土（石 、渣 ）量和开采、堆弃地点、形态等 .并附土  

石方平衡表、土石方流向框图3

对于铁路、公路的隧道、穿山、穿河流等土石方开挖工程，应说 

明出渣方法、出渣量及弃土（石 、渣 〉的处置方案。

5 , 3 . 6 工程投资应说明主体工程总投资，土建投资、资本金构成 

及来源等 „

5 . 3 . 7 进度安排应说明主体工程总工期，包括施工准备期、开工 

时 间 、完工时间、投产时间、验收时间，建设进度安排以及施工季节 

的安排等。对于分期建设的项目，还应说明后续项目的立项计划， 

并附施工进度表 a

5- 3, 8 拆迁与移民安置应包括移民规模、搬迁规划、拆迁范围，安 

置原则、安置形式，生 产 、拆迁和安置责任 ^

19



5 . 4 项目区概况介绍的基本要求

5 . 4 . 1 自然环境概况的介绍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地质。包括项目区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和地质结构，岩层 

和岩性，断层和断裂结构和地震烈度、不良地质灾害等。

2 地貌 ^ 包括项目建设区域的地貌类型、地表形态要素、地 

表物质组成等。

3 气象。包括项目建设区所处气候带、干旱及湿润气候类 

型 ，代表性气象站的年均气温，无霜期，大 于 等 于 IO C 有效积温， 

极端最高气温 ,极端最低气温，最高月平均气温，最低月平均气温 ; 

冻土深度 ;多年平均降水址及降水的时空分布，5 年 、10年 及 20年 

— 遇最大日降水量，反映降雨强度的一定频率的 l h 、6h或 24h降 

雨量；年平均蒸发量，大 风 R 数 ，平均风速，主导风向等与植物措施 

配置相关的气候因子。线性工程的气象特征值应分段表述。

4 水文。包括项目建设K 及周边区域水系及河道冲淤情况， 

地表水、地下水状况，河流泥沙平均含沙董，径流模数，洪水（水位、 

水量）与建设场地的关系等情况，如有沟道工程应说明不同频率洪 

峰流量、洪水总量；并说明植被建设等生态用水的来源和保证率，

5 土壤。包括项目区及周边区域土壤类型、分 布 、理化性质 

等 ，并说明土壤的可蚀性《

6 植被。包括项 0 区及周边K 域林草植被类型、当地乡土树 

(草）种 ，主要群落类型、植被的垂直及水平分布 1覆盖率、生长状况 

等基本情况。

7 其他。包括可能被工程影响的其他环境资源，项目区内的 

历史上多发的自然灾害 .

5 . 4 . 2 对点型工程，可适当扩展到项目区范围外，线型工程以乡 

(镇 ）、县（市 、区）为单位进行调查统计。不需单独编报移民拆迁安 

置区水土保持方案的，应说明拟安置或迁建区的位置、面 积、土地 

利用现状等基本情况。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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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项目区人口、人均收人、产业结构 -

2 项目区域的土地类型、利用现状、分布及其面积.基本农 

田、林地等情况，人均土地及耕地等。

5 . 4 . 3 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的介绍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水土流失现状 = 项目区及周边区域水土流失类型、流失强 

度、土壤侵蚀模数、土壤流失容许量等，并列表、附图说明，项目周 

边区域的水土流失对工程项目的影响。

2 水土保持现状。项目区及周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现状，主 

要经验、成功的防治工程类型、设计标准、林草品种和管护经验，项 

目区水土保持设施 ,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成果，同类型开发建 

设项目水土保持经验等，

3 项 3 区内的水土保持现状，项目区内现有水土保持设施 

的类型 ,数量 、保存状况、防治水土流失的效果等 . 扩 建 项 B 还应 

介绍上期 1：程水土保持开展情况和存在问题。

' 5 . 5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

5 . 5 . 1 分析评价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分析评价主体工程是否满足本规范第 3 章的基本规定 ^

2 从主体工程的选线 (址 ）、总体布置，施工方法与工艺、土石 

料场选址、弃土（石 、渣 ）场选址、占地类型及面积等方面，用扰动面 

积 1 土石方量、损坏植被面积、水土流失量及危害、工程投资等指标 

做出水土资源占用评价、水土流失影响评价和景观评价.提出或认 

定推荐方案。

3 对主体设计选定的弃土（石 、渣）场从水土保持角度进行比 

选和综合分析 ,不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，必须提出新的场址 I主体 

工程设计深度不够的，由水土保持与主体设计单位共同调查、分析 

比选，确定弃土（石 、渣）场 ^

4 综合分析挖填方的施工时段、土石料组成成分、运距、回填 

利用率等因素，从水土保持角度提出土石方调配的合理化建议，并

■ 21 *



对施工时序是否做到 “先拦后弃 ”做出评价。

5 . 5 . 2 评价主体工程设计，应从布置 t范围、标准等方面评价能否 

控制水土流失，是否满足水土保持要求。

5 . 5 . 3 经分析与评价.对主体工程设计中不能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

的应提出要求或在方案中进行补充、设计 ^

5 . 6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

5 . 6 . 1 项 建 设 区 范 围 应 包 括 建 （构）筑物占地，施工临时生产、 

生活设施占地，施工道路（公路 、便道等 ）占地，料场（土 、石 、砂 砾 、 

骨料等）占地 ’弃渣（土 、石 、灰等）场占地，对外交通、供水 管线 、通 

信 、施 T.用电线路等线型工程占地，水库正常蓄水位淹没区等永久 

和临时占地面积。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与现有工程共用部分也应 

列人项 0 建设区。建设区除文字叙述外还应列表、附图说明。 

5 . 6 . 2 直接影响区应包括规模较小的拆迁安置和道胳等专项设 

施迁建区 .排洪泄水区下游，开挖面下边坡，道路两侧，灰渣场下风 

向，塌陷区，水库周边影响区 .地下开采对地面的影响区，工程引发 

滑坡 、泥石流、崩塌的区域等。应依据区域地形地貌、自然条件和 

主体T 程设计文件，结合对类比T 程的调查，根据风向、边 坡 、洪水 

下 泄 、排 水 、塌 陷 、水库水位消落、水库周边可能引起的浸渍，排洪 

涵洞上、下游的滞洪、冲刷等因素，经分析后确定，不应简单外延  ̂

5 . 6 . 3 水土流失防洽分区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在确定防治责任范围的基础上应划分防治分区，并分区进 

行典型设计 .计算工程量。

2 应根据野外调査（勘测）结果.在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内， 

依据主体工程布局、施工扰动特点、建设时序、地貌 特 征 、自然属 

性 、水土流失影响等进行分区 ^

3 分区的原则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)各分区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D

2)各分区内造成水土流失的主导因子相近或相似 c

* 22 -



3)—级分区应具有控制性、整体性、全局性.线型工程应按 

地貌类型划分一级区 ^

4) 二级及其以下分区应结合工程布局和施工K 进行逐级分 

区。

5 )各级分区应层次分明，具有关联性和系统性。

4 宜采取实地调查勘测、资料收集与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

进行分区。

5 分区结果应包括文字、图 、表说明。

5 . 7 水土流失预测的基本要求

5. 7 . 1 水土流失预测应在主体工程设计功能的基础上.根据自然 

条件 1施工扰动特点等进行预测。可从气象（降 水 、大风 >、土壤可 

蚀性、地形地貌、施工方法等方面进行水土流失影响因素甄别，分 

析项目生产建设产生水土流失的客观条件 ^

* 5 . 7 . 2 扰动前土壤侵蚀模数应根据 S 然条件、当地水文手册、土 

壤侵蚀模数等值线图、库坝工程淤积观测、相关试验研究等资料合 

理确定，并怍为水土流失预测分析的基础。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 

应根据施工工艺 '施工时序、下垫面、汇流面积、汇流量的变化及相 

关试验等综合确定。

5 . 7 . 3 开发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量应按施T 准备期、施 

r 期 、肖然恢复期= 个时段进行预测= 每个预测单元的预测时段 

按最不利的情况考虑，超过雨季（风季）长度的按全年计算.不超过 

雨季（风季）长度的按占雨季（风季）长度的比例计算。

5 . 7 . 4 水土流失预测单元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地形地貌、扰动地表的物质组成相近。

2 扰动方式相似。

3 土地利用现状基本相同 .

4 降水或大风特征值（降雨量、强度与降雨的年内分配等）基 

本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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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7 . 5 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包括开挖扰动地表面积 i损坏水土保持 

设施的数量、弃土（石 、渣 ）量 、水土流失量、新增水土流失量、水土 

流失危害等。

5 . 7 . 6 水土流失量预测方法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采用类比法进行水土流失预测。

1 )当具有类似工程水土流失实测资料时，应列表分析预测 

工程与实测工程在地形地貌和气象特征、植被类型和覆 

盖率、土壤、扰 动地 表 的组 成 物 质和 坡 度 、坡 长 、侵蚀类 

型 、弃土（石 、渣 ）的堆积形态等水土流失主要因子的可 ft 

性 。

2 )当预测工程与实测工程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时，可采用类 

比法进行水土流失预测，根据对水土流失影响的因子比 

较 ，对有关参数进行修正。

土壤流失量可按下式计算：

W = J ^ ^ i Fi X M u X T A (5. 7. 6-1)

新增土壤流失量可按下式计算：

n 3

X T ^  (5.  7 ,6-2 )

r-l t-i

AM,t =  ^  “ ~ M,U 1 (5. 7. 6-3)

式 中 ~ ^ 扰动地表土壤流失量，t ;

颂—— 扰动地表新增土壤流失量，n  

i-—— 预测单元 (1 ,2 ,3 ,……

k—— 预测时段，1 ,2，3，指施工准备期、施工期和自然恢复 

期 ；

Fr~ 第 ；个预测单元的面积，km%

Ma—— 扰 动 后 不 同 预 测 单 元 不 同 时 段 的 土 壤 侵 蚀 模 数 ，

t/(km" * a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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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, —— 不同单元各时段新增土壤侵蚀模数， ■ a); 

M a— 扰动前不同预测单元土壤侵蚀模数 ,t/(km 2 _ a)；

Tit~ ^ 预测时段（扰动时段），a„

注：1 当各K  土壤授蚀强度恢复到土壤侵浊容许值及以下时 . 不再计苒，

2 当弃土弃渣外表M积毎年变化时应分年汁算和预测，

2 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当地科学试验研究成果并经鉴定认 

可的公式和方法。

3 宜通过拭验、观测等方法进行水土流失预测，可在项目区 

设立监测小区（或径流小区）和土壤流失观测场，采用天然或人工 

模拟（降雨）试验 ，取得不同预测单元的土壤流失模数。通过对上 

述指标的论证分析与调整后，采用类比法的公式进行计算- 

5 . 7 . 7 位于大中城市及周边地区 1南方石漠化地K 和西北干旱地 

区的开发建设项目，以及有大量疏干水和排水的项目，还应进行水 

损失（或水资源流失、有效水资源的减少）的预测，以减轻城市排水 

防洪压力，改善水环境。预 测 基 础 应 为 T.程按设计建成后的情 

况 ，

水损失的预测宜采用径流系数法 ,可按下式计算：

FT

H ;X (5. 7.7)
I '

式 中 —— 扰动地表水流失量，m3;

F,-—— 第 / 个预测单元的面积，km2;

H f—— 项目区年降雨 f l,m m :

A —— 预测单元扰动地表的径流系数；

M —— 预测单元原状地表的径流系数。

5 . 7 . 8 对项目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进行预测和分析。预测 

水土流失危害形式、程度，可能产生的后果。

5 . 7 . 9 根据预测结果，分析并明确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（地 

段 ）和时段、水土流失防治和监测的璽点区段和时段，并对防治措 

施布设提出指导性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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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8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局

5 . 8 . 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布局应遵循下列原则：

J 结合工程实际和项目迗水土流失现状，因地制宜、因害设 

防 、总体设计、全面布局、科学配置，并与周边景观相协调。

1)在干旱、半干旱地区以工程、防风固沙等措施为主，辅之 

以必要的植物措施，

2 )在半湿润区采用以植物措施、土地整治与工程措施相结 

合的防治措施。

3 )在湿润区应有挡护、坡面排水工程、植被恢复等措施 a

2 减少对原地貌和植被的破坏面积，合理布设弃土（石 、渣 ） 

场 、取料场，弃土  (石 、渣）应分类集中堆放；

3 项目建设过程中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，设置临时性防护措 

施 ，减少施工过程中造成的人为扰动及产生的废弃土（石 、渣 ）。

4 宜吸收当地水土保持的成功经验，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 .

5 . 8 . 2 防治措施布局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在分区布设防护措施时，应结合各分区的水土流失特点提 

出相应的防治措施、防治重点和要求，保证各防治分区的关联性、 

系统性和科学性。

2 植物措施应在对立地条件的分析基础上，推荐多树种、多 

草种，供设计时进一步优化。

3 防治水蚀、風蚀的植物措施应有针对性，水蚀风蚀复合区 

的措施应兼颐两种侵蚀类型的防治。

5.8.3 应对所拟定的重要防护工程进行方案比选，提出推荐方 

案 . 防治措施比选的重点地段应为大型弃渣（土 、石）场 、取料（土 、 

石）场 、高路堑、大塑开挖面等= 防治措施比选的内容应包括防护 

措施类型、防护效果、投资等=防治措施比选的考虑因素应包括工 

程安全、水土保持防护效果、施工条件、立地条件、工程投资等 ^

5 . 8 . 4 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施工组织、施工条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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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材料来源及施工方法与质量要求等内容。进度安排应符合下 

列规定：

1 应遵循 “三同时 ”制度，按照主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、建设 

工期、工艺流程，坚持积极稳妥、留有余地、尽快发挥效益的原则， 

以水土保持分区进行措施布设，考虑施工的季节性、施工顺序、措 

施保证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，分期实施，合理安排，保证水土保持 

丁_程施工的组织性、计划性、有序性以及资金'材料和机械设备等 

资源的有效配置，确保丁.程按期完成

2 分期实施应与主体 X.程协调 一致，根 据 I 程址组织劳动 

力，使其相互协调，避免窝工浪费。

3 应先工程措施再植物措施，工程措施应安排在非主汛期， 

大的土方工程宜避开汛期》植物措施应以春季、秋季为主。施工 

建设中，应按“先拦后弃 ”的原则，先期安排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。 

结合四季自然特点和工程建设特点及水土流失类塑，在适宜的季 

节进行枏应的措施布设。

5 . 9 水土保持监测的基本要求

5 .9 .1 开发建设项 0 水土保持监测应按照国家现行标准《水土保 

持监测技术规程 》SL 277— 2002的规定进行。在水土保持方案 

中，应确定监测的内容、项目、方法 、时段、频 次 ，初步确定定点监测 

点位，估算所需的人工和物耗。能够指导监测机构编制监测实施 

计划，落实监测的具体T.作，监测成果应能全面反映开发建设项 

目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情况。

5 . 9 . 2 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应从施工准备期前开始 . 至设计水平年 

结束 e 建设生产类项目还应对运行期进行监测 ^

5. 9 . 3 水土保持重点监测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项目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变化监测。应包括地形、地貌和 

水系的变化情况，建设项目占地和扰动地表面积，挖填方数量及面 

积 ，弃土、弃石、弃渣量及堆放面积，项目区林草覆盖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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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项目区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^ 应包括水土流失面积、强度和 

总量的变化及其对下游及周边地区造成的危害与趋势。

3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监测。应包括各类防治措施的数 

量和质量，林草措施的成活率、保存率 ,生长情况及覆盖率，工程措 

施的稳定性、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，以及各类防治措施的拦渣保土 

效果《

5 . 9 . 4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的监测应以水土流失严重区域为 

重点，不同类型建设项目的监测重点区域的选择应遵循下列规 

定 ：

1 采矿类工程应为露天采矿的排土（石 ）场 、地下采矿的弃土 

(渣）场和地面塌陷区，以及铁路和公路专用线，集中徘水区下游。

2 交通铁路 I 程应为施工过程中弃土（渣）场 、取土（石 ）场 、 

大型开挖破坏面和土石料临时转运场，集中排水 IK下游和施 T：道 

路 。

3 电力工程应为电厂施工中弈土（渣）场 、取土（石）场 、临时 

堆土场、施工道路和火力发电厂运行期贮灰场。

4 冶炼工程应为施T_中弃土（渣）场 、取土（石）场和运行期添 

加料场、尾矿（渣）场 ，施工和生产道路。

S 水工程应为施工中弃土（渣）场 、取土（石 ）场 、大型开挖面、 

排水泄洪区下游、施工期临时堆土 (渣 )场 。

6 建筑及城镇建设工程应为施工中的地面开挖、弃土弃渣和 

土石料的临时堆放地 ^

7 其他工程应为施工或运行中易造成水土流失的部位和工 

作面。

5 . 9 . 5 水土流失危害的监测可根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薄弱环 

节以及生产生活集中区设置„ 施工过程中防治措施不能及时到位 

的施工区（段）应重点监测，

5 . 9 . 6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布设应根据开发建设 

项目扰动地表的面积、涉及的不同水土流失类型、扰动开挖和堆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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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 态 、植被状况、水土保持设施及其布局，以及交通、通信等条件综 

合确定，应根据工程特点与扰动地表特征分别布设不同的监测 

点 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对弃土弃渣场、取料场及大型开挖面宜布设监测小E 。

2 项目区较为集中的工程宜布设监测控制站(或卡口站 

3 项目区类型复杂、分 散、人为活动干扰小的工程宜布设简 

易观测场。

5 . 9 . 7 开发建设项 0 水土保持监测布点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建设类项目施工期宜布设临时监测点；建设生产类项目 

施T 期宜布设临时监测点 .生产运行期可布设长期监测点；工程 

规模大、环境影响范围广、建设周期长的大型建设项目应布设长 

期监测点；特大型建设项目监测点的布设还应符合国家或区域  

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布局的要求，并纳人相应监测站网的统一管  

理 。

2 ' 制定和完善调査和巡査制度，扩大监测覆盖面，并作为上 

述监测点的补充。

3 监测小区、简易土壤侵蚀观测场应在同一水土流失类型区 

平行布设，平行监测点的数目不得少于 3 个 - 对铁路、公 路 、输油 

(气 )管道、输电等线型工程，还应在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布设平行 

监测点。

5 . 9 . 8 监测点的场地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每个监测点都应有较强的代表性，对所在水土流失类型区 

和监测重点要有代表意义，原地表与扰动地表应具有一定的可比 

性 。

2 各种观测场地应适当集中，不同监测项目宜相互结合。

3 宜避免人为活动的干扰。

4 交通方便，便于监测管理 .

5 监测小区应根据需要布设不同坡度和坡长的径流小区进 

行同步监测。

•  29 ■



6 控制（卡 口 ）站的主要工程设施应与小流域水文、泥沙及其 

动力特性相适应。

7 简易土壤侵蚀观测场应避免周边来水对观测场的影响。

8 风蚀量监测点应避免围墙、建筑 物，大型施工机械等对监 

测的影响。

9 重力侵蚀监测点应根据开发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侵蚀部 

位布设。滑坡监测应针对变形迹象明显、潜在威胁大的滑坡体和 

滑坡群布置：泥石流监测应在泥石流危险性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布 

设 。

5 . 9 . 9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应采取定位监测与实地调査、 

巡查监测相结合的方法,有条件的大型建设项目可同时采用遥感 

监测方法。监测方法的选择应遵循下列原则：

1 小型工程宜采取调査监测或场地巡査的监测方法。

2 大中型工程应采取地面监测、调查监测和场地巡査监测相 

结合的方法 -

3 规模大、影响范围广、有条件的特大型工程除地面监测、调 

査监测和场地巡查监测外 .还可采用遥感监测的方法-

4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和水土流失 t t 的监测应采用地面监测

*4-

5 扰动面积、弃渣量、地表植被和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等 

项目的监测应采用调査法和实测法。

6 施工过程中时空变化多、定位监测困难的项目可采用场地 

巡查法监测 <■

5.9. 1 0 标准径流小区的建设应按国家相关标准建设。

5 . 9 . 1 1 非标准径流小区的观测设施可参照标准径流小区建设。 

5. 9 .1 2 具备条件的可建设人工模拟降雨径流小区进行观测 „ 

5 . 9 . 1 3 以控制站进行监测的应能满足监测工作的需要 .

5 . 9 . 1 4 风 蚀 监 测 应 根 据 扰 动 地 表 情 况 、可能产生风蚀的区域  

和 数 量 ，合理布设监测点主要是布设集沙池和插钎等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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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1 0 实施保障措施的规定

5. 10. 1 项目法人必须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项目的招标投标管理 

中，并在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验收等各个环节逐一落实，合同文件中 

应有明确的水土保持条款e

5 . 1 0 . 2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均应在工程 

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予以落实，编制单册或专章。重大变 

更应按规定程序重新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.

5 . 1 0 . 3 施工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 施工期应控制和管理车辆机械的运行范围.防止扩大对地 

表的扰动 .

2 应设立保护地表及植被的警示牌。施工过程应保护表土 

与植被 ^

3 应 有 施 工 及 生 活 用 火 安 全 措 施 . 防 止 火 灾 烧 毁 地 表 植

4 应对泄洪防洪设施进行经常性检查维护，保证其防洪效果 

和通畅■>

5 建成的水土保持 I 程应有明确的管理维护要求。

5 . 1 0 . 4 从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的单位应具有水土保持工程监理 

资质。

5 . 1 0 . 5 从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单位应具有水土保持监测资 

质 。 .

5 . 1 0 . 6 建k 单位应经常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检查 .

5 . 1 0 . 7 主体工程投人运行前必须首先验收水土保持设施^验收 

内容、程序等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，

5 . 1 0 . 8 水土保持工程验收后，应 由 项 F!法人负责对永久占地区 

的水土保持设施进行后续管护与维修：临 时 占 地 因 内 的 水 土 保  

持 设 施 应 由 项 S 法 人 移 交 土 地 权 属 单 位 或 个 人 继 续 管 理 维  

护 ■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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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1 1 结论及建议

5. 11. 1 结论中应明确有无限制工程建设的制约因素，对主体工 

程方案比选的结论性意见，水土保持方案的最终结论 ^

5 . 1 1 . 2 应提出对主体工程及施工组织的水土保持要求，水土保 

持工程后续设计的要求，明确下阶段需进一步深人研究的问题。

5 . 1 2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主要内容的规定

5. 12, 1 开发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（项目核准阶段>水土保持 

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内容应遵循附录A 的规定 ^

5 . 1 2 . 2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编制内容应遵循附 

录 B 的规定 ^

32



6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专章

6.1 — 般 规 定

6. 1. 1 初步设计阶段水土保持专章的编制应达到本节规定的要 

求 。

6 . 1 . 2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应进行相应深度的勘测与调查。

2 应对每一分区或分段开展水土保持措施设计 ^

3 水土保持措施的平面布局图应在带等高线的地形图上绘

制 ，

4 应提出项目划分的原则，按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的有关 

规 定 3月确水土保持单位工程、分部工程和单元工程的数量。

5 应进一步细化施工组织设计

6 与主体工程衔接密切的工程的图纸可放至主体工程初步 

设计文件的其他章节 t但应在本专章中列表说明=

6 . 1 . 3 水土保持投资概算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水土保持概算投资与水土保持方案估算投资不宜有大的 

增减 . 应列表说明增减的工程项目、工程量及投资 .

2 基本预备费等主要费率应与主体工程 _ 致 ，并纳人工程建 

设总投资，

3 应明确分年度投资、各单位工程的投资。

6 . 2 水土保持专章主要内容的规定

6 . 2 . 1 概述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I 水土保持专章节设计的依据。主要包括相关规范、水土保

持方案及其审批意见、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文件中与水土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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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关的内容、主体工程专业设计规范等。

2 项目概况 ^ 说明开发建设项目规模的建设性质、项目组成 

主要技术指标 (各组成项目名称、占地、土石方平衡及流向等）、本 

期工程与水土保持有关的主要生产工艺、施工方法及工艺等，还应 

介绍项目前期工作情况和方案设计水平年。

3 S 然环境概况。应说明开发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及主要单 

项工程的地理位置、地形地貌，项目区水文、气 象 、土壤、椬 被 、水土 

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.项目区及项目区同类工程水土流失治理经 

验 - 还应说明开发建设项目区主要水土流失特征、项目区不良地 

质现象（发生 K 段 、不良地质类型）、本期 1：程水土保持工程特性。

4 社会经济概况。需描述建设项目区行政区经济、土地利用 

现 状 、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。

6. 2 . 2 水土流失预测应包栝下列内容：

1 复核工程弃土弃渣量、施工扰动面积及损毁的水土保持设 

施数址》

2 复核水土流失预测结果。

3 复核水土流失危害性分析。

6 . 2 . 3 水土流失防治总则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明确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原则。包括国家对水土保持、环 

境保护的总体要求，水土保持工程必须遵照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 

同时施工、同时竣工验收、同时投产使用的原则等，

2 确定水土流失防治目标。包括设计水平年的扰动土地整 

治率、水土流失总治理度、土壤流失控制比、拦 * 率 、林草植被恢复 

率 、林草覆盖率等。

3 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，列表说明项目建设区永久 

占地和临时占地、项 S 建设区可能影响的区段。

4 分析与评价水土保持功能。分析各单项水土保持措施的 

功能和安全性，评价是否满足防治目标的要求。对水土保持工程 

设计的选型  >施工材料、稳定性验算等方面进行技术经济谂证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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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水土保持措施的合理性。

6 . 2 . 4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明确主体工程征占地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设 

计标准和工程量，主体工程已经设计的应注明图号；主体 :T.程没宥 

设计的应作补充设计，

2 对主体工程征占地范围外的渣场、料场等，应逐个进行设 

计 ，并明确设计标准和工程量。

3 应列表汇总所有的工程措施，进行项 R 划分，

6 . 2 . 5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逐片进行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设计 .

2 立体防护，乔灌草结合 ^

3 对工程永久占地范围、有观赏要求的E 域可提出园林设计 

的要求，明确设计标准和具体位置，

4 提出初期抚育管理的措施，并概算相应投资 „

5 ‘根据实际情况，设计灌溉措施。

6 . 2 . 6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图纸上应明确措施的位置、实施时间。

2 应明确施T.结束后的拆除要求：

3 应明确度汛、防台风等的要求及相应制度。

6 . 2 . 7 水土保持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明确施工责任及培训制度。

2 确定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的相关要求。

3 确定水土保持工程的组织实施方式。

4 明确水土保持专项验收的时间、经费及保障措施。

6 . 2 . 8 水土保持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确定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。

2 确定水土保持监测内容，包括各土建工程水土流失量、植 

被覆盖率、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效果。

3 确定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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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确定水土保持监测方法及监测设施。

5 提出监测的工作量及成果要求。

6 - 2 - 9 水土保持投资概算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编制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的相关费用。

2 进行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的分析。

3 安排水土保持T 程分年度计划 a

4 进行水土保持效益分析。

6 . 2 . 1 0 水土保持专章附件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弃渣等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协议书- 

2 外购土石料等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书。

3 水土保持监理、监测的意向书等。

4 水土保持工程特性表。

5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各分区的防治措施体系图， 

6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设计图册。

7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设计图册 t 

8 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设计图。

9 土石方调配流向图，

1 0 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布设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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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拦 渣 工 程

7.1 — 般 规 定

7 , 1 . 1 开发建设项目在施工期和生产运行期造成大量弃土、弃 

石 .弃渣、尾矿和其他废弃固体物质时 *必须布置专门的堆放场地 t 

将其分类集中堆放，并修建拦渣工程。

7 . 1 . 2 根据弃土、弃 石 、弃渣等堆放的位置和堆放方式，结合地 

形、地 质 、水文条件等，布置拦渣工程，有效控制水土流失。

7 . 1 . 3 挡渣工程主要有拦渣坝（尾矿库）、挡渣墙、拦渣堤三种形 

式 ，其防洪标准及设计标准，应按其所处位置的重要程度和河道的 

等级分别确定，并应进行相应的洪峰流量计算，

7 , 1 . 4 对含有有害元素的尾矿（灰渣等拦挡设施的设计必须符  

合其特殊要求，尾水处理必须符合有关废水处理的规定，防止废水 

下泄给下游带来危害。

7 . 1 . 5 拦渣工程布设除应遵循本规范外,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

挡土墙和堤防工程设计标准规范的要求。

7 . 2 适 用 条 件

7 . 2 . 1 在沟道中堆置弃土、弃 石 、弃渣、尾矿时，必须修建拦渣坝 

(尾矿库 h

7 . 2 . 2 弃土、弃石、弃渣等堆置物易发生滑塌，当堆置在坡顶及斜 

坡面时，必须修建挡渣墙，

7 . 2 . 3 弃土、弃 石、弃渣等堆置于河（沟）道旁边时，必须按防洪治 

导线布置拦渣堤。拦渣堤具有防洪要求时，应结合防洪堤进行布 

置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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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3 设 计 要 求

拦渣坝（尾矿库>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坝址选择应结合下列因素：

1)河（沟）谷地形平缓，河（沟）床狭窄，有足够的库容拦挡洪 

水 、泥沙和废弃物。

2 )两岸地质地貌条件适合布置溢洪道、放水设施和施工场

3)坝基宜为新鲜岩石或紧密的土基，无断层破碎带，无地下 

水出露。

4 )坝址附近筑坝所需土、石 、砂料充足，且取料方便，水源条 

件能满足施工要求 ^

5)排废距离近，库区淹没损失小，废弃物的堆放不会增加对 

下游河（沟）道的淤积，并不影响河道的行洪和下游的防 

洪。

防洪标准的确定应遵循下列原则：

1)项目及工矿企业的拦渣坝（尾矿库）根据库容或坝高的规 

模可分为五个等级 . 防洪标准可按照国家标准《防洪标 

准》GB 50201— 1994表 4. 0 .5 中的规定选择确定。沟道 

中的拦渣坝防洪标准还应符合水土保持治沟骨干T.程的 

规定。

2 )当拦渣坝（尾矿库）一旦失事对下游的城镇、工矿企业、交 

通运输等设施造成严重危害，或有害物质会大量扩散时， 

应比规定确定的防洪标准提髙一等或二等。对于特别重 

要的拦渣坝（尾矿库）■除 采 用 I 等的最高防洪标准外 ,还 

应采取专门的防护措施-

上游及周边来水处理应遵循下列原则：

1)拦渣坝上游洪水较小时，设置导洪堤或排洪渠，将区间洪 

水排泄至拦液坝的溢洪道或泄洪洞进口，将洪水排泄至



下游,
2)拦渣坝上游有较大洪水时，应在拦渣坝的上游修建拦洪 

坝 ，在此情况下拦渣坝溢洪道、泄洪洞的泄洪流量，由拦 

洪坝下泄流量与两坝之间的区间洪水流量组合调节确 

定 0

3)拦渣坝上游来洪量较大且无条件修建拦洪坝时，应修建 

防洪拦渣坝，该坝同时具有拦渣和防洪双重作用。经技 

术经济分析之后，择优确定可靠、经 济 、合理的设计和施 

工方案。

4 拦渣坝坝高与库容的确定应遵循下列原则：

1)拦渣坝总库容由拦渣库容、拦泥库容,滞洪库容三部分组 

成。

2)坝顶高程为总库容 j S 水位一库容曲线上对应的高程，加 

上安全超高之和- '

7 . 3 . 2 挡.淹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水土保持：T程可采用重力式、悬臂式、扶臂式和加筋式等 

型式的挡渣墙。

2 墙址及走向选择：

1)应沿弃土、弃石、弃渣坡脚或相对较高的坡面上布置挡渣 

墙 .有效降低挡渣墙的高度。地基宜为新鲜不易风化的 

岩石或密实土层。

2>挡渣墙沿线地基土层中的含水量和密度应均匀单一，避 

免地基不均匀沉陷引起墙基和墙体断裂等形式的变形，

3)挡渣墙的长度应与水流方向一致 ,避免截断沟谷和水流。 

若无法避免则应修建排水建筑物，

4)挡渣墙线应顺直，转折处采用平滑曲线连接 ^

3 渣体及上方与周边来水处理：

1)当挡渣墙及渣体上游集流面积较小，坡面径流或洪水对 

渣体及挡渣墙冲刷较轻时，可采取排洪渠、暗 管 、导洪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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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排洪工程将洪水排泄至挡揸墙下游，

2)排洪渠、暗管、涵洞 、导洪堤等排洪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 

要求可按照本规范相关规定执行，

3 )当挡渣墙及渣体上游集流面积较大，坡面径流或洪水対 

渣体及挡渣墙造成较大冲刷时，应采取引洪渠、拦洪坝等 

蓄洪引洪工程,将洪水排泄至挡渣墙下游或拦蓄在坝内 

有控制地下泄。

4 )引洪渠 ,拦洪坝等工程设计与施 T_技术要求可按照本规 

范相关规定执行。

7 . 3 . 3 拦渣堤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拦渣堤宜选择在河道较宽处，不宜在河流凹岸侧建设= 宜 

少占用河床的面积。当在河漫滩地上建设拦渣堤时，应减少占地 

面积，不得影响河道的行洪宽度 ^

2 拦渣堤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)应按照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的要求，获得相应河道管理部门 

的批准。

2)设计标准应与其相应的河道防洪标准相对应 ^

3 )建设过程中严禁泥土石进人河道 .

3 堤线选择与河流治导线可按照本规范中堤线选择与平面 

布置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4 拦渣堤可分为沟岸拦渣堤、河岸拦渣堤。弃 土 、弃石、弃渣 

堆置于沟道边时，应采用沟岸拦渣堤；弃土、弃石、弃渣堆置于河道 

边 时 ，应采用河岸拦渣堤 ^

5 防洪标准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)拦渣堤设计必须同时满足防洪和拦渣的双重要求 ^

2)拦渣堤的防洪标准与堤防工程相同，可按照本规范堤防 

工程的规定执行>

3)堤顶高程必须同时满足防洪与拦渣的双重要求，取二者 

的大值。防洪堤高根据设计洪水、风浪 爬高 、安全超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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拦渣量综合确定。

7 . 3 . 4 围渣堰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平地堆渣场，根据堆置高度、弃土（渣 ' 沙、石 、灰）容重和岩 

性综合分折稳定性，布置拦裆工程和土地整治工程，当堆置高度 

低 于 3 m 时 ，外围修筑围渣（土 、沙 、石 、灰）堰 ，并平堆覆土改造成 

为农林草地。当堆置髙度高于 3m( 含 3m )时 ，外围修筑挡渣（土 、 

沙 、石 、灰）墙 ，内修筑阶式水平梯田等，并覆土改造成为农林草地。

2 按照筑堰材料围渣堰可分为土围堰、土石围堰、砌石围堰。 

根据堰外洪水冲刷作用大小，对土围堰、土石围堰堰顶和外坡采用 

块石、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预制板（块 ）护坡。围渣堰断面形式可 

采用梯形 ^ 根据渣场地形地质，水 文 、施工条件、筑堰材料、弃渣岩 

性和数量等选择堰型。

3 应根据堰外河道防洪水位、河槽宽度，并结合围渣堰周边 

排洪排水系统工程布置等，分析确定围渣堰的平面布置^围渣堰  

纵断面线宜采用直线形，大弯就势、小弯取直，使表面规则平整 ^

4 防洪标准可按照拦渣堤的规定执行。

7 . 3 . 5 贮灰场、尾矿库、尾沙库、赤泥库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 当工矿企业有采场剥离土石、尾矿、尾沙、赤泥、灰渣排弃 

时 ，必须修筑拦灰坝、尾矿（沙 、泥）库 ，防止在水力或风力作用下产 

生流失，避免淤积堵塞下游河（沟）道 、污染环境等危害。对于有毒 

有害尾矿、尾沙、赤泥、废灰等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处理，否 

则不得出库（场 )及向下游排放，

2 工程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)排洪防洪要求可按照拦渣坝的规定执行。

2)尾矿（沙 、石 、渣 ）库坝型选择与坝体断面设计.不仅应考 

虑地彤地质、水 文 ，施工、贮灰（或拦蓄尾矿）等条件，也应 

考虑利用尾矿（沙 ，石 、渣 ）修筑和加高加固坝体，可按照 

国家行业标准《选矿厂尾矿设施设计规范》ZBJ 1 _ 9 0 的 

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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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贮灰场宜布置在水源区、工业区和居民区主导风向的下 

游 ，其飞灰与排水对环境的影响必须符合国家有关环境 

保护标准的规定。

3 根据地质地貌条件可选择山谷型、平原型、山坡型等型式 

的挡渣堤。

4 工程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)库区内地质、地 貌 、水文条件良好，两岸岸坡地形适宜于 

布置溢洪道、放水工程。

2 )坝址上游汇流面积小，库容大，能够拦蓄施工与运行期的 

弃土  (石 、沙 、灰 )等废弃物。

3)库区淹没损失小，移民人数少，占用耕地面积少，破坏植 

被数量小。

4)库区附近有质地良好、贮量丰富的土、石筑坝材料，开采 

运输方便，施工条件较好 =

5)贮灰场也可布置在塌陷区、废 矿 井 、废 采 石 场 、水 塘 、海 

涂 ，滩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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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斜坡防护工程

8 .1 — 般 规 定

8 . 1 . 1 对开发建设项目因开挖、回填、弃土（石 、沙 、渣 ）形成的坡 

面 ，应根据地形、地质、水文条件、施工方式等因素，采取挡墙、削坡 

开级、工程护坡、植物护坡、坡面固定、滑坡防治等适坡防护措施。 

8 . 1 . 2 对开挖、削坡、取土（石 ）形成的土（沙）质坡面或风化严重 

的岩石坡面 ,在降水渗流的渗透、地表径流及沟道洪水的冲刷作用 

下容易产生湿陷、坍 塌 、滑坡、岩石风化等边坡失稳现象的，应采取 

挡墙工程，保证边坡的稳定。

8. 1 . 3 对易风化岩石或泥质岩层坡面，采用削坡卸荷稳定边坡工 

程之后，应采取锚喷工程支护，固定坡面=

8 . 1 . 4 对易发生滑坡的坡面 . 应根据滑坡体的岩层构造、地层岩 

性 、塑性滑动层、地表地下分布状况，以及人为开挖情况等造成滑 

坡的主导因素，采取削坡反压、拦排地表水、排除地下水、滑坡体上 

造林、抗滑桩、抗滑墙等滑坡整治工程，

8 . 1 . 5 对经防护迖到安全稳定要求的边坡，宜恢复林草植被。

8 . 2 适 用 条 件

8.2. 1 水土保持工程的挡墙型式可分为浆砌石挡墙、混凝土挡 

墙 、钢筋混凝土挡墙和钢筋（铅丝）笼挡墙等 ^ 应根据坡面的高度、 

地层岩性、地质构造、水文条件、施工条件、筑墙材料等条件，综合 

分析确定挡墙型式。墙型选择、断面设计、稳定性分析、基础处理 

等可按照本规范挡渣墙工程的规定执行，

8 . 2 . 2 对高度大于 4m、坡 度 陡 于 1.0 : 1. 5 的边坡.宜采取削坡 

开级工程。

43



8 . 2 . 3 对堆置物或山体不稳定处形成的髙陡边坡，或坡脚遭受水 

流淘刷的，应采取工程护坡措施。

8 . 2 . 4 对 边 坡 缓 于 1.0 : 1 .5 的土质或沙质坡面，可采取植物护 

坡工程。

8 , 2 . 5 对条件较复杂的不稳定边坡，应采取综合护坡工程 __

8 . 2 . 6 对易风化岩石或泥质岩层坡面，采用稳定边坡措施后，应 

采取锚喷工程支护 ,控制岩石变形，将松动岩块胶结，防止岩石风 

化 ，堵塞渗水通道，填补缺陷和平整表面。

8 . 2 . 7 对滑坡地段应采取滑坡治理工程。

8 . 3 设 计 要 求

8.3. 1 土质坡面削坡开级工程可分为直线形、折线形、阶梯形、大 

平台形等型式。应根据边坡的土质与暴雨径流条件 ,确 定 每 _小  

平台的宽度与两平台间的髙差，削坡后应保证土坡的稳定。小平 

台宽可取 1.5〜2m，两平台间高差可取 6〜 1 2 n u 干旱 、半干旱地 

区两平台间高差宜大些，湿 _ 、半湿润地区两平台间高差宜小些，

8 . 3 . 2 石质边坡削坡适用于坡面陡直或坡型呈凸型，荷载不平 

衡 ，或 存 在 软 弱 岩 石 夹 层 ，且岩 层 走 向 沿 坡 体 下 倾 的 非 稳 定 边  

坡 。

8 . 3 . 3 削坡开级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土质削坡或石质削坡，应 在 距 最 终 坡 脚 l m 处，修建排洪

沟。

2 削坡开级后的土质坡面，应采取植物护坡措施，

3 在阶梯形的小平台和大平台瑕的大平台中，根据土质情 

况 ，因地制宜种植草类、灌 木 ,乔木。

4 在坡面采取削坡工程时，必须布置山坡截水沟、平台截水 

沟 、急流槽、排水边沟等排水系统，防止削坡坡面径流及坡面上方 

地表径流对坡面的冲刷。排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)在坡面上方距开挖（或填筑）边 缘 线 10m以外布置山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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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水沟工程，

2)在阶梯形和大平台形削坡平台布置平台截水沟 .

3)顺削坡面或坡面两侧布置急流槽或明（暗 ）沟工程，将山 

坡截水沟和平台截水沟中径流排泄至排水边沟。

4)在削坡坡脚布置排水边沟，将急流槽中的洪水或径流排 

泄至河道（沟道），以及其他排水系统中。

8 . 3 . 4 砌石护坡有干砌石护坡和浆砌石护坡两种形式，应根据土 

质和洪水条件选用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干砌石护坡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)坡面较缓 <1.0 ■ 2. 5〜 1.0 : 3 .0 )、受水流冲刷较轻的土 

质或软质岩石坡面，宜采用单层干砌块石护坡或双层干 

砌块石护坡。

2)干砌石护坡的坡度，应与防护对象的坡度一致，根据土体 

的结构性质而定，土质坚实的砌石坡度可陡些；反之则应 

缓些。

2 浆砲石护坡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)坡 度 在 1.0 : 1 .0〜 1.0 : 2 .0 之间，或坡面位于沟岸、河 

岸 ，下部可能遭受水流冲刷，且洪水冲击力强的防护地 

段 ，宜采用浆砌石护坡。

2)浆砌石护坡由面层和起反滤作用的垫层组成；原坡面如 

为砂、硃 、卵 石 ，可 不 设 垫 层 ；对 长 度 较 大 的 浆 砌 石 护  

坡 ，应沿纵向设置伸缩缝，并用沥青沙浆或沥青木条填

8 . 3 . 5 混凝土护坡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在边坡坡脚可能遭受强烈洪水冲刷的陡坡段，采取混凝土 

(或钢筋混凝土〉护坡，必要时应加描固定。

2 边坡介于 1,0 : 1.0〜1.0 : 0 .5 之间、高 度 小 于 3 m 的坡 

面 ，应采用现浇混凝土或混凝土预制块护坡；边 坡 陡 于 1.0 : 0. 5 

的，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护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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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坡面有涌水现象时，应采用粗砂、碎石或砂砾等设置反滤 

层并设排水管 ^ 涌水量较大时 .应修筑盲沟排水。

8 . 3 , 6 坡脚为沟岸、河岸可能遭受洪水冲刷的部分，对枯水位以 

下的坡脚应采取抛石护坡。抛石护坡应根据不同情况选用散抛块 

石 、石笼抛石或草袋抛石等方式：

8 . 3 . 7 在基岩裂隙不太发育、无大面积崩塌的坡面，应采用喷浆 

机进行喷水泥沙浆或喷混凝土护坡，防止基岩的风化剥落 .

8 . 3 . 8 在路旁或人口聚集地，坡 度 陡 于 I : 1 的土质、沙质坡面， 

可采用格状框条护坡。

8 . 3 . 9 在坡度 缓于 1 : 1 ,高 度 小 于 4m .有浦水的坡段可采用砌 

石草皮护坡 .

8 . 3 . 1 0 挂网喷草（水力播种）可按照本规范护坡及植被建设的有 

关规定执行。

8 . 3 . 1 1 对于稳定性差的岩石坡面应采取喷浆固坡、描杆支护、喷 

错 .支护、喷锚加筋支护等喷锚护坡 I 程 ，特别对破碎、软弱、稳定性 

极差的岩层，应在开挖后立即喷射混凝土，以保证施工安全，并应 

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在基岩裂隙细小、岩层较为完整的坡段.宜采用喷混凝土 

或砂浆护坡。

2 在节理、裂隙、层理发育的岩石坡面，根据岩石破坏的可能 

形态（局部或整体性破坏），宜采用局部（对个別危石）锚杆加固，或 

在整个横断面上系统锚杆加固 ^

3 对强度不高或完整性差的岩石坡面，当K 采用锚杆加固难 

于维持描杆之间那部分围岩稳定时《应采用描杆与喷混凝土联合 

加固。

8 . 3 . 1 2 根据造成滑坡的主导因素，应采取削坡反压、拦排地表 

水 、排除地下水等措施 *修建抗滑桩、抗滑墙和预应力锚固等滑坡 

整治工程或在滑坡体上造林，并对坡面进行防护，

8 . 3 . 1 3 对于边坡坡度或削坡开级后坡度缓于 1 : 1 .5 的土质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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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质坡面 ,应采取植物护坡措施，其类型可分为种草护坡和造林护 

坡两种类型，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13章楦被建设工程中的植物护坡 

规定 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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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土地整治工程

9. I 一 般 规 定

9 .1 .1 开发建设项目在基建施工与生产运行中，应按照“挖填平 

衡”的设计原则，减小开挖占用土地以及弃土（石 、渣 ）数量，将需要 

土地整治的面积控制在最小范围以内 .

9 . 1 . 2 由于采、挖 、排 、弃等作业形成的废弃土地、排土场、堆渣 

场 、尾矿库、沉陷区等，应根据立地条件采取相应的土地整治工程， 

改造成农林草用地或其他用地，以及公共用地、居民生活用地等。

9 . 1 . 3 对基建施T.中形成的坑凹地，应及时利用废弃土石料回填 

平整，表层覆熟化土恢复成为可利用地。

9 . 1 . 4 弃土（石 、渣 ）应首先利用，作为建筑、公路及其他建设用料 

等 - 整治利用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对无法囘填利用的外排弃土（石 、沙 、渣 ）和尾矿（砂 、渣 ）等 

固体物质 ,应合理布置排土（石、沙 、楂 ）场 、贮灰场、尾矿场，采取挡 

土（石 、沙 、渣）墙 、拦渣坝、拦渣堤等拦挡工程 ^

2 弃置场地应有排水工程（包括地表排水和地下排水T 程）、 

上游来水的排导工程。

3 对终止使用的弃土（石 、沙 、渣 ）场表面，应采取平整和覆土 

措 施 t改造成为可利用地=

4 根据整治后土地的立地条件和项目区生产建设或环境绿 

化需要 *应采取深耕深松、增施有机肥等土壤改良措施，并配套灌 

溉设施，分别改造成农林草用地、水面养殖利用或其他用地。

9 . 2 适 用 条 件

9 . 2 . 1 对施工场地、取料场地的坑凹应进行整治 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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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2. 2 对弃渣场应进行场地整治。

9 . 2 . 3 对整治后的土地应进一步开发利用。

9 . 3 设 计 要 求

9-3.1 土地整治工程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土地整治应与蓄水保土相结合。根据坑凹与弃土（石 、沙、 

渣 ）场的地形、土壤、降水等立地条件 *按 “坡度越小，地块越大”的 

原则划分土地整治单元，按 照立 地 条 件 差 异 ，将坑凹地与弃土 

(石 、沙 、渣 ）场分别整治成地块大小不等的平地、平缓坡地、水平梯 

田、窄条梯田或台田。对形成的田面应采取覆土、田块平整、打畦 

围堰等蓄水保土措施。

2 土地整治应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, 土地整治必须确定 

合理的农林荜用地比例，扩大林草面积。在有条件的地方宜布置 

农林草各种生态景点，改善井美化项目区的生态环境，使 项 0 区建 

设与生态环境有机融合。土地整治应明确S 的 ，以林草措施为主、 

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，也可改造成农业用地，生态用地、公共用地、 

居民生活用地等，并与周边生态环境相协调。

3 土地整治应与防排水工程相结合。应在坑凹回填物、弃土 

(石 、沙、渣 ）场地、周边或渣体底部布置防排水工程，与土地整治工 

程相结合。并应对场地上游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。

4 土地整治应与治污相结合。应按照国家有关排污标准，对 

项目排放的流体污染物和固体污染物采取净化处理，然后采取土 

地整治工程，防止有毒物质毒化污染土壤、地表水和地下水，影响 

农作物生长。

9 . 3 . 2 坑凹回填工程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坑凹回填应利用废弃土，石料或矿渣 •回填后坑平渣尽e 

2 坑田回填应根据坑凹容积与废土、弃石体积，合理安排废 

土 、弃石的倒运路线与倾倒方式，提高回填工效。

3 坑凹回填后，应进一步平整地面，表层覆土，并修建四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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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洪排水设施，为开发利用创造条件。

4 有条件的地方可将坑凹改建力蓄水池，蓄积降雨，合理开 

发利用水资源 ^

9 . 3 . 3 对采空塌陷的土地在采取裂缝填充、土地整治措施的基础 

上 ，应结合土地利用规划、国家对土地复垦的规定、因地制宜进行 

整治，恢复为林地、草地、梯田等 ’有的可改造为鱼塘。

9 . 3 . 4 对排土场及堆放弃土，弃石、弃 渣 、尾砂等的场地，在采取 

拦渣工程的基础上，终止使用后应进行整治和改造。整治后的土 

地利用方向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经整治后的土地应恢复其生产力，根据整治后土地的位 

置、坡 度 、质量等特点确定用途》土质较好，有一定水利条件的，可 

恢复为农地、林地、草地、水面和其他用地，但应作进一步的加工处 

理 。

2 经整治形成的平地和缓坡地（15°以下），土质较好,有一定 

水利条件的，可作为农业用地。

3 整治后地面坡度陡于或等于 15°或土质较差的，可作为林 

业和草业用地；乔 、灌 、草合理配置，恢复植被，保持水土。

4 有水源的坑凹地和常年积水较深、能稳定蓄水的沉陷地， 

可修成鱼塘、蓄水池等，进行水面利用和蓄水发展灌溉。蓄水池位 

置应与地下采矿点保持较远的距离，避免对地下开采作业造成危 

害 .

5 根据项 B K 的实际需要 1 土地经过专门处理后，可进行其 

他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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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防洪排导工程

10. 1 — 般 规 定

10 .1 .1 开发建设项目在基建施工和生产运行中.由于损坏地面 

和弃土、弃石、弃渣 T易遭受洪水危害时，必须布置防洪排导工程。

10. 1 . 2 根据开发建设项 0 的实际情况，可采取拦洪坝、排洪渠、 

涵洞、防洪堤、护岸护滩、泥石流治理等防洪排导工程。

1 0 . 2 适 用 条 件

1 0 . 2 . 1 根据洪水的来水量及其危害程度，应采取不同的防洪T 

程。

1 项 .目区上游有小流域沟道洪水集中危害时.应在沟中修建 

拦洪坝。

2 项 S 区一侧或周边坡面有洪水危害时，应在坡面与坡脚修 

建排洪渠，并对坡面进行综合治理 e 项 S K 内各类场地道路以及 

其他地面排水 .应与排洪渠衔接顺畅 .形成有效的洪水排泄系统 ^

3 当 坡 面 或 沟 道 洪 水 与 项 的 道 路 、建筑物、堆渣场等发 

生交叉时应采取涵洞或暗管进行地下排洪。

4 项目区紧靠沟岸 *河岸，洪水影响项目区安全时.应修建防 

洪堤。

5 项目区内沟岸、河岸在洪水作用下易发生坍塌时，应布置 

护岸护滩工程 ^

6 对泥石流沟道应实施专项治理工程。

10. 3 设 计 要 求

1 0 . 3 . 1 拦洪坝可采用土坝、堆 石 坝 、浆砌石坝和混凝土坝等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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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 。沟道中的拦洪坝可采用相当于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的防洪 

标准 f按 表 10. 3. 1 采用。

表 1 D . 3 . 1 沟 道 拦 洪 坝 防 洪 标 准

r .程 等 级 五 m

总痄容U M m 3) 5 0 -1 0 0 J00〜50U

洪水敢现期（年）
设计 20 〜 30 30 〜 50

校核 200— 300 300 500

设计淤积年限（年） 10 〜 £0 20 〜 30

注 1 开发建设:项 I I  01可根据本身的取耍性 . 另进较离的标准，使项目的防洪标淮与

主体 i 程的防洪标准相适应 .

1 0 . 3 . 2 护岸护滩工程应符合下列耍求：

1 护岸护滩工程的布设原则：

1>护岸护滩工程可分为坡式护岸、坝式护岸护滩和墙式护 

岸三种类型，应根据河（沟）岸的地形地质和水文条件选 

择采用。

2>工程布置之前，应对河（沟）道两岸的情况进行调査研究， 

分析在修建护岸护滩 ; n 程之后，下游或对岸是否会发生 

新的冲刷。

3)工程应按地形布置，外沿顺直，宜避免急剧弯曲。

4)应根据最高洪水位与背水面有无塌岸情况确定是否需预 

留出堆积崩塌砂石的余地。

2 坡式护岸的设计要求为：枯水位以下应采取坡脚防护工 

程 ，枯水位与洪水位之间应采取护坡丁-程，

3 坝式护岸护滩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>坝式护岸护滩可分为丁坝 J 顿坝两种形式，应根据具体情 

况分析选用。丁坝、顺坝的修建必须遵循河道规划治导 

线 ，并按规定经认可后方可实施，

2) 丁坝、顺坝可依托滩岸修建，丁坝可按河流治导线在凹岸 

成组布置，丁坝坝头位置在规划的治导线上；顺坝沿治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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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布置 ^

3) 丁坝、顺坝布设时必须符合河道整治规划的要求，不得构 

成对凸岸的影响-

4 )按结构及水位关系、水 流条 件 ，选择采用淹没或不淹没 

坝 、透水或不透水坝，

4 墙式护岸的临水面可采取直立式，背水面可采取直立式、 

斜坡式、折线式、卸荷台阶式及其他形式。墙体材料可采用钢筋混 

凝土、混凝土、浆砌石等。断面尺寸及墙基嵌人河床下的深度根据 

基岩埋深，冲坑深度及稳定性验算分析确定。

1 0 . 3 . 3 堤防工程布设及其防洪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I 堤线应根据防洪规划，按规划治导线要求，并根据防护区 

范围、防护对象的要求、土地综合利用以及行政区划等因素，经过 

技术经济分析比较后确定堤线。

2 防洪堤应布置在土质较好、基础稳定的滩岸上，沿高地或 

一侧傍山布置，宜避开软弱地基、低凹地带'古河道和强透水层地 

带 。

3 堤线走向宜平顺 ,堤段间宜用平滑曲线连接，不宜采用折 

线或急弯。

4 堤线走向应与河势相适应，与洪水主流方向大致平行。

5 堤线宜选择在拆迁房屋、工厂等建筑物较少的地带，建成 

后便于管理养护、防汛抢险和工程管理单位的综合经营 ^

6 堤 防 工 程 防 洪 标 准 依 据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防 洪 标 准 》GB 

50201-1994的规定执行，防护区内各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差别 

较大时 ,可分段采用不同防洪标准，

7 堤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》GB 

50286— 1998 的规定。

1 0 . 3 . 4 排洪排水工程布设与型式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建设排洪渠体系将项目区周边山坡来洪安全排泄 ,并与项 

目区排水系统相结合。当山坡或沟道洪水以及项B 区本身需排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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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地表径流与道路、建筑物交叉时，应采取涵洞或暗管排洪，

2 排洪排水工程可分为明渠、暗管、竖井、涵洞等型式。应根 

据项目区周边来洪量及项目区内地表径流量选择确定。

1 0 . 3 . 5 排导工程（泥石流沟道治理工程）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 

求 ：

1 在需要排泄泥石流或控制泥石流走向和堆积位置时，可根 

据泥石流的性质采用棑导權或渡槽等排导工程。

2 排导槽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)在泥石流堆积扇或堆积阶地上修建排导槽，使泥石流按 

预定路线排泄 ^

2 )根据排导流量，确定排导槽的断面和比降，保证泥石流不 

漫槽。

3)排泄区下游应有充足的停淤场，泥石流导流后不产生漫 

淤 、漫流等危害。

3 渡槽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难：在铁路、公 路 、水渠 、管道或 

其他线型设施与泥石流流经区或堆积区交叉处，需修建渡槽使泥 

石流从渡槽通过，避免对各类设施造成危害。

4 停淤场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：将泥石流阻挡于保护区之 

外 ，减少泥石流的下泄量，减轻排导工程的压力 c

1 0 . 3 . 6 沟床固定与泥石流拦挡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对沟床可采取钢筋混凝土沟床加固工程、木笼沟床加固工 

程、石笼沟床加固工程^在如滑坡等需要富有柔性沟床加固的地 

方 ，可用木笼或石笼沟床加固工程，

2 在布置格栅坝、桩林的沟道中，同时布置拦沙坝 (含谷坊）， 

拦蓄经筛分的沙砾与洪水，以巩固沟床、稳定沟坡，减轻对下游的 

危害。

3 在沟道中修筑混凝土、钢筋混凝土或浆砌石重力坝，其过 

水部分应用钢材作成格栅，拦挡泥石流中的巨石与大漂砾石，并使 

其余泥水下泄，臧小石砾冲撞作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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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3 . 7 施工过程中淤积物清淤清障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应清淤清障（包括施工过程中的淤积物〕，保障与项目区有 

关的河流、沟道泄洪顺畅。

2 清淤清障之前应调查河道、沟道内淤积物或障碍物的范 

围、种类与堆积量，提出清障清淤的施工方案。河道清障清淤的施 

工期应安排在汛前。

3 应设置专用的土、渣 、淤泥堆置场地。宜利用荒地、凹地堆 

置清淤请障物 .不得占用耕地和其他施工场地，有条件的应将清理 

的淤泥与平沟平凹造地相结合-

4 堆置场四周必须设置拦护工程，其型式应根据堆置场地条 

件选择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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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降水蓄渗工程

11.1 _ 般 规 定

11.丨.1 对因开发建设活动对地面、沟道的降水人渗、过流影响应 

进行分析，并采取降水蓄渗措施》

11.1 . 2 坡面漫流的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 在项目K 范围内，由于基建施工和生产运行使土壤性状、 

土壤湿度、土层剖面特性、植被、地形、土地利用等下垫面条件发生 

变 化 .硬化地面，开挖裸露面等 .使地面糙率变小，其蓄渗降雨的能 

力下降，坡面 S 流速度增大

2 产流历时缩短而产流量增大，其冲刷作用增强，地下水补 

给减少 „

3 填土（石 、沙 、渣 ）或弃土（石、沙 、谨 、灰）孔隙申.增 大 ，蓄渗 

能力增大，产流历时延长而产流M 减小，土壤含水撤增加，对于填 

方或废弃物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.

1 1 . 1 . 3 河槽集流的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 坡而漫流从上游向下游汇集 .在项 S K 内或在项 0 区下游 

汇流到流域出口断面形成沟（河 > 道径流。

2 由干基建施工和生产运行使沟（河 ）道的下垫面条件发生 

变化 ，河槽集流的历时、集流速度发生变化。

3 项 0 E 硬化地面、开挖裸露面，使坡面漤流、河槽集流量增 

大 ，径流特別是洪水对河（沟）道的冲刷作用增强。

1 1 . 2 适 用 条 件

1 1 . 2 . 1 对由于项目基建施工和生产运行引起坡面漫流和河槽集 

流增大，地表的冲刷作用增强，必须采取水土保持防护工程，与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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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防护工程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.有效地防止氷土流失，并保证工 

程项目稳定和生产运行的安全。

1 1 . 2 . 2 硬化面积宜限制在项目区空闲地总面积的 1 /3以下。地 

面、人行道路面硬化结构宜采用透水形式。

1 1 . 2 . 3 应恢复并增加项目区内林草植被覆盖率.植被恢复面积 

应达到项 0 区空闲地总面积的 2 /3 以上。

1 1 . 3 设 计 要 求

1 1 . 3 . 1 对产生径流的坡面应根据地形条件，采取水 平阶 、水平 

沟 *窄梯田、鱼鳞坑等蓄水工程。

1 1 . 3 . 2 对径流汇集的坡面应根据地形条件，采取水窖、涝 池 、蓄 

水池、沉沙池等径流拦蓄工程。

H .3 . 3 项目区位于干旱、半干旱地区时 .应结合项目T.程供水排 

水系统，布置专用于植被绿化的引水、蓄水、灌溉 I 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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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临时防护工程

12. 1 — 般 规 定

12. 1 . 1 施工建设中，临时堆土（石 、渣 ），必须设置专门堆放地，集 

中堆放 .并应采取拦挡、覆盖等措施。

12. 1 . 2 对施 T_开挖、剥离的地表熟土，应安排场地集中堆放，用 

于工程施工结束后场地的覆土利用。

1 2 . 1 . 3 施工中的棵露地，在遇暴雨、大风时应布设防护措施。

12. 1 . 4 施工建设场地应布设临时拦护、排水 、沉沙等设施，防止 

施工期间的水土流失。

1 2 . 1 . 5 裸露时间超过一个生校季节的，应进行临时种草。

12. 1 . 6 临时施T.道路应统一规划 .提出典型设计，并采取临时性 

的防护措施

12. 1. 7 施 T.中对下游及周边造成影响的，必须采取相应的防护 

措施。

1 2 . 2 适 用 条 件

1 2 . 2 . 1 临时防护工程适用于丁.程项目的施工准备期和基建施工 

期 。

1 2 . 2 . 2 临时防护工程宜布设在项S3 T_程的施丁.场地及其周边。

1 2 . 2 . 3 防护对象应为施工场地的扰动面，占压K 等 。

12. 3 设 计 要 求

12. 3 .1 施工场地开挖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对施工场地的地表熟土层，剥离后应集中存放于专门堆放 

场 地 f并采取措施防止其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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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对植被稀少、生长缓慢地区的林草、草皮等，应将地表植被 

连同其下熟土层一起移植至其他地方，工程结束后回植于施工场 

地 。

3 项目建设施工中，临时堆土（石 、潼 ）及建材应分类集巾堆 

放 ，井建临时性挡渣、排水、沉沙等工程，对堆放时间长的土、石 、a  

体 ，还应临时种草 „

1 2 . 3 . 2 表面覆盖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对临时堆放的渣土，应用土丁 .布、塑料布、抑尘网等覆盖 . 

避免水土流失 ^

2 风沙区部分场地可用草、树枝等临时後盖。

1 2 . 3 . 3 临时挡土（石）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宜在施工场地的边坡下侧修建 .

2 平地区应在临时弃渣体周边布设，

3 临时挡土 (石）工程的规模应根据渣体的规模、地面 坡 度 、 

降雨等情况分析确定。

4 临时挡土 (石）工程防洪标准可根据确定的T 程规模，相应 

的弃渣防治工程的防洪标准确定=

1 2 . 3 . 4 临时排水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在施工场地的周边，应建临时排水设施，

2 临时排水设施可采用排水沟（渠）、暗涵（洞 ）、临时土（石 ） 

方挖沟等，也可利用抽排水管。

3 临时排水设施的规模和标准，应根据工程规模、施 .T.场地 、 

集水面积、气象等情况分析确定，

4 临时排水设施的防洪标准应根据确定的工程规模，相应的 

弃渣防治工程的防洪标准确定>

1 2 . 3 . 5 沉沙池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对施工场地产生的泥沙进行沉积。

2 位置应选在挖泥和运输方便的地方，有利于清淤 ^

3 容量应根据地形地质、降雨时泥沙径流量，确定一次暴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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搬运堆积泥沙的数量 ^

4 沉沙池的设计施工应遵循国家行业标准《水利水电工程沉 

沙池设计规范》SL 269— 2001,

1 2 . 3 . 6 临时种草场地应采取土地整治 1播撒草籽措施，可按照本 

规 范 第 13章规定执行。 、

12.3.7 施工组织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项目在施工和运行期，各种车辆、运输设备应固定行驶路 

线 ，不得任意开辟道路，减少对地面的扰动。

2 应明确标识场内交通道路的边界，规范车辆的行驶。

3 临时道路宜采用砾石、卵石及碎石铺压路面，防止暴雨、大 

风造成的危害。

4 应合理确定工程的施工期，避免在大风季和暴雨季施工。



1 3 植被建设工程

13.1 一 般 规 定

1 3 . 1 . 1 开发建设项目在规划设计阶段应合理规划，减少征占、压 

埋地表和植被的范围。

1 3 . 1 . 2 对开挖破损面、堆弃面、占压破损面及边坡，在安全稳定 

的前提下，宜采取植物防护措施，恢复自然景观。

1 3 , 1 . 3 不同区域和不同建设项目类型，应 分 别 确 定 植 被 建 设  

目标。城区的植被建设应以观赏型为主，偏远区域应以防护型 

为主 。

1 3 . 1 . 4 植物防护可采取种草、造林等措施。

1 3 , 1 . 5 在南方地形较缓或稳定边坡的地方，可采取封育管护措 

施恢复自然植被。

1 3 . 1 . 6 渣面、工程不再使用的临时占地等应进行植被建设。 

1 3 . 1 . 7 对高陡裸露岩石边坡，可采 用攀缘植 物分台阶实施绿  

化 。

1 3 . 2 适 用 条 件

13. 2 .1 当项目区处于下列区域时，应进行植被建设：

1 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的区域。

2 植被相对稀少的区域。

3 天然林保护、水源涵养林、自然保护区、旅游区、城市及城 

近郊区的区域5

4 易造成大量植被破坏的项目区，

5 适宜造林种草、绿化美化防护的项目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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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3 设 计 要 求

1 3 . 3 . 1 植被恢复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工程建设的取土（料 ）场 、弃土（渣）场 、开挖面等，施工结束 

后应恢复植被。

2 施工临时占地、施工营地、临时道路、设备及材料堆放场地 

等应恢复植被，原属性为农田的应复耕。

3 项目区的裸露地，适应种植林草的应恢复植被。

1 3 . 3 . 2 种草护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对坡比小于 1 .0 : 1 .5，土层较薄的沙质或土质坡面t可采 

取种草护坡工程。

2 神草护坡应先将坡面进行整治，井选用生长快的低矮匍匐 

型草种 =

3 种草护坡应根据不同的坡面情况，采用不同的方法。土质 

坡面宜采取直接播种法：密实的土质边坡，宜采取坑植法；在风沙 

坡地，应先设沙障，固定流沙，再播种草籽。

4 种 草 后 1〜2 年内 .应进行必要的封禁和抚育措施。

1 3 . 3 , 3 造林护坡应符合下列规定；

1 对坡度适宜，有一定土层、立地条件较好的地方，应采用造 

林护坡 -

2 护坡造林应采用深根性与浅根性相结合的乔灌木混交方 

式 ，同时选用适应当地条件、速生的乔木和灌木树种 .

3 在坡面的坡度、坡向和土质较复杂的地方t应将造林护坡 

与种草护坡结合起来，实行乔、灌 、草相结合的植物或藤本植物护 

坡 。

4 坡面采取植苗造林时，苗木宜带土栽植，并应适当密植。 

1 3 . 3 . 4 砌石草皮护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在坡度缓于 1 : 1，高度小于 4m，坡面有涌水的坡段，应采 

用砌石草皮护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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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坡 面 的 1/2〜2 /3 以下应采取浆砌石护坡.上部采取草皮 

护坡。在 坡 面 从 上 到 下 ，每 隔 3〜 5 m 沿 等 高 线 修 一 条 宽 30〜 

50cm硇石条带 .条带间的坡面种植草皮。

3 砌石部位宜在坡面下部的浦水处或松散地层显露处，在涌 

水较大处设反滤层及排水设施<>

1 3 . 3 . 5 格状框条护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位于路旁或人口聚居地的土质或沙土质边坡，宜采用格状 

框条护坡。

2 用浆砌石在坡面做成网格状。网格尺寸为 2. 0m X2，0m, 

或将每格上部做成圆拱形；上下两层网格呈 “品 ”字形排列。浆砌 

石部分宽 0 .5 m 左右。

3 采用预制件时，应 在 护坡现场 直接浇制 宽 20〜40cm.长 

12m的混凝土或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，修成格式建筑物。当格 

式建筑物可能沿坡面下滑时.应固定框格交叉点或在坡面深埋横 

向框条。

4 应在网格内种植草。

1 3 . 3 . 6 在水库周边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建设岸坡防护绿化林、 

防浪林、护滩林、护岸林带等植被防护工程 „

1 3 . 3 . 7 项目区内的永久性道路 .应进行道路绿化：项 0 K 的四 

周 ，应进行周边绿化：有的厂矿企业K 内应布设防火林带与卫生林 

带 ；有条件的应结合绿化建立景观小区，

1 3 . 3 . 8 沿项目区周边应按照水土保持与防风固沙林带技术要求 

布置带状绿化T 程 . 林带布设应采用乔灌混交，隔行配置，长江以 

南以常绿树种为主》

1 3 . 3 . 9 开发建设项目的居住区、办公区应进行园林绿化D 

1 3 .3 .1 0 有条件的可利用原地形地貌和排弃的土、石 、渣 ，修建风 

景观赏点、游 览 停 车 场 等 设 施 ，开发旅游业》

1 3 .3 .1 1 风景林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结合游览休憩活动的风景林，其疏密配合应恰当，疏林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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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林中空地，可结合布置草地或园林小品等，应适当配置林间小 

路 ，使其构成幽美环境 ^

2 树种的组成及其色彩、形态的搭配，对周围景物、地形变化 

等应综合考虑 ^

3 绿篱应采用灌木紧密栽植 .

1 3 .3 .1 2 花卉种植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I 在广场中心、道路交叉处、建筑物人口处及其四周，可设花 

坛或花台。

2 在 墙 斜 坡 、台阶两旁、建筑物空间和道路两侧，可设置 

花境。

3 对需装饰的地物或墙壁可采用以观赏为主的攀缘植物覆 

盖 ，可建成花墙 ^

13. 3 . 1 3 草坪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J 布设耍求。

1)较大面积的草坪布设应与周围园林环境有机结合，形成 

旷达疏朗的园林环境，同时还应利用地貌的起伏变化*创 

造出不同的竖向空间境域。

2 )草坪的地面坡度应小于土壤的自然稳定角（小 于 30°)。 

如超过则应采取护坡 1 程。运动场草坪排水坡度宜为 

0 .0 1左右，游憩草坪排水坡度宜为 0.02〜0.05*最大不 

超 过 0. 15.

2 铺设草坪的草种，应具有耐践踏、耐修剪、抗旱力较强等特 

性 。北方地区还应重视草种的耐寒性。

3 应根据不同草种的特点，分別采取铺草皮、种草鞭和播草 

籽等不同的种植方式 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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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防风固沙工程

14. 1 一 般 规 定

1 4 . 1 . 1 开发建设项目在基建施工和生产运行中开挖扰动地面、 

损坏植被，引发土地沙化 f或开发建设项目在风沙区，遭受风沙危 

害时，应采取防风固沙T 程 .

14. J. 2 应根据项目区所在地风沙危害的不同特点，布置防风固 

沙工程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I 项目区位于北方沙化地区时，宜采取沙障固沙、营造防风 

固沙林带、固沙草带、引水拉沙造田，以及防止风蚀的农业技术等 

综合措施。

- 2 项 B 区位于黄泛区古河道沙地时，宜先治理风口  *堵住风 

源 ，采取翻淤压沙、造林固沙等措施，将沙地改造成果园地或农田， 

3 项目区位于东南沿海岸线沙带时，宜选择抗风沙树种，采 

用客土植树等方法，营造海岸防风林带。

1 4 . 2 适 用 条 件

1 4 . 2 . 1 项目区位于北方沙化地区、风沙危害区 ^

1 4 . 2 . 2 工程建设（生产）易引发土地沙化的项H 区。

14.3 设 计 要 求

1 4 . 3 . 1 应根据项目所处风蚀沙化类型区，工程施工及运行带来 

的风蚀沙化危害，按照下列原则选择沙障固沙类型：

1 根据沙障在地面分布形状布设带状沙障、方格状（或网状） 

沙障。

2 根据沙障的不同材料布设柴草沙障、粘土沙障、卵石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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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材料沙障。

3 根据铺设沙障的柴草与地面的角度布设平铺式沙障、直立 

式沙障 =

1 4 . 3 . 2 应在项 0 1 ^周边营造防风固沙林带，沙区风口处进行风 

口造林，林带间和风口内进行成片造林。

1 4 . 3 . 3 种草固沙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固沙草种选择。

1)耐寒、耐旱、耐瘠薄、抗逆性强。

2 )侧根发达、萌芽力强，不怕沙压、沙埋。

3 )固沙能力强、繁殖容易、有较高的经济价值。

2 固沙种草，

1) 布置在流沙基本得到控制后进行带状或成片种草，改造 

和利用沙地。

2 )建立草籽繁育基地 .有条件的可进行灌溉。

3 )固沙种草方法宜采取人工播种，地广人稀的地区可采取 

飞机播种，

4)项 0 在风沙区内，需改造利用沙丘为项目服务时，可采用 

平整沙丘造地的工程 e

1 4 . 3 . 4 平整沙丘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I 在没有水源的风沙K ，应采用推土机加人工的方式平整沙 

£ 造地

2 已平整的沙丘四周应及时采取沙障、造林 、种草等固沙工

程，

3 项目位于有水源条件的风沙区时 ,应采用引水（或抽水）拉 

沙造地，增加项 B 建设生产用地，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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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内容规定

A . « , l 综合说明应简要说明下列内容：

1 主体工程的概况、方案设计深度及方案设计水平年 c

2 项目所在地的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情况.防治标准执 

行等级。

3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评价结论 a

4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面积 „

5 水土流失预测结果。主要包括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、建 

设期水土流失总量及新增量、水土流失重点区段及时段。

6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、主要工程量》

7 ‘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。

8 结论与建议 <■

9 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(见 附 表 A .0 .1 )。

A . 0 . 2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总则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方案编制的目的与意义，

2 编制依据。包括法律、法 规 、规章 、规 性 文 件 、技术规范 

与标准、相关资料等。

3 水土流失防治的执行标准。按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

标准》GB 50434— 2008的规定，说明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执行标准 .

4 指导思想。

5 编制原则。

6 设计深度和方案设计水平年，

A .0 . 3 项目概况应按本规范第5.3 节中的规定，说明项目基本情况、 

项目组成及总体布置、施工组织、工程征占地、土石方量、工程投资、进 

度安排、拆迁与安置等情况^ 若有与其他项目的依托关系应予说明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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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A . 0 . 1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样式

项目名称 流域管理机构

涉及省区 涉及地市或个数 涉及县或个数

项目规模 总投资（万 元 〉 土建投资（万元 )

动工时间 完工时间 方案设计水平年

项目组成

建设区域 长度/ 面积 (m/ h n f) 挖 方 世（万 填方量 (万 W )

周家或街级重点防治区类塑 地皖类型

土壞类型 气候类型

梢被类型
取地貌土壤橙浊 

横数 [ t/(k m 2 • a)]

防洽责任范围而积 ：h壤容 i午流失K r f W  •& ]

项 @建设 IK<hm2) 扰动地表而积

直接影响区（hm:> 损坏水保设施而积 Oim3)

建设期水土流 

失预测总坻 （U
新增水土流失进

新墦水土流失主耍区域

防治 

□ 标

扰动土地锥治率 水土流失总洽理度（％〕

土壤澉失控制比 拦渣莘

棺被恢复系数 林 草 ffi壶率

防治

措施

分 K 工程措施 梢物措施 临时措施

役 资 （万 元 >

水土保持总投资 (万元 > 独立费用（万元 ）

水土保持监理费 (万元 ) 监测费 (万元 J 补偿费（万 元）

方案编制黾位 建设单位

法定代表人及电话 法定代表人及电话

地址 地址

邮编 邮编

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

传真 传真

电子信箱 电子信箱



填 表说 明 ：ffi动 工时 间为 施 T-准 备 期 幵 始 时 间 ；®重 点 防 治 区 类 型 指 项 目 所 在 地  

归属 于各 级水 土 流 失 重 点 预防 保 护 区、重 点 监 督 区 和 重 点 洽 理 区 的 情  

况 ;③ 防 治 目 标 填 写 设 计 水 平 年 时 规 划 的 综 合 目 标 直 防 洽 措 施 指 汇  

总的建设期各类防治措施的数 M:，如工 程 措 施 中 填 写 浆 砌 石 挡 墙 （措施 

名称）及 长度 （措施 * ) : ⑤水土圾持总投资不包括运行期的各类费用 ^

A . 0 . 4 项目区慨况应按本规范第 5. 4 节中的规定，简要说明项 

目所在区域自然条件、社会经济、土地利用情况，水土流失现状及 

防治情况，区域内生态建设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可借鉴的经 

验 。

A . 0 . 5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主体工程方案比选及制约性因素分析与评价。

2 主体工程占地类型、面积和占地性质的分析与评价。

3 主体 I 程土石方平衡、弃土（石 、渣 ）场 、取料场的布置、施 

工组织.施丁  +方法与T.艺等评价 .

4 主体T 程设计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。

5 T.程建设与生产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因素分析。

6 结论性意见、要求与建议。

A . 0 . 6 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分行政K 划 （以县为单位）列表说明T.程占地类型、面积和 

占地性质等。

2 责任范围确定的依据 ^

3 防治责任范围，用文、表 、图说明项 S 建设区、直接影响区 

的范围、面积等情况 ^

4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，

A . 0 . 7 水土流失预测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预测范围和预测时段。

2 预测方法。应说明土壤侵蚀背景值、扰动后的模数值的取 

值依据。

3 水土流失预测成果。应说明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水土流 

失量、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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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水土流失危害分折与评价。

5 预测结论及指导性意见 .

A . 0 . 8 防治因标及防治措施布设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提出定性与定量的防治目标，

2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原则。

3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„ 应附防治措施体系 

框图。

4 不同类型防治工程的典型设计，

5 防治措施及工程量应分区，分工程措施、植物揹施、临时措 

施列表说明各项防治工程的丁_程量。

6 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。

7 水土保持措施进度安排。

A . 0 . 9 水土保持监测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监测时段。

2 监测区域（段 ）、监测点位，

3 监测内容、方法及监测频次。

4 监测丁作量。应说明监测土建设施、消耗性材料、监测设 

备 ，监测所需人X 等。

5 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要求，

A.O. 1 0 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： 

i 投资估算的编制原则、依据、方法。

2 水土保持投资概述。应附投资估算汇总表、分年度投资 

表 、工程单价汇总表 '材料用量汇总表，

3 防治效果预测 ^ 应对照制定的目标.验算六项 S 标的达到 

情况。

4 水土保持损益分析。应从水土资源、生态与环境等方面进 

行损益分析与评价 .

A.O. 1 1 实施保障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组织领导与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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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后续设计。

3 水土保持工程招标、投标。

■4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 ^

5 水土保持监测 ^

6 施工管理。

7 检查与验收等。

8 资金来源及陡用管理 ^

A.0.12 结论及建议应包栝下列内容：

1 水土保持方案总体结论 .

2 下阶段水土保持要求。

A . 0 . I 3 附件、附图、附表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附件应包样下列内容：

1>项 S 立项的有关申报文件、I ：程可行性研究意KU

2)水土保持投资估（概 )算附表。

3)其他 a

2 附图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)项目所在（经 ）地的地理位置图。

2)项 0 K 地貌及水系图 ^

3)项 H 总平面布置图。

4)项目区土壤侵蚀强度分布图、土地利用现状囝、水土保持 

防治区划分图 ^

5>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。

6)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图。

7)水土保持措施典型设计图。

8)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布局图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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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内容规定

编号 ：

类別：

简要说明：

项 EI简述、项 R K 概述、产生水十流失的环节分析，防治责任 

范围，措 施 设 计 及 图 纸 程 t t 及进度，投 资 .实施意见。

水 土 保 持 方 案 报 告 表  

(参考格 式 ）

项 H 名 称 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送 审 中 . 位 （个 人 〉 —

法 定 代 表 人 ： _  —

地  址 ：

联 系 人 ：

电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报 送 时 问 :

项

概

况

项 S 名称

项目负贞人 ilk点

占地面积 工程投资

开 I 时间 完 1:时问

生产能力 生产年限

可能

造成

水土

流失

弃土(石 '渣)话

造成水土流失而积

描坏水保设施

估算的水土流失世

预澜水土流失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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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工程措施

植物措施 投资

临时工程

其他
补偿费

水土保持总投资

分年度实 

施计划

年度 措施工程垃 投资

编制电位

资格证书编号

编制人员

岗位证书号

注 附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地 理 位 迕 平 而 囹 v设计总阁各一份，

2 本表一式三份•经水行政主牲部门审查批准后.一份帘水行政主管部门作 

为监督检査依据* 一份送项目审批部门作为审批项 3 依据 T —份留本单位 

(或个人）作为实施依据 

3 在生产建设项目施：n过程中*必须按-水土保持方某报告表”中的内容实施 

各项水土保持措施.井接受水行政主笆部n 监坩枪査，

4 用此表表达不淸的事项t可用附件表述.

水
土
保
持
措
施
及
投
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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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別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

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

1)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：

正面词采用 _’必须 ”，反面词采用 “严禁 '

2 )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：

疋面词采用 “应 反 面 词 采 用 ”不应 ”或 “不得”。

3)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.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：

正面词采用 “宜 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：

表示有选择 .在 _ 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，采用 “可 '

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、规范执行的写法为••应 

符合… …的规定 ”或 “应按… …执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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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

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

GB 50433 - 2008

条 文 说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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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 . 0 , 2 建设或生产过程中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开发建设项目指 

公 路 、铁路、机场、港 口 ，码 头 、水工程、电力工程、通信工程、管道工 

程 、国防工程、矿产和石油天然气开采及冶炼、工厂建设、建 材 、城 

镇新区建设、地质勘探、考古、滩涂开发、生态移民、荒地开发、林木 

采伐等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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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 本 规 定

3. 1 一 般 规 定

3 , 1 . 1 根据防洪法及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 .珂 道 、湖泊的管理范 

围分两种情况 :一是有堤防的河道、湖泊，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 

之间的水域、沙洲、滩 地 （包括可耕地）、行洪区，两岸堤防及护堤 

地 ；二是无堤防的河道、湖泊，其管理范围为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设 

计洪水位之间的水域、沙洲 *滩地和行洪区^在上述范围内均不得 

设立弃土（石 、渣）场 。水库、水电站工程，其建设过程中的弃渣经 

充分论证确需在库区内堆存的，须经葙关主管部门同意后，可在设 

计的死库容水位以下堆置，但必须采取拦挡、防护措施，确保不产 

生水土流失及其他危害-

3 . 1 . 2 涉及移民（拆迁〉安置及专项设施改（迁）建的建设项 0 ，规 

模的界定参见水利部有关规定 ^

3. 2 对主体工程的约束性规定

3 . 2 . 1 泥石流易发区、崩塌滑坡危险区系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

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划定并公告的相应区域。城镇新区的建设项B 

主要包括城市各类丁业园区、产业园 K 、科技园区、各类开发区和 

小城镇建设及其改造等建设项 S 。

3 . 2 . 3 根据防洪法及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，禁止在河道，湖泊管 

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、构 筑 物 •禁止倾倒 垃圾、渣土 。 

在河岸边弃渣应严格遵循这一规定。

3.2.5 —般情况下，当预报日降雨量 50m m以上的暴雨、风速大 

于 5m/S 的大风时，应采取覆盖、防护等措施，减轻产生的水土流 

失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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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3 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的特殊规定

3 . 3 . 1 风沙區主要包括两大E 域。一是 “三北”戈壁沙漠及沙地 

风沙区 ^ 主要分布于长城沿线以北地区，该区域气候干旱少雨，风 

力侵蚀强烈，荒漠化严重♦沙漠蚕食绿洲 *直接危害农、林 、牧业;二 

是沿河、环 湖 、滨海平原风沙区 c 该区域主要是江、河 、湖 、海岸边 

沉积的泥沙，干燥週大风形成并逐步扩大，造成掩埋各类生产用地 

的危害-

3 . 3 . 2 东北黑土区。南界为吉林省南部.东西北三面为大小兴安 

岭和怯白山所围绕。主要包括三大区。_ 是低山丘陵区，有大、小 

兴安岭地区，系森林地带，坡缓谷宽，岩性为花岗岩及页岩，发育暗 

棕壤，多为轻度侵蚀；有长白山千山山地丘陵区，系林草灌丛，岩性 

为花岗岩等，发育暗棕壤，棕壤 ，多为轻度、中度侵蚀：有三江平原 

K (黑龙江、乌苏里江及松花江冲积平原）古河床，自然形成低岗 

地 ，河间低洼地为沼泽草甸，岗洼之间为平原，多为微度侵蚀。二 

是漫川漫岗区，指松嫩平原，属冲积、洪积台地，地势倾斜，坳谷和 

岗地相间的地貌特征，多为中度侵蚀 .局部强度侵浊。三是平原区 

和草原区，主要是湿地、草场和珍贵野生动植物栖息地，多为微度 . 

轻度侵蚀。

3 . 3 . 3 西北黄土高原区，西为青海口月山，西北为贺兰山，北为 

阴山，南为秦岭，东为太行山 ^ 地带性土壤：在半湿润气候带自西 

向东依次为灰褐土  1黑垆土 ' 褐 土 ；在干旱及半干旱气候带自西向 

东依次为灰钙土、棕钙土、栗钙土 - 水力侵蚀普遍且极为严重。主 

要分八个类型区。一是 黄 土 高 原 丘 陵 沟 壑 广 泛 分 布 在 山 西 、陕 

西 、内蒙古中西部，甘肃、宁夏、青海等省（区）的黄土高原地区，该 

区的主要特点是地形破碎，千沟万壑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t以坡面 

冲刷和沟道切割侵蚀为主要侵蚀方式。二是黄土高原沟壑区，主 

要为甘肃陇东地区、陕西渭北、山 西 的 西 南 部 等 部 分 地 地 形 由  

塬 、坡 、沟组成，塬面宽平，坡陡沟深 .水土流失严重。以塬面径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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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蚀使塬面耕地不断被蚕食减少、高原沟壑不断扩大为主要侵蚀 

方式，三是黄土阶地区，主要是黄土高原地区较大河流两岸的河 

谷酚地 . 地面平坦，土壤侵蚀较轻。四是冲积平原区，包括渭河、 

汾河等河谷和黄河河套平原。地面平坦 .除河岸、渠岸坍塌外，无 

明显的侵蚀，五是髙地草原区 . 主要分布于青海、四川、甘肃接壤 

的青藏高原东缘地带。为高山草原 . 有较好的植被.土壤侵蚀微 

弱 ，人口稀少，破坏较轻，局部地区有风蚀。六是干旱草原区，分布 

于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接壤K 、甘肃东北部 ^ 为沙质土壤草原，植被 

覆盖较低 .多与风沙E 交错出现 .草皮破坏，极易形成沙化中、强度 

侵蚀 - 七是土石山区 .六盘山、太子山等黄土高原的土 S 山地区。 

有良好的林草植被 . 耕地少，侵蚀轾微。八是林 K .主要包括子午 

岭 、黄龙山林区和散见于各土石山区的林地。林草植被繁茂.耕地 

较少，土壤侵蚀轻微。

3 . 3 . 4 北方七石山 [K。东北漫岗丘陵以南，黄土高原以东，淮河 

以北，包括东北南部、河 北 西 、内蒙古、河南 、山东等部分地 

主要有六个类型区e —是太行山山地1K，属暖温带半湿润区，包括 

大五合山、小五台山、太行山和中条山地，是海河五大水系发源地。 

主要由片麻岩、碳酸岩类组成 . 以 褐 t 为主，中度、强度侵蚀，是华 

北地区侵蚀最严重的地区 . 二是辽西一冀北山地区.岩性为花岗 

岩类、片麻岩类和砂页岩类 .发育山地褐土和栗钙土，水力侵蚀强 

烈 ，为泥石流易发区，风力侵蚀有发展 . 三是山东丘陵区，地处山 

东半岛，由片麻岩类、花岗岩类等组成 .发育棕壤、掲土，土层薄，属 

中度侵蚀。四是阿尔泰山地区 .地处新骝东北部 . 阿尔泰山南坡， 

山地森林草原，微度侵蚀。五是松辽平原松花江、辽河冲积平原， 

发育厚层黑钙七和草甸土，低岗地有轻微侵蚀.六是黄淮海平原 

北部 ，北部以太行山、燕山为界 .南部以淮河为界 .是黄、淮 、海三条 

河的冲积平原，仅古河道岗地有微弱侵蚀。

3 . 3 . 5 西南土石山区 ^ 包括云贵高原，四川盆地，湘西及桂西，山 

高坡陡，石多土少，高温多雨 .岩溶发育。山崩、滑 坡 、泥石流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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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。主要有五个类型区。一是四川山地丘陵 .除成都平原外，多为 

山地和丘陵 .是长江上游泥沙主要来源区之一 .水土流失严重。二 

是云贵髙原山地，该 K 有雪峰山、大娄山、乌蒙山等，土层薄，基岩 

裸露，主要由碳酸盐岩类和砂页岩类组成，发育黄壤、红壤和黄棕 

壤 。以水力侵蚀为主 .滑坡、泥石流等重力侵蚀也非常发育。坪坝 

地为石灰 ;h . 以溶蚀为主。多为轻、中度侵蚀，局部地区强度侵蚀  ̂

三是横断山地区。包括藏南高山深谷、横断山脉、无量山及西双版 

纳地K .多为轻度、中度侵蚀。该区地质构造运动活跃，地层复杂， 

在沟稃陡坡常易发生崩塌 . 局部地区有泥石流。四是秦岭、大别 

山、鄂 西 山 地 位 于 黄 土 高 原 、黄淮海平原以南，四川盆地、长江 

中下游平原以北 ^ 由浅变质岩类和花岗岩类组成，发育黄棕壤土 a 

该区地质构造复杂，岩层破碎，泥石流发育，山高坡陡，气温低，暴 

雨量大，植被分布不均衡，土层较厚 .轻度侵蚀，五是川西山地草 

甸区 .包括大凉山、邛崃蛛山、大雪山等.由碎屑岩类发育棕壤和褐 

土 . 多为微度、轻度侵蚀。

3 . 3 , 6 南方红壤丘陵区。主 要 有 三 个 类 型 区 ._ 是江南山地丘 

陵区，南以南岭为界，西以云贵高原为界 .包括格阜山、罗筲山、黄 

山、武夷山等 . 以花岗岩类、碎屑岩类组成山地丘陵.山间多为红 

色小盆地 .发育红壤、黄 壤 、水稻土。林地侵浊较轻，荒地侵蚀居 

中，农地侵蚀较严重，其中以花岗岩地区最为严重.山区大部分区 

域植被较好 .应加强预防保护。二是岭南平原丘陵区，包括广东、 

海南岛和桂东地K 。以花岗岩类和砂页岩类为主，发育赤红壤和 

砖红壤，局部花岗岩风化层深厚，崩岗 f f蚀严重^应对现有植被加 

强保护，特别是热带树草种的保护 ^ 三是长江中下游平原，位于宜 

昌以东，包括两湖平原、鄱阳湖平原、太湖流域。地势平坦，河流交 

错 , 平地及低缓的坡地多为农田。河道比降较缓，降雨主要集中 

在汛期，容易遭受溃涝 .属微度侵蚀区。

3. 3 . 7 青 藏 髙 原 冻 融 侵 蚀 主 要 有 两 个 类 型 区 e —是高原高 

寒草原冻融风蚀K .该区位于藏北高原，发育莎嘎土，二是藏北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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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高寒草原冻融侵蚀E , 该区位于高原的东部与南部，高山冰川与 

湖泊相间，发育莎嘎土等，局部有冰川泥石流，

3 . 3 . 8 平原和城市。城市是幵发建设项目的密集地，易产生垃 

圾 、粉尘、灰尘 *污染环境。山区城市有洪水威胁^平原水土流失 

轻微 ,人为扰动会加重水土流失，

3 . 4 不同类型建设项目的特殊规定

3. 4 .1〜3. 4. 3 对不同类型的开发建设项目提出了需特别注意的 

问题，其前提是首先达到前儿节的基本规定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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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各设计阶段的任务

各行业的前期工作阶段划分和深度不完全一致.实际工作中 

需根据行业特点做适当深化或补充。并应按下列要求进行：

1 水土保持工程的投资估（概 ）算编制依据、编制定额、价格 

水平年与基础单价、主要工程单价中的相关费率等应与主体工程 

相一致；主体工程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应采用水利部《开发建设项目 

水土保持工程投资概 (估 ）算编制规定》、《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定额》 

及相关行业、地方标准和当地现行价.水土保持投资费用构成应 

按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T 程概 (估 )算编制规定》执行，

2 植物措施中需要达到园林化标准的部分，应采用园林行业 

的单位指标计算。

3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总表按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、临时工程 

和独立费用、预备费和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几部分.计列静态投 

资 - 分部工程估算表、分年度投资表按照防治分区计列上述各项 

投资，跨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项目还应按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分列 

投资，

4 独立费用应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、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及勘 

测设计费、水土保持监理费、水土保持监测费、质量监督检测费、技 

术文件咨询服务费、水土保持设施技术评估及验收费等，并列人总 

投资。

5 投资估 (概 )算附表及附件主要包括总估（概 )算表、分部工 

程估 (概 ）算 表 、独立费用估〈概 ）算 表 、分年度投资表、工程单价汇 

总表、材料价格预算表 .施工机械台时费汇总表、工程措施单价表、 

植物措施单价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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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水土保持方案

5. 1 _ 般 规 定

5. I. 1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除应符合本规范的基本规定 

外 ，还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《开发建设项 S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》GB 

50434— 200S 的要求

5. 1.4〜5. 1 . 7 对主体工程的各比选方案进行水土保持评价.并 

提出水土保持意见。当主体 I 程推荐方案的水土保持评价较其他 

方案优越或差别不大时 .评价结论应认可推荐方案。当推荐方案 

的水土保持评价明显劣干其他方案时，如果主体丁」程总投资与其 

他方案差別不大时 .应提出更换推荐方案的建议；如果推荐方案的 

总投资明显低于其他方案 .宜针对推荐方案进行水土保持设计,宜 

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标准（等 级 减 少 T 程建设可能增加的水土流 

失 .

主体工程比选方案的水土保持评价重点从优化施工工艺，减 

少施工占地和工程开挖以及对原地貌的扰动等方面进行比较  '从  

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角度考虑，比较不同布局和施丁.方案可能导 

致的水土流失强度，施工场地宜避开植被良好的1K域 、高产农田和 

水土保持预防保护区 ^

5 . 6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

5 . 6 . ] 项目建设区主要包括项目永久征地、临时占地、租赁土地、 

管辖范围等土地权属明确，需由项目法人对其区域内的水土流失 

进行预防或治理的范围= 其主要特点是必然发生、与建设项目直 

接相关。项目建设K 需根据整个项目的施工活动来确定，不得肢 

解转移。因建设单位一般不会直接施工，所有的施工均需外委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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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责任均应由建设单位负责，不能无限转包最终至个人。在外 

购土、石料时，合同中应予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，并报 当 地 （县 

级 )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D

5 . 6 . 2 直接影响区指因项目生产建设活动可能造成水土流失及 

危害的项目建设区以外的其他区域r其主要特点是由项目建设所 

诱 发 、可能 (也可能不 )加剧水土流失的范围，如若加剧水土流失应 

由建设单位进行防治的范围。方案编制时需在调査类比工程的基 

础上进行分析以确定直接影响区。当类比工程极少时.直接影响 

区可参考下列范围研究确定：

线型工程：山区上边坡 5m，下边坡 50m;桥隧上边坡 5m,下边 

坡 8m ;管道两侧各 5〜1 0 n u 丘 陵区 上 边 坡 5m，下 边 坡 20m。风 

沙区两侧各 5 0 n u 平原区两侧各 2mc

点型工程：有坡面开挖的两侧各 2 n u 塌陷区面积按有关行业 

技术标准的规定确定。

5 . 7 水土流失预测的基本要求

对风蚀，重力侵蚀等水土流失类型，可根据有关试验、研究的 

经验公式，经修正后进行水土流失量的预测。

5 . 9 水土保持监测的基本要求

5 . 9 . 1 0 标准径流小区主要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径流小区：标准径流小区坡面应为矩形。宽度应取 5m,方 

向应与等高线平行：水平 投影 长 度 应 为 20nw坡 度 应 为 15% 方向 

垂直于等高线 ^ 对比小区的坡度可采用工程的既有坡度。

2 集 流 槽 ：集 流 槽 位于径流 小区 底端 ，宜采用混凝土做成 

20cm X20cm的矩形断面：集流槽上缘与径流小区下缘同高，宽度 

不 宜 超 过 10cm;集 流 槽 底 设 不 小 于 2% 的比降向引水槽方向倾 

斜 ；集流槽表面应光滑。

3 导流槽：导流槽紧接集流槽，宜采用镀锌铁皮或金属管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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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成导流管。

4 径流池（或集流桶）：径流池宜采用便于清除沉积物的宽浅 

式浆砌石做成，也可采用镀锌铁皮或钢板等制作D 径流池（或集流 

桶）的容积应根据当地的降雨及产流情况确定，以不小于小区内一 

次降雨总径流量为宜 ^ 如产流量过大，可采用一级或多级分流桶 

进行分流，分流桶内应安装纱网或其他过滤设施.集流桶和分流 

桶均应在顶部加盖、底部开孔。

5 边墙：位于径流小区边界的边墙，宜采用混凝土或砖砌筑 

而成，边 墙 应 高 出 地 面 20cm以上，埋 人 地 下 20CHU上缘向小区 

外 呈 SCH顷斜。

6 排水沟：排水沟位于径流小区边墙的外测，宜采用混凝土 

或砖砌筑成梯瑕断面，尺寸应能满足小区周围排水的要求 ^

5 . 9 . 1 1 非标准径流小区的观测设施与标准径流小区基本一致。 

当非标准径流小区的面积较大或地面组成物质的颗粒较粗时应适 

当加大集流槽和导流槽的断面尺寸 ^

5. 9. 1 2 人工模拟降雨径流小区主要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小区及小区周围防护设施、集流设施与标准径流小区一

致 。

2 蓄水池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，蓄水池的容积应不小 

于小区设计降水总量的两倍，并 不 小 于 100m3。

3 水泵应根据设计降雨量的大小及蓄水池、水源的距离等确

定 。

4 主 管 道 的 直 径 不 得 小 于 12cm,支管道的直径不得小于  

5cm，长度应能满足场地布设的需要。

5 宜用侧喷式降雨器。

6 防风帐篷及其固定设施：用于野外人工模拟降雨试验中防 

止风吹对降雨效果的影响。

5 . 9 . 1 3 控制站的主要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测流建筑物宜采用下列几种形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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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巴塞尔量水槽宜采用砖砌水泥砂浆护面或钢筋混凝土制 

成 ，断面大小应与控制断面的流量相适应。

2 )薄壁量水堰应采用 3〜5m m的钢板制成。

3 )三角形量水堰宜采用钢筋混凝土制成。

4)三角形剖面堰宜采用砖砌水泥砂浆护面或钢筋混凝土制

成 ，

2 监测房规模应根据监测时段及监测人员等确定，宜采用土 

木结构或钢混结构，监测房的面积应能满足监测人员工作及生活 

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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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专章

本章对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提出要求。

在主体工程设计中，应贯彻 “预防为主、综合防治 ”的思瘛，全 

面落实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设计，在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或可能造 

成水土流失灾害的地域，在施工组织设计中应注意施工时序，对重 

点防护措施进行重点设计。

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中必须贯彻可行性研究阶段批复的水土保 

持方案，在丁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批前应送达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 

怔求意见并备案.水行政主管部门签收后应对照水土保持方案及 

批 复 ，及时对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落实情况提出意见或建议，水 

利部及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的设汁文件应送达 

贫级水行政主管部门，地 、市及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水七保持 

方案的设计文件应送达批复机关。

裉据建设区A 然条件和水土流失特点，合理安排建设时序 D 

建设期应避开容易产 i t 水土流失的季节和时间.在水土流失影响 

较小 .甚至不易产生水土流失的时段进行集中建设e 水土保持措 

施的施T.组织设计，可采取边施工，边布设临时性防护措施的方 

法 ；也可以在T 程建设过程中，同步开展永久性防护措施与临时性 

防护措施相结合的防治工作，以节约时间和劳动量,提高水土流失 

防治效果。

开发建设项 0 水土保持监测设施主要有地面监测设施和便携 

监测设备。地面监测设施主要指标准径流小区（或径流场）、简易 

土壤侵蚀观测场及控制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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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3 设 计 要 求

7 . 3 . 1 拦渣坝的设计 ^

1 坝高与库容。拦渣库容与拦泥库容根据项目区生产运行 

情 况 ，确定每年的排渣量；根据每年排渣量和拦渣坝的使用年限， 

确定拦渣库容；若为项目建设施工期一次性排渣，则该排渣总量即 

为拦渣库容；根据每年的来沙量和拦渣坝的使用年限确定拦泥库 

容 .

2 坝型选择，坝型分为一次成坝与多次成坝。根据坝址区 

地 形 、地质 、水文 、施工、运行等条件，结合弃土、弃石、弃渣、尾矿等 

排弃物的岩性 ,综合分析确定拦渣坝（尾坝库）的坝型，

1)碾压式土石坝坝型选择及断面设计参照《碾压式土石坝设 

计规范》SL 274— 2001第 三 章 中 的 规 定 。宜 利 用 弃 土 、弃 石 、弃 

渣 、尾矿等修筑心墙或斜墙坝，以降低工程造价。

2)水 坠 坝 坝 型 选 择 及 断 面 设 计 参 照 《水 坠 坝 技 术 规 范 》SL 

302— 2004的有关要求确定。

3 )当基础为坚硬完整的新鲜岩石，弃石中不易风化块石含量 

较多时，宜选择布置浆砌石坝。浆砌石坝的有关设计施工参照(〈浆 

砌石坝设计规范》SI. 25— 2006中的有关规定，

3 稳定性分析。根据不同的坝型分别采用不同的坝体稳定 

分析方法。

水坠坝稳定计算。参照《水坠坝 g 术规范》SL 302— 2004中 

的计算方法进行稳定分析 . '

碾压式土石坝稳定计算。参照《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》SL 

274-2001第八章中的稳定计算方法进行分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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浆砌石坝稳定分析参照《浆砌石坝设计规范》SL 25— 2006第 

五章中计算方法进行稳定分析，

4 排洪与放水建筑物。根据坝址两岸地形地质条件、泄洪流 

量等因素，确定溢洪道、放水 r 程的型式.溢洪道分为明渠式溢洪 

道 、陡坡式溢洪道两种型式。放水工程分为卧管式、竖井式两种型 

式 . 溢 洪 道 设 计 参 照 《水 土 保 持 治 沟 骨 干 工 程 技 术 规 范 》SL 

289— 2003中 4. 2 节 执 行 。放 水 工 程 设 计 参 照 该 规 范 中 4. 3 

节 执 行 。

5 基础处理。根据坝型、坝基的地质条件、筑坝施工方式等， 

采取相应的基础处理方法。

水坠坝基础处理参照《水坠坝技术规范》SL 302— 2004中的 

要求执行。

碾压坝基础处理参照《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》SL 274— 2001 

第六章中的规定执行。

浆砌石坝基础处理参照《浆砌石坝设计规范》SL 25— 2006第 

八章中的规定执行，

7 . 3 . 2 挡渣墙的设计 5

1 墙型选择 . 根据拦渣数量、渣体岩性、地形地质条件、建筑 

材料等因素选择确定墙型。选择墙型应在防止水土流失*保证墙 

体安全的基础上，按照经济、可 靠 、合理 、美观的原则，进行多种设 

计方案分析比较，选择确定最佳墙型。

2 重力式挡渣墙。重力式挡渣墙一般用浆砌块石砌筑或混 

凝土浇筑，依靠自重与基底摩擦力维持墙身的稳定。适用于墙高 

小 于 Sm,地基土质较好的情况，重力式挡渣墙构造由墙背、墙面、 

墙 顶 、护栏等组成，

1)墙背 6 重力式挡渣墙墙背有仰斜式 1垂直式、俯斜式、衡重 

式等形式（见 图 1 ) « 仰斜式墙背通体与渣体边坡贴合，所受土压 

力 小 ，开挖回填量较小，墙身断面面积小.但在设计与施工中应注 

意仰斜墙背的坡度不得缓于 1 : 0 .3 ,以便于施工。在地面横坡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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峻 ，俯斜式挡渣墙墙背所受的土压力较大时，俯斜式挡渣墙采用陡 

直墙面，以减小墙高，俯斜墙背可砲筑成台阶形，从而增加墙背与 

渣体间的摩擦力。垂直墙背介于两者之间^凸形折线墙背是仰斜 

式挡渣墙上部墙背改为俯斜形，以减小上部断面尺寸，多用于较长 

斜坡坡脚地段的睫坎处％衡重式挡渣墙上下墙之间设置衡重台， 

采用陡直的墙面，适用于山K 地形陡峻处的边坡，上墙俯斜墙背的 

坡 度 1 : 0.25〜1 : 0 .45 ,下墙仰斜墙背坡度 1 : 0 .25 ,上下墙髙之 

比采用 2 ! 30

2)墙 面 一 般 墙 面 均 为 平 面 ，其坡度与墙背协调一致，墙面 

坡度直接影响挡渣墙的高度，在地面横坡较陡时墙面坡度一般为 

1 : 0. 05〜 1 : 0. 2 ,矮 墙 采 用 陡 直 墙 面 j 也面平缓时一般采用 

1 : 0. 2〜 1 : 0. 35„

3)墙 顶 浆 砌 块 石 挡 墙 墙 顶 宽 不 小 于 0. 5 m ,另需砌筑厚度 

> 0 . 4m的顶帽 t若不砌筑顶帽，墙顶应以大块石砲筑，并用砂浆勾 

缝 。

4)护栏。在交通要道、地势陡峻地段的挡渣墙应设置护栏。

前趾 基础 

(a) 俯斜式

\ 墙 逋

(b) 仰斜式

前 址 基 础 墙 踵

(<0 垂直式 (d) 衡重式 

重 力 式 挡 渣 墙 形 式



3 悬臂式挡渣墙，当墙高超过 5m，地基土质较差，当地石料 

缺乏，在堆渣体 f 游有重要工程时，采用悬臂式钢筋混凝土挡渣 

墙 - 悬臂式挡瘡墙由立壁、底板组成，具有三个悬壁即立壁、趾板 

和踵板（见 图 2 )。其特点是：主要依靠踵板上的填土重量维持结 

构稳定性 ,墙身断面面积小 . 自重轻，节省材料，适用于墙身较高的 

情况，

m  2 悬 郜 式 挡 渣 墙 形 式

4 扶犄式挡渣墙，适用于防护要求高，墙 高 大 干 〗Om情 况 ， 

扶臂式挡渣墙的主体是悬臂式挡渣墙，沿墙长度方向每隔一定距 

离布置一个扶臂，以保持挡渣墙的整体性，增加挡渣量。墙体为钢 

筋混凝土结构（见 图 3 )。扶臂式挡渣墙在维持结构稳定、断面面 

积等方面与悬臂式挡渣墙基本相似 n

m  3 扶 臂 式 挡 渣 墙 形 式  

s 加筋式挡渣墙在稳定的地基上可采用加筋式挡渣墙结构 

( 见 图 4 ) ,其墙体及基础的断面、加筋材料和长度应根据作用在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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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各项荷载分别按墙体外部稳定性和筋材内部稳定性试算确 

定。由于加筋式挡渣墙的墙体基础的断面较小.且筋材的铺设和 

墙后的填方渣土是随着墙体的砌筑上升而上升的.因此计算加筋 

式挡渣墙的稳定需要按施工的顺序分段计算，在上升阶段时，要同 

时满足墙体外部稳定性和筋材内部稳定性的要求，

筋材主强度方向应垂直于墙面，以销钉固定。对柔性筋式 

挡墙，相邻织物搭接至少 15cm。地基沉陷 t t 较 大 时 ，相邻织物应 

予缝接 ;对格栅筋材 .相邻片应扎紧。

2)筋带设计为钢塑复合筋带时，筋带应从面板预留孔中穿过 . 

折回另一端对齐，严禁筋带在孔上绕成死结•筋带成扇形辐射在压 

实整平的填料上 .不能蚩叠 . 不得卷曲或折曲，不得与硬质棱角直 

接接触 t在拐角处和曲线处布筋方向与墙面基本垂直。

墙顶

1?1 4 加 筋 式 挡 迪 墙 结 构 示 意 图  

6 断面设计。挡渣墙的断面尺寸采用试算法确定。根据地 

形地质条件、栏渣董及渣体高度、弃渣岩性、建筑材料等，先初步拟 

定断面尺寸，然后进行抗滑、抗倾覆和地基承载力稳定验算。当拟 

定的断面既符合规范规定的抗滑、抗倾覆和地基承载力要求，而断 

面面积又小时，即为合理的断面尺寸。

7 稳定性分析，挡渣墙须对抗滑、抗倾覆、地基承载力进行 

稳定性分析 - 其 安 全 系 数 分 别 采 用 1. 3、1. 5、1. 在实际应用 

中，特别对于一些重要的挡渣墙还应采用瑞典圆弧法、泰勒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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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、条分法等多种稳定分析方法进行综合比较，确定挡渣墙稳定安 

全系数。挡 渣 墙 的 设 计 与 施 工 参 照 《水 工 挡 土 墙 设 计 规 范 》SL 

379— 2007 确定。

1)挡渣墙基底与地基的摩擦系数 f i值 ，在无试验资料的情况 

下参照表 1 选用，

表 1 挡渣墙基底与地基的摩擦系数m•值

土的类別 啤 擦 系 数 " 土的类別 唼 擦 系 数 P

黏性土

可塑 0.25 〜0.3

中 砂、粗 砂 、砾砂 0 .卜 0, 5

哽塑 0.3 〜0.35

坚硬 0. 35 〜 0.45

碎石土 a  卜  0.5

粉土 S r< 0 . 5 0*3〜0. 1̂ 软质岩石 0. 4— 0,55

表面袓槌的 

硬质岩石
0- 65— 0* 7S

注 ：表 中 S , 是 与 栋 础 形 状 有 关 的 形 状 系 数 ，Sr =  l 〜0. 为 * 础 宽 度 . m j

为基础长度

2)抗滑稳定可用下列公式计算：

K, =  (W  + P,?)m/P ks (1)

式 中 K ,—— 最小抗滑安全系数， 3；

W—— 墙体自重，kN;

P .,—— 主动土压力的垂直分力， =

(x-~ 基底摩擦系数，由试验确定或参考表li 

P » —— '主动土压力的水平分力t匕 =  P,cos(5十e) ,kN；

P,—— 主动土压力，kN;

5~ 墙摩擦角； 

e—— 墙背倾斜角度，

3)抗倾覆稳定分析。挡 渣 墙 在 满 足 3 的同时，还须满 

足抗倾覆稳定性要求。即对墙趾0 点取力矩，采用下列公式计算：

K 1 =  (Wa +  P,r6)/CP„/l) 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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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 中 ~ ■ 最小安全系数，[ K J 彡 1. 5；

W a^ ^ 体 自 重 W 对 0 点的力矩，kN _ ms

* P .A ~ 主动土压力的垂直分力对O 点的力矩 .kN * m, 

P^h-~ 主动土压力的水平分力对 0 点的力矩，kN* nu 

其他符号同前 =

4)地基承载力验算。基底应力应小于地基承载力.地基允许 

承载力 [K]通过试验或参考有关设计手册确定^基底应力采用下 

列偏心受压公式计算：

f f^ ^ Z W /B + Q Z M /B ' (3)

^ , =  S W /B - 6 S M /B 2 

式 中 〜 、叫 '---水平截面上的正应力，kN/tn2 ;

2 W —— 作用在计算截固以上的全部荷载的铅直分力之 

和，kN;

S M —— 作用在计算截面以上的全部荷载对截面形心的 

力矩之和 *kN • m ；

B—— 计算截面的长度，m。

软 质 墙 基 最 大 应 力 与 最 小 应 力 〜 之 比 • 对 于 松 软 地 基 应  

小 于 1.5〜2 ,对于中等坚硬、紧密的地基则应小于 2〜夂 

8 基础处理及其他。

1)基础埋置深度。根据地质条件确定基础埋置深度，一般应 

在冻土层深度以下，且不小于 0. 25m。当地质条件复杂时，通过挖 

探或钻探确定基础埋置深度，埋置最小深度见表 L

表 2 重 力 式 挡 渣 埔 基 础 最 小 埋 置 深 度

地层类別 埋人深度（m) 距斜坡地面水平距离（m>

较完整的哽质岩层 0*25 0 .25- 0 , 5

一般硬质岩层 0,6 0. 6 〜 1.5

软质岩层 1.0 1'0 〜2.0

土层 > 1 *0 1,5 〜 2.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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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伸缩沉陷缝。根据地形地质条件、气候条件、墙高及断面尺 

寸等，设置伸缩缝和沉陷缝，防止因地基不均匀沉陷和温度变化引 

起墙体裂缝，设计和施工时 ，一 般将二者合并设置，沿墙线方向每 

隔 10〜 15m设置一道缝宽 2〜3cm的伸缩沉陷缝，缝内填塞沥青 

麻絮、沥青木板、聚氨酯、胶泥或其他止水材料。

3 )清基。施工过程中必须将基础范围内风化严重的岩石、杂 

草、树根、表层腐殖土、淤泥等杂物清除。

4)墙后排水。当墙后水位较高时，应将渣体中出露的地下水 

以及由降水形成的渗透水流及时排除 ,有效降低墙后水位，减小墙 

身水压力 .增加墙体稳定性 .应设置排水孔等排水设施。排水孔径 

5〜10cm.间 距 2〜3m .排水孔出口应高于墙前水位^排水孔的设 

计参照《水工挡土墙设计规范》SL 379-2007确定 a

7 . 3 . 3 拦渣堤的设计。

I 拦渣堤高度确定。堤顶髙程须同时满足防洪与拦渣的双 

重要求，即选取两者中的最大值。拦渣堤高根据设计洪水、风浪爬 

高、安全超髙、拦渣童综合确定。按拦渣要汞确定堤高时，首先根 

据 项 S 基 建 施 工 与 生 产 运 行 中 弃 土 、弃 石 、弃 渣 的 数 量 ，确定 

在设计时段内拦渣堤的 拦渣总量。其次 由 堆渣 总量和堤 防长  

度汁算确定堆渣高程.再加上预留的覆土厚度和爬高即为堤顶 

高 程 。

2 断面设计，根据拟建拦渣堤区段内的地形、地质、水文、筑 

堤材料、施工、堆渣量、堆渣岩性等因素，选择确定拦渣堤的断面型 

式及尺寸。先参照已建防洪堤的结构及尺寸拟定设计断面，经稳 

定分析和技术经济比较后 .确定安全、可靠、经济 、合理、美观的断 

面型式和尺寸。

3 基础处理 ^ 对堤基范围内的地形地质、水文地质条件进行 

详细的勘察，将风化岩石，软弱夹层、淤泥，腐殖土等加以清理，对 

于土堤须布置防渗体，减少渗流，防止产生管涌和流土等渗透变 

形 ，保证土堤的安全。对于各类不良地基处理设计参照有关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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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手册■=

7 . 3 . 4 围渣堪的设计》

1 断面设计，堰顶高程.+围渣堰的防洪水位必须高于堰外河 

道防洪水位，堰顶超高按照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》 

SL 252— 2000表 4. 0. 6 和 表 4. 0. 7 确定。堰顶 宽 度 ：根据交通、 

施工条件、拦渣量、筑堰材料和稳定分析等 ,确定堰顶宽度，一般为 

4〜5m .堰顶有交通要求时，按其要求确定。围渣堰内外坡度：先 

初步拟定揠坡，然后进行稳定分析，确定安全可靠、经济合理的堰 

体断面 ^

2 稳定性分析。土石围堰参照《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》SL 

274— 2001巾的方法进行稳定分析 ,砌石围堰参照《浆砌石坝设计 

规范》SL 25— 2006中的方法进行计算。

3 基础处理。土石围堰参照《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》SL 

274— 2001第六章中的方法进行基础处理，砌石围堰参照《浆砌石 

坝设计规范》SL 25— 2006第八章中的方法进行基础处理。

7 . 3 . 5 贮灰场、尾矿库、尾沙库、赤泥库的设计。

1 库容。尾矿库库容一般按下式计算：

V^=WN/( y.Tj,) (4)

式 中 V—— 尾矿 (沙 )库所需库容 .m S

W —— 选矿厂每年排出的尾矿 (尾沙、贮灰、尾渣）S , i / a ;

N —— 选矿厂的设计生产年限，a;

Y,—— 尾 矿 （沙 ' 石 、灰 、渣 ）库 终 期 库 容 利 用 系 数 .与禺矿 

(沙 、石 、灰 、渣 ）库的形状、尾矿（沙 、石 、灰 、渣）粒 径 、 

排放方式等有关；

7,—— 尾矿（沙、灰 、渣 )堆积干容重，t/m\

2 等级与防洪标准，尾矿库分为 I 、n 、HK iv、v 级 ，按尾矿 

(沙）库的总库容、总坝高和上下游防洪要求等分析确定= 根据尾 

矿库的等级按水利工程或其他行业的规范或标准，确定其防洪标 

准及枢纽建筑物的级别，尾矿库的等级标准见表 3。

99



表 3 尾矿 （沙 1库等级标准

总库容或坝髙 尾矿（沙 》库等级
防洪标准 [重现期（年 )]

设计 校核

具 条 提高 等级条件的 n 、a i等工程 1 2000〜 1000

XO lQ Sm 1 或 [1 咖 〜 100 1000〜 500

V =  10r〜10am3 或 〜 100m 111 100 〜 50 500〜 200

V =  lOe〜 】07ma 或 只 = 3 0〜 60m IV 50 〜 30 200 — 100

V-10* 〜 ] 或  H < 30m V 30 〜 20 100 〜S0

注 ：防洪标准还应参考《城 锁 防洪 》(1983)和<防洪标准 》0 8  50201-94.

3 坝型选择。尾矿库的坝型分为均质坝、非均质坝。非均质 

坝分为心墙坝和斜墙坝。根据坝址处地形地质条件、当地筑坝材 

料 、施工条件、尾矿（沙）岩性和数量，选择经济、合理、可靠 、美观的 

坝型，并采用废土、废 石 、废 沙、废渣等废弃物修筑非均质坝。尾矿 

(沙）坝一般由初期坝、堆积坝两部分组成，

1)初期坝，在排弃土（沙 、渣）、贮灰之前，采用土石料修筑而

成 =

2)堆积坝 „ 当尾矿（沙）堆积到初期坝设计堆积髙程时，必须 

加高加固坝体，以满足拦蓄尾矿（沙）的要求。一般采用尾矿（沙） 

或土石修筑加高 ,但当尾矿 (沙 )或废石不符合筑坝要求时,采用当 

地材料修筑加高。

4 排洪排水蓄水系统.将上游来洪及库内澄清水通过排洪 

排水系统排出  ̂ 一般由排水井（塔 ）、排水管、削力池、溢洪道、截 

(排）洪沟、谷坊、拦水坝、蓄水池及坡面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等构筑 

物组成 ^

1)排水系统进水建筑物的布置，应保证在运用期排水尾矿  

(沙）水澄清及排泄要求。

2)排水建筑物的形式- 排水井的形式有窗口式、井圈叠装式、 

框架挡板式、浆砌块石式，排洪量较小的采用前两种形式，排洪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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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大时采用后两种形式 . 常用排水管形式有圆形、拱形 、矩 形 ^当  

地形地质条件良好 ,结合水处理与水循环利用等，开挖泄水洞，

3)排水排洪系统水力计算-根据库坝防洪标准及建筑物的等 

级 ，参照《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》SL 44-2006和其他 

有关规范和手册 ,分析计算库坝设计及校核洪水总量、洪峰流量， 

并确定管道中水流流态（自由式泄流、半有压流、有压流），然后参 

考《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》SL 104-95及其他有关专业手册计 

算。

5 基础处理。碾压式土石坝基础工程参照《碾压式土石坝设 

计规范》SL 274-2001第六章、第七章的规定执行，浆砌石坝基础 

工程处理参照《浆砌石坝设计规范》SL 25-2006第八章中规定执 

行 。

6 尾矿（沙 ）坝设计与施工 ^ 参照《选矿厂尾矿设施设计规 

范 》ZBJ 1— 90、《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》SL 274— 2001、《浆砌石 

坝设计规范》SL 25-2006或其他国家及行业标准执行 ^分期加  

髙加固坝设计与施工参照《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》SI. 274 —2001 

第九章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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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斜坡防护工程

8 . 3 设 计 要 求

8.3.〗 不同型式的土质坡面削坡开级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I 直线形削坡开级：

1)适 用 于 高 度 小 于 15m、结构紧密的均质土坡，或高度小于 

10m的非均质土坡，

2)从上到下 .削成同一坡度，削坡后比原坡度减缓，达到该类 

土质的稳定坡度 ^

3)对有松散夹层的土坡，其松散部分应采取加固措施 ^

2 折线形削坡开级：

1)适 用于高 12〜 15m、结构比较松散的土坡，特別适用于上部 

结构较松散，下部结构较紧密的土坡。

2 )重点是削缓上部，削坡后保持上部较缓、下部较陡的折线形。

3)上下部的高度和坡比 .根据土坡高度与土质情况，具体分析 

确定，以削坡后能保证稳定安全为原则 ^

3 阶梯形削坡开级：

】）适用于高度在 12m以上、结构较松散，或髙度在 20m以上、 

结构较紧密的均质土坡。

2)每一阶小平台的宽度和两平台间的高差，根据当地土质与 

暴雨径流情况，具丨本研究确定。

3 )开级后应保证土坡稳定，

4 大平台形削坡开级：

1)适用于高度大于 30m、结构松散或在 8 度以上高烈度地震 

区的土坡。

2 )大平台一般开在土坡中部 .宽 4 m 以上。平台具体位置与



尺寸，需考虑地震的影响，限制土质边坡高度 ^

3)大平台反寸基本确定后，需对边坡进行稳定性验算。

8 . 3 . 2 石质坡面的削坡开级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除坡面石质坚硬、不易风化的外，削坡后的坡比一般应缓 

于 1 : I 。

2 石质坡面削坡，应留出 齿槽 ，齿 槽 间 距 3〜5 m ,宽 度 1〜 

2m。在齿槽上修筑排水明沟或渗沟，一 般 深 10〜 30cm,宽 20〜 

50cm 0

3 削坡后因土质疏松可能产生碎落或塌方的坡脚，应采取工 

程措施予以防护。石质坡面削坡，应留出齿槽，在苗槽上修筑排水 

明沟和渗沟。

8 . 3 . 3 削坡后的坡脚均需在距坡脚 l m 处 .开挖防洪排水沟，具 

体尺寸根据坡面来水量计算确定。

8 . 3 . 4 干砌石和浆砌石护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干砌石护坡。坡面有涌水现象时，在砌石与土基之间铺设 

不 小 于 15cm厚的碎石、粗砂或砂砾石作为反滤层 ^用平整块石  

砌筑封顶。根据土层的结构性质确定干砌石护坡坡度，一般坡度 

为 1 : 2. 5〜 1 : 3 f个 別 为 1 : 2S

2 浆砌石护坡。浆砌石护坡面层铺砌厚度为 25〜350111垫 

层分为单层和双层两种形式，单 层 厚 5〜 15cm,双 层 20〜 ^ c rn。 

当浆砌石护坡长度较大时 .沿 纵 向 每 隔 10〜15m设 置 一 道 宽 2〜 

3cm的伸缩缝，

8 . 3 . S 混凝土预制块护坡 t砌 块 长 宽 各 30〜50cn^ 坡面涌水量 

较大时在涌水处下端水平设置盲沟，具体尺寸根据涌水量大小计 

算确定。

8 . 3 . 7 喷浆护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喷水泥眇浆的砂石料最大粒径为 15mm,水泥与砂石的重 

量 比 1 : 4〜 1 : 5 ,砂 率 50 % ~ 6 0 % .水 灰 比 0. 4〜0. 5，速凝剂添 

加量为水泥重量的3%左右。



2 喷浆前须清除坡面活动岩石、废渣 、浮土、草根等杂物，采 

用浆砲块石或混凝土填堵大缝隙、大坑洼。

3 根据土料质地和情况，对破晬程度较轻的坡段，采用胶泥 

喷涂护坡，或用胶泥作为喷浆垫层。

8 . 3 . 8 格状框条护坡种草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I 用浆砌石在坡面上作成网格状，网 格 尺 寸 一 般 为 或  

将每格上部做成圆拱形，上下两层网格呈 “品 ”字彤排列。浆砌石 

部分宽 0. 5m左右a

2 一般采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修筑格式建筑物， 

预制件规格为宽 20〜40cm、长 100cm。

8 . 3 . 9 硇石草皮护坡有两种形式，根据具体条件选择罙用。

1 坡面下部 1/2〜2 /3范围内采取浆砌石护坡，上部采取草 

皮护坡。

2 在 坡 面 从 上 到 下 每 隔 3〜 5 m ,沿 等 髙 线 修 一 条 宽 30〜 

50cm砲石条带 ,条带间坡面种植草皮。

3 砌石部位一般在坡面下部的涌水处或松散地层显露处，在 

涌水较大处设置反滤层。

8 . 3 . 1 1 喷锚护坡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喷浆固坡 ^ 喷射水泥砂浆厚度为 5〜 10cm，喷射混凝土厚 

度 为 10〜25cm,在冻融地区喷射厚度宜在 10cm以上。在地质软 

弱 、温差大的地区，喷射厚度应相应增厚 ^ 喷射水泥砂浆的砂石料 

最 大 粒 径 15mm，水泥与砂石重量比为 1 : 4〜 1 : 5，砂 率 50% 〜 

60%，水 灰 比 0. 4〜 0. 5 „ 喷 射 混 凝 土 时 ，灰 砂 石 比 （c ： s ； g)

1 : 3 : 1〜 1 : 5 : 3，水 灰 比 为 0. 4〜0. 5 „ 在坡面高，压送距离长 

的坡面上喷射时，采用易于压送的配合比标准，灰砂石比为 1 : 4 : 1 ,  

水灰比用 0 .5。喷混凝土的力学指标应符合：混凝土标号不低于 

C20,抗拉强度不低于 1. 5MPa(15kg/cm2) , 抗 冻 标 号 不 低 于 S8， 

喷层与岩层的黏结强度在中等以上的岩石中不宜小于 0. 5MPa 

C5kg/cms) 0



2 锚杆支护。锚杆应穿过松弱区或塑性区进人岩层或弹性 

区一定深度。描杆杆径为 16〜25mm，长 2〜4m ,间距一般不宜大 

于锚杆长度的 1/2 ,对不良岩石边坡应大于 1. 25m,锚杆应垂直于 

主结构面，当结构面不明显时，可与坡面垂直。

3 喷锚加筋支护。对 软弱，破碎岩层，如锚杆和喷混凝土所 

提供的支护反力不足时，还可加钢筋网，以提髙喷层的整体性和强 

度并减少温度裂缝。钢 筋 网 一 般 用 0 m m 〜 0 2 in m ，网格尺寸为 

20cmX20cm〜30cmX30cm，距 岩 面 3〜5cm与锚杆焊接在一起， 

钢筋的喷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5cm。

4 断面的结构设计。根据岩石类别、坡面的形状和尺寸以及 

使用条件等因素，按工程类比法确定喷锚支护参数= 也可利用不 

同理论计算方法（如组合梁、悬吊 、冲切等 )进行计算。

5 稳定性分析。采用有限元法、弹性理论法、材料力学法等 

稳定分析方法，对坡面稳定性进行分析.根据分析结果采取坡面 

支护工程。

8 . 3 . 1 2 滑坡整治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削坡反压 . 适用于上陡下缓的移动式滑坡。将上部陡坡 

削缓，减轻上部荷载 ,将上部削土反压在下缓坡上，控制上部向下 

滑动（见 图 5厶

图 5 削 坡 反 压

1 _ 削 土 减 重 部 位 d  —卸 土修 堤反 压；3— 不透水层 H — 滑 坡 体 ；5—渗沟

2 拦排地表水、排除地下水。在地面径流及渗流、地下水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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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导致滑坡的条件下，采取拦排水工程。首先在滑坡体外边缘开 

挖截水沟并布置排水沟，将来自滑坡体外围的地表径流截排到滑 

坡体下游坡脚以外。同时在滑床面修建纵、横排水系统，排除滑坡 

体内地下径流，防止进人滑动面引起土体下滑。其设计按防洪排 

水工程规定执行。

3 滑坡体上造林。滑坡体基本稳定，但在人为挖损的条件 

下 ，仍有滑坡潜在危险的坡面，在滑坡体上种植深根性乔木和灌 

木 ，利用椬物根系固定坡面，同时利用植物蒸腾作用，减少地下水 

对滑坡的促动。具体设计按植被工程建设规定执行（见 图 6)。

4 抗滑桩„ 对建设施工区坡面构造中两种岩层间有塑性滑 

动层，开挖后易引起上部剧烈滑动位移时,通过在地基内打桩加固 

滑坡土体稳定坡面》或在滑动层与基岩间打入楔子，阻止滑坡体滑 

动（见 图 7)0

图 6 滑 坡 体 上造 林  

1— 棑水沟 f2— 坡面造林：3— 滑 坡 体 一 不 透 水 层

图 7 抗滑桩  

1 一 抗滑桩 |2— 滑坡体；3—不进水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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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滑桩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)抗滑桩主要适用浅层及中型非塑滑坡前缘.不宜用于塑流 

状深层滑坡。

2)根据作用于桩上土体特性、下滑力大小及施工条件等，确定 

抗滑粧断面及布设密度。

3)根据下滑推力、滑床土体物理力学性质，通过桩结构应力分 

析确定抗滑埋深，

4 )根据滑坡体的具体情况，在抗滑桩间加设挡土墙、支撑等建 

筑物 ，与抗滑桩共同作用。

5 抗滑墙。为防治小型滑坡或在中小型滑坡的前缘进行填 

土反压整治滑坡时，采用抗滑墙工程（见图 8)。

1 _ 排 水 沟 —挡 滑 墙并 块石 护 坡 >3 —滑 坡 体 t 4一不透水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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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土地整治工程

9 . 3 设 计 要 求

9. 3 .1 渣场及开挖面整治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平（缓）地渣场整治。

1 )以平地作为渣场且堆渣高度在 3m 左右时，周围修建的挡 

渣墙应髙出渣面 I n u 长江流域达到 0 .3 m 或 0. 5 m 以上.以便覆 

土利用 -

2)堆渣场应先修筑挡渣墙，然后从墙脚开始逐层向后延伸（每 

层 厚 0.5〜0 .6 m ),堆査至最终高度时，渣面应大致平整，以便覆土 

改造利用。

3)渣场表面平整后，先铺一层粘土并碾压密实作为防渗层，再 

覆表土  g

4)铺 土 厚 度 一 般 为 ：农 地 0. 5~ 0 . 8 m .林 地 > 0 . 5m,草地 

^ 0 .  3me在土料缺乏的地区，可先铺一层风化岩石碎屑，改造为林 

草用地。

5)选择土层深厚处作为渣场改造土料的取土场，取土后及时 

平整处理，减少新的破坏，

6)拦渣坝和拦渣堤内弃土（石 、沙 、渣）填满后 t须采取渣面平 

整或覆土措施，按上述方法改造成为可利用地。

2 坡地渣场整治。

1 )以坡地作为排土（石 、砂 、澄）场 时 ，除对排弃物自然边坡及 

坡脚采取护坡工程外，渣场顶部应平整，外沿修筑截排水工程，内 

侧修建排水系统 *中间作为造林、种草用地。

2 )根据用地需要，将渣面修整成为窄条梯田、梯 地 、反坡梯田 

等 ，再用熟化土逐台铺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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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尾矿 (沙）、粉煤灰、赤泥等场地整治《■

1)对尾矿 (沙 )库中有毒有害物质必须采取净化处理措施，防 

止库内污水下泄给下游河流及环境造成污染。

2 )尾矿（沙 )库 、粉煤灰场、赤泥库棑废期满后，先铺设拈土或 

其他类型的防渗层，然后铺熟化土，改造成为农林草用地或其他用 

地 ，防止有毒有害物质对种植物的污染危害。

3 )粘土防渗层厚度> 0 . 3m ,表土铺设厚度同前。

4 )沟中洪水处理应符合本规范防洪标准的规定。

4 开挖破损面整治 .

1)对破损坡面采取护坡工程，并在距开挖边缘线 10m以外布 

置截排水工程，避免取土场上方地表径流对边坡坡面的冲刷，保证 

边坡稳定。护坡工程的型式宜采用植物护坡e 对取土场平面采取 

平 整 、覆土等土地整治工程，同时采取农业技术措施，尽快恢复和 

提高土地生产力 „

2 )山坡坡地取土场。施工前应将表土集中堆放，施 X 与生产 

取土之后及时对取土场平面进行平整，并铺覆熟化土，改造成农林 

草或其他用地，铺土厚度同上 ^

3 )山坡取石场。利用取石过程中废弃的细颗粒碎石、岩屑等 

平整取石场平面，其上铺设不小于 0 .25m 的黏土防渗层，然后根 

据用地需要铺覆熟化土，改造成农林草用地或其他用地。在缺乏 

土料的地区铺垫一层风化岩石碎屑之后，将取石场平面作为林草 

用地或其他用地。铺土厚度同上。

9 . 3 . 2 坑凹回填与利用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凹形迹地整理 ^ 在流域中下游区，坑凹地多改造为水塘， 

对洼地边坡夯实，四周采取植物措施；流域上游地区的坑凹地多数 

改造成台地（梯地），按梯田建设的要求进行整治。

2 矿坑整治 „ 对矿坑地应采取回填、整平 '覆土措施，复垦成 

为农林草用地，

1 )回填工程。浅坑浅凹一般采用条带式分条填埋，或任意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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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线（面）回填，回填材料利用废弃土（石 、沙 、渣 、灰）。回填方式根 

据坑凹地形地质、地层岩性、施工条件及其面积确定4 深坑深凹根 

据原工程设计中有关边坡和采场工作面稳定设计、采排方式以及 

采场处理等设计，确定回填工程的方式。坡地坑凹先修筑拦挡建 

筑 物 ，然后采用分阶后退方式回填坑凹- 降水量大的地方，浅坑浅 

凹地要配套水系工程D

2 )平整工程，坑凹回填工程之后，采取粗、细两种平整方式对 

堆垫场地进行平整，对于平地和宽缓平地上的坑凹回填后，堆垫 

高度基本接近原地面时，采取全面粗整平，待地面沉陷稳定后，补 

填沉陷缝（穴）并进行细整平和覆土，

3 凹形采石（挖砂  > 场整治可分别采用下列方法：

1)在干旱、半干旱地区 .首先利用岩石碎屑平整采石场坑凹， 

然后铺儇 0 .3 m 厚的粘土防渗层 .在黄土区或有取土条件的地方， 

对平整土地表面蒗土；在土料缺乏的地K ，可先铺一层易风化岩石 

碎屑，改造为林草用地 . 铺土厚度同上。

2)在降水量丰沛、地下水出露地区，当凹形取石场（挖砂场）周 

边有充足土料时，采用岩屑、废沙填平坑凹、表层埔土，将取石场改 

造为农林用地 .种植耐湿耐涝农作物或乔灌木.铺土厚度根据用地 

需求确定。若缺乏土料则采取坑凹平整和边坡修整加固工程，将 

其改造成蓄水池（塘 ）作为水产养殖用地 .

4 凹形取土场整治。根据地形地质地貌条件、周边地表径流 

量大小情况，采用边坡防护T.程、截排水工程、坡面水系工程和土 

地整治工程。

1)对干旱、半干旱地区且无地下水出露的凹形取土场，采用生 

土填平坑凹，表层按农林草用地要求铺覆熟化土，覆土厚度同上。 

若取土场周边无熟化土，则采取深耕、深 松 、增施有机肥、种植有机 

物含量髙的农作物或草类等耕作措施改良土壤。

2)对降水量丰沛、地下水出露地区，当土壤、水分等符合农林 

草类植物种植要求时，采取土地平整、覆土措施，将取土场改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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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农地或林地，并种植适宜农作物或乔灌木，同时在周边布置截 

(引 、排 )水工程和边坡防护工程。

3 )当取土场内外水量丰富、水质较好.适合养殖水产品或种植 

水生植物时，可用粘土、砌石、混凝土等防渗处理工程t并修筑引水 

排水工程，将其改造成为养殖场或水生植物种植场，

4 )当土质较差时，采取边坡防护、场地粗平整和植被自然恢复 

r 程 。

9 . 3 . 4 整治后的土地利用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按下列土地适宜性评价原则确定土地利用恢复方向。

1)综合分析的原则。根据建设项 S3的生产T.艺 、项 H 区自然 

条件、社会经济状况、水土保持治理要求等，综合分祈评价整治土 

地适宜性。

2)主导因子原则。对各种影响土地生产力的因子进行筛选， 

选择主导因子特别是限制因子 . 分析评价土地适宜性。

3)土地生产力与土地利用相结合的原则a 由于整治后的土地 

生产力提高需经过一个稳定过程，在不同时段采取不同的土地利 

用方式 s 初期土地生产力低时作为林草用地，中后期土地生产力 

提高后作为农业用地 ^

4)优先恢复为耕地、林草地的原则。在 人 口 多 、耕地少的地 

区，应优先将各种弃土（沙 、石 、渣 〉场等废弃土地恢复为耕地 .对  

原为荒地或不需改造成耕地的 .宜恢复为林草地。

5)效益优先原则。即基础效益、生 态 效 益 、经济效益最佳原

则，

2 采取下列土地改良措施：

1)种植绿肥植物。种植具有根瘤菌或其他固氮菌的植物，主 

要是豆科植物，改良土壤。

2)加速风化措施。土地表面为风化物时，采取加速土壤风化 

的措施，如城市污泥、河泥、湖泥、锯末等改良物质，接种苔藓、地衣 

促进风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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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增施有机肥。对于贫瘠土地，通过理化分析，确定氮磷钾比 

例增施有机肥，改良土壤理化性质。

4 )对 于 p H 值过低或过高的土地，施加化学物料如黑矾、石 

音 、石灰等改善土壤。

5) 土地改良措施参照《水 土 保 持 综 合 治 理 技 术 规 范 》GB/T 

16453.1— 1996第一篇中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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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防洪排导工程

10. 3 设 计 要 求

10.3 .1 拦洪坝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坝址选择。

1)坝址处地形地质条件良好，基础为抗风化岩石或密实土。 

应避开较大弯道、跌水 、泉眼、断 层 、滑坡体、洞穴等，坝肩应无冲 

沟。

2)河 （沟）地形平缓，河床较窄，坝轴线短，库容大。

3)有适宜于布置溢洪道、放水工程的地形地质条件。

4)坝址上下游有充足的筑坝土、砂 、石等建筑材料，有水源条

件。

5)库区淹没损失小，对村镇、工矿 、铁路、公 路 、高压线路等建 

筑物的安全影响小。

2 水文计算 -

1)设计洪水计算 ^ 对于有资料地区的设计洪水，应依据《水利 

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》SL 44— 2006进行分析计算;对于无 

资料地区的设计洪水，应依据《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》 

SL 44一2006、各省、区、市编制的《暴雨洪水图集》，以及各地编制 

的《水文手册》所提供的方法进行多种计算，通过分析论证选用合 

理的结果 .

2 )调洪演算。当拟建工程上游无设计标准较高的坝库时，采 

取单坝调洪演算；当拟建工程上游有设计标准较高的坝库时，采取 

双坝调洪演算。具 体 技 术 可 按 照 《水 利 工 程 水 利 计 算 规 范 》SL 

104— 95 执行 ，

3 库容与坝高。

113



1)拦洪坝总库容，包括拦泥库容和滞洪库容两部分。根据坝 

址以上年来沙量和淤积年限，确定拦泥库容；根据来洪量与排洪量 

确定滞洪库容。具体方法参照《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技术规范》 

SL 289— 2003中的规定执行》

2)拦洪坝坝顶高程的确定，可参照本规范拦渣坝的规定。

4 土坝的断面设计。

1)坝顶宽度的确定。按不同的坝高和施工方法采取不同的坝 

顶宽度。当有交通要求时，应按通行车辆的标准确定，一般单车道 

为 5m、双车道为 7 m ,坝顶无交通要求时，坝顶宽度参照《水土保 

持治沟骨干工程技术规范》SL 289— 2003确定。

2)坝坡。上游坝坡应比下游坝坡缓，坝体高度越大，坝坡应越 

缓 ，水坠坝坝坡应比碾压坝坝坡缓。坝坡比可参照《水土保持治沟 

骨干工程技术规范》SL 289-2003中的规定.按其所提供的经验 

数据初步拟定 ,最终通过坝体稳定分析确定。

3)边埂。采用水坠法施工的土坝，根据建筑材料与坝高、施工 

方法确定。一般坝高较小和土料含沙量较大时 ,边埂宽度可小些； 

坝髙较大、土料含粘量较大时 . 边埂宽度可大些。具体技术参照 

《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技术规范》SL 289-2003的规定。

4)坝体排水。在粘土、岩石地基或有清水的沟道上筑坝，在下 

游坝坡坡脚应设置排水设施 ^ 根据不同条件分棱体排水、贴坡排 

水等形式，具体参照《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》SL 274— 2001的 

规定执行。 _

5 应力计算与稳定性

1)坝体稳定分析依照《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》SL 274— 2001 

第八章中的要求及其附录 A 中提供的方法计算D 水坠坝边埂自 

身稳定计算等参照《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技术规范 》SL 289- 

2003中的规定，

2)水坠坝应对施工中和施工后期坝坡整体稳定及边埂自身稳 

定进行计算，竣工后进行稳定渗流期下游坝坡稳定计算和上游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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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位骤降时坝坡稳定验算 .

3 )碾压式土坝应对运行期下游坝坡稳定性及上游库水位骤降 

时坝坡稳定性进行验算。

6 放水建筑物，

1)卧管式放水工程 . 适用于坝上游岸坡基础条件较好，坡度 

为 1 : 2〜1 : 3。包括卧管、涵管及消力池三部分，具体技术要求 

参照《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技术规范》SL  2 8 9 - 2 0 0 3的规定。

2)竖井式放水工程。适用于布置在土坝上游坝坡上，且坝体 

基础较好。包括竖井 J 肖力井及涵管设计 ,具体技术参照《水土保 

持治沟骨干丁.程技术规范》SL  2 8 9 - 2 0 0 3中的有关规定。

7 溢洪道设计 „

1)陡坡式溢洪道。适用于坝高 2 0 m 以上、库 容 S O X I O 1! ^ 以 

上的较大型坝库。由进口段、陡坡段和消力他三部分组成，具体技 

术参照《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技术规范》SL  289—  2 0 0 3中的规 

定。

2)明渠式溢洪道。适用于坝高 2 0 m 以下，库 容 S O X l C T m 3 以 

下的中小型坝库，具体技术参照《水土保持治沟骨干 T .程技术规 

范》SL  2 8 9 - 2 0 0 3中的规定 „

8 基础处理。

1)根据坝型、坝基的地质条件、筑坝施工方式等，采取相应的 

基础处理方法。

2)水坠坝基础处理参照《水坠坝技术规范》S L  302— 2 0 0 4第 

八章中的规定执行 1

3)碾压坝基础处理参照《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》SL  274—  

2 0 0 1第六章中的规定执行， '

1 0 . 3 . 2 护岸护滩丁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抛石护脚。

1)抛石范围上部自枯水位开始，下部根据河床地形而定_=对 

深泓线距岸较远的河段，抛 石 至 河 岸 底 坡 度达 1 *• 3〜 1 : 4 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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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。对深泓线逼近岸边的河段，应抛至深泓线，

2)抛石直径一般为40〜60cm,抛石大小以能经受水流冲击， 

不被冲走为原则》

3)抛石边坡应小于块石体在水中的临界休止角（一 般 为 1 : 

1 .4〜1 : 1 .5 ,不 大 于 1 : 1 .5〜 1 : 1. 8),等于或小于饱和情况下 

河 (沟）岸稳定边坡。

4)抛石厚度一般为0，8〜1. 2m,相当于块石直径的2 倍；在接 

坡段紧接枯水位处，加抛顶宽 2〜3 m 的平台；岸坡陡峻处（局部坡 

大 于 1 : 1.5,重点险段大干1 : 1.8),需加大抛石厚度，

2 石笼护脚。

】）石笼护脚多用于水流流速大于 5m/s,岸坡较陡的河 C沟）

段。

2)石笼由铅丝、钢筋 、木条 、竹 箴 、荆条等制作成网格笼状物， 

内装块石、砾石或卵石。铺设厚度一般为 1 .0~ 1 .5m。

3 )其他技术要求与抛石护脚相同 .

3 柴枕护脚。

1)柴枕抛护范围，上端在常年枯水位以下 I m ,其上加抛接坡 

石 ，柴枕外脚加抛旺脚大块石或石笼

2 )柴枕规格根据防护要求和施工条件确定，一 般 枕 长 10〜 

15m,枕径 0.6〜 l.O tn ,柴石体积比约 7.0 : 3 .0。柴枕一般采用单 

抛护 ，根据需要也可采取双层或三层抛护。

4 柴排护脚。

1)用于沉排护岸•其岸坡比不大于 1.0 = 2.5,排体上端在祜 

水位以下 1. 0m,

2)排体下部边缘，应达到最大冲刷深处，并要下沉后仍保持大 

于 1 : 2.5的坡度。

3)相邻排体之间向下游搭接不小于l m a

5 丁坝，

1)丁坝间距一般按坝长的1〜3 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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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浆砌石丁坝的主要尺寸如下：坝顶髙程一般高出设计水位 

lm 左 右 ;坝体长度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，以使水流不冲对岸 

为原则；坝顶宽度一般为 I 〜3m :两 侧 坡 度 为 1 : 1 .5〜 1 : 2;不影 

响对岸岸滩。

3〉土心丁坝坝身用壤土、砂壤土填筑，坝身与护坡之间设置垫 

层 ，_ 般采用砂石、土工织物做成。其主要尺寸如下：坝顶高程一 

般 为 5〜10m，根 据 工 程 的 需 要 确 定 ；裹护部分的背水坡一般为

1 : ] .5 〜 1 : 2，迎水坡与背水坡相同或适当变陡；坝顶面护砌厚度 

—般 为 0. 5〜1. 0m;护坡和护脚的结构、形式与坡式护岸基本相同^

6 顺坝。

1) 一般分为土质顺坝、石质顺坝与土石顺坝三类 ^

2〉顺坝轴线方向与水流方向接近平行，或略有微小交角。

3 )土 质顺 坝 坝 顶 宽 度 2〜 5m ,— 般 3 m 左 右 ，背水坡不小于

1 : 2 ,迎 水坡不 小 于 1 : 1. 5〜 1 : 2。石质 顺坝 坝顶 宽 1.5〜3m, 

背 水 坡 1 : 1 .5〜1  : 2 ,迎 水 坡 1 : 1〜 1 : 1 .5。土石顺坝坝基为细 

沙河床时，应布置沉排，沉排伸出坝基的宽度，背水坡不小于 6m, 

迎水坡不小于 3nu

7 墙式护岸。

1)墙后与岸坡之间应回填沙、砾石，与墙顶相平。墙体设置排 

水 孔 ，排水孔处设反滤层。

2)沿墙式护岸长度方向设置变形缝，其分段长度：钢筋混凝土 

结 构 20m,混凝土结构 15m,浆砌石结构 10me 岩基上的墙体分段 

长度可适当加长。

3)墙式护岸嵌人岸坡以下的墙基结构，可采用地下连续墙结 

构或沉井结构。

4)地下连续墙要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，断面尺寸根据分析计 

算确定 ^

5)沉井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应力分析计算方法与沉井 

结构相同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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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在河流的弯道处T凹岸水位比凸岸水位高出的数据可按公 

式（5)进行近似计算：

H ^ 'B / g R  (5)

式中 H —— 凹岸水位与凸岸水位之差，m;

V - ^水流流速 .m/s ；

B—— 河（沟）道宽度，m;

R—— 弯道曲率半径，

^ ---重力加速度，取 9. 8m/s2。

1 0 . 3 . 3 堤防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堤距分析。

1)根据河段防洪规划及其治导线确定堤距，上下游、左右岸统 

筹兼顾，保障必要的行洪宽度，使设计洪水从两堤之间安全通过  ̂

河段两岸防洪堤之间的距离（或一岸防洪堤与对岸高地之间的距 

离）应大致相等 *不宜突然放大或缩小 ^

2 )堤距设计根据河道纵横断面、水力要素、河流特性及冲淤变 

化 ,分別计算不同堤距的河道设计水面线、设计堤顶高程线、工程 

姐及工程投资；根据不同堤距的技术经济指标.考虑对设计有重大 

影响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.分析确定堤距 ^

3>确定堤距时，要考虑现有水文资料系列的局限性、滩 K 的滞 

洪淤沙作用、社会经济发展要求，留有余地。

4)利用河道上原有堤防洪，应以不影响行洪安全为前提。

2 堤距洪水计算。洪水验算按均匀流公式计算，对冲淤变化 

较大的河流可建立一维饱和（或非饱和）输沙模型推求水面线。均 

匀流计算按滩槽分别计算。计算方法见公式 (6 )、公式（7)。

B =  (6)

Q — Q t^ Q ：̂- Q：t (7)

q , = ( 1 / ^ ) 5 ,

Q ^ d / n ^ B . h r 3! 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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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 中 Q一 设 计 流 量  

J —— 水面比降：

n--- 链 率 ；

B--- 河宽 ，mt

h---■平均水深，m :

Q、B、h 等符号的角标 1、2、3 分别代表主槽和两边河漫滩《

3 堤型选择。

1)根据筑堤材料和填筑形式，选择均质土堤或分区填筑非均 

质土堤 ^ 非均质土堤分为斜墙式、心墙或混合型。

2)堤型选择根据堤段所在地的地形、堤址地质、筑堤材料、施 

工条件、工程造价等因素，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综合分析确定。

3 )同一堤线的各堤段根据具体条件分別采用不同堤型。在堤 

型变换处应处理好结合部位丁_程连接。

4 堤防设计水位线。在拟建堤防区段内沿程有接近设计流 

量的观测水位资料时.根据控制站设计水位和水面比降推算堤防 

沿程设计水位，并考虑桥梁、码 头 、跨 河 、拦河等建筑物的壅水作 

用 . 当沿程无接近设计流董的观测水位资料时，根据控制站设计 

水位推求水面线来确定堤防沿程设计水位。在推求水面曲线时， 

应根据实测或调査洪水资料推求糙率 *并利用上、下游水文站实测 

水位进行检验 -

5 堤身断面设计 ^

1) 土堤堤顶和堤坡依据地形地质 .设计水位、筑堤材料及交通 

条件，分段确定 = 可参照巳建成的防洪堤结构初步选定标准断面， 

经稳定分析与技术经济比较后，确定堤身断面结构及尺寸，

2 )堤顶高程按设计洪水位、风浪爬高、安全超高三者之和确 

定。当土堤临水面设有坚固的防浪墙时，防浪墙项高程可视为设 

计堤顶高程。土堤堤顶应高于设计水位 0. 5ra以上。土堤预留沉 

降加高，通 常 采 用 堤 高 的 3 % 〜8% d 地震沉降加高一般可不考 

虑 ，但对于特别重要堤防的软弱地基上的堤防 ,须专门论证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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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堤顶宽度根据防汛、管理、施工、结构等要求确定。一 般 I 、 

I I级堤防顶宽 6m, ffl级以下堤防不小于 3m„ 堤顶有交通和存放 

物料要求时，须专门设置回车场、避车道、存料场等 ,其间距和尺寸 

根据需要确定。

4)堤顶路面结构根据防汛的管理要求确定.常用结构形式有 

粘土、砂石、混凝土、沥青混凝土预制块等，堤顶应向一侧或两侧 

倾斜，坡 度 2%〜3% 。

5)堤坡根据筑堤材料、堤高、施工方法及运用情况，经稳定分 

析计算确定。土堤常用的坡度为 1 : 2, 5〜 1 • L

6) 土堤戗台尺寸根据堤身结构、防渗、交通等因素，并经稳定 

分析后确定。堤高 超 过 6m 时可设置 2〜3 m 的戗台 ^

土堤临水面应有护坡工程。护坡工程应坚固耐久、就地取 

材 、造价低、便于施丁_和维修《

8) 土堤背水坡及临水坡前有较高、较宽滩地或为不经常过水 

的季节性河流时，应优先选择草皮护坡。

6 防渗体 „

1)防渗体的位置应使堤身浸润线和背水坡渗流溢出比降下降 

到允许范围之内 ’并满足结构与施工要求 ^

2 )防渗体主要有斜墙、心墙等形式。堤身其他防渗设施的必 

要性及形式，应根据渗流计算及技术经济比较选定《

3 )土质防渗体断面自上而下逐渐加厚。其顶部最小水平宽度 

不 小 于 lm ，如为机械施工，可依其要求确定。底部厚度斜墙不小 

于设计水头的 1/5,心墙不小于设计水头的 1/必防渗体的顸部在  

设计水位以上的最小超髙为 0.5rr^ 防渗体的顶部和斜墙临水面 

应设置保护层 ^

4)填筑土料的透水性不相同时，应将抗渗性好的土料填筑于 

临水面一侧 。

• 7 浆砌石防洪堤 .

1)在地形狭窄的河（沟 ）道 中 ，水流流速较大，防洪要求高时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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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修建浆砌石防洪堤

2)堤顶髙程设计与土堤相同：

3)堤顶宽度。浆 砌 石 堤 顶 一 般 宽 0. 5〜 1. Om，迎水面边坡

1 : 0 .3〜 1 : 0. 5，堤顶安全超高 0. 5m,石堤基础埋深应在水流的 

冲刷深度以下，且不小于 0. 5nu

4)堤坡 . 参照挡土墙设计.浆砌石拦洪堤沿长方向应预留变 

形缝。

8 防洪堤安全加髙及安全系数。

1)防洪堤工程的安全加高，根据工程的级别，按 表 4 的规定选

用。

表 4 防洪堤的安全加高

防 洪 堤 级 別

1 2

3 4 5

安 全 加 髙 C m  J 1 . 0  | 0 . 9 0 - 7 0 . 6 0 . 5

2) 土堤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.不小于表 5 规定的数值 s 

表 S 土堤的抗滑安全系数

运 用 条 件

防 洪 堤 工 程 的 级 别

1 1 3 4 S

设 计 条 件 1 , 3 0 1 . 2 5 1 , 2 0 1 . 1 5 1 . 1 0

地 震 条 件 1 . 1 0 1 . 0 5 1 . 0 0 — 一

1 0 . 3 . 4 排洪排水工捏应符合下列要求 :

1 排洪渠工程。

1)土质排洪渠 . 在有洪水危害的山坡上部或下部，按设计断 

面半挖半填，修筑土质排洪渠.不加衬砌，结 构简单，取材方便，节 

省投资。适用于渠道比降和流速较小且渠道土质较密实的渠段-

2)衬砌排洪渠.用浆砌石或混凝土将土质排洪渠底部和边坡 

加以衬砌，适用于渠道比降和流速较大的渠段-

3)三合土排洪渠。排洪渠的填方部分用三合土分层填筑夯  

实。三合土中土、砂 、石灰混合比例为 6 : 3 : 1 。适用范围介于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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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者之间的渠段。

2 坡面洪峰流量确定。

1)清水洪峰流量 ^ 根据各地水文手册中有关参数按公式（8) 

计算：

Qr =  0. 278kiF (8)

式 中 Qb—— 最大淸水流量 

k—— 径流系数； 

i—— 平 均 l h 降雨强度 ,mm/h;

F—— 山坡集水面积，km3。

2)高含沙洪峰流量。洪 水 容 重 1. 1〜 1. 51/1^,采取公式（9) 

计 算 ：

Qs =  Q11( l + f ) • (9)

式 中 Qs—— 高含沙拱水洪峰流量 ,m V S;

Qu---最大清水流量，mVs;

<p---修正系数。

3 排洪渠断面确定。

1)一般采用梯形断面。渠内过水断面水深按均匀流公式计

算。

2)梯形填方渠道断面，渠堤顶宽 1. 5〜2. 5m ,渠道过水断面通 

过计算确定。

3)安全超高按明渠均匀流公式算得水深后，增加安全超高。

4)排洪渠纵断面设计应将地面线、渠底线、水面线、渠顶线绘 

制在纵断面设计图中。

4 排洪涵洞布设。

1) 一般分为浆砌石拱形涵洞、钢筋混凝土箱形涵洞、钢筋混凝 

土盖板涵洞三种类型，

2>浆砌石拱琅涵洞 . 其底板和侧墙用浆砌块石砌筑，顶拱用 

浆砌粗料石砌筑 . 当拱上垂直荷载较大时 .采 用 矢 跨 比 为 1 /2 的 

半圆拱；当拱上荷载较小时，采用矢跨比小于 1 /2的圆弧拱 _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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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钢筋混凝土箱形涵洞。其 顶板 、底板及侧墙为钢筋混凝土 

整体框形结构，适合布置在项目区内地质条件复杂的地段，排除坡 

面和地表径流。

4)钢筋混凝土盖板涵洞。涵洞边墙和底板由浆砌块石砌筑， 

顶部用预制的钢筋混凝土板覆盖，

5)涵洞排洪流量计算方法与排洪渠相同。

5 涵洞断面尺寸确定 ^

1)涵洞中水流流态按明渠均匀流计算。由于边墙垂直、下部 

为矩形渠槽，其过水断面按公式（10)与公式（11)计算 ：

A ^b h  (10)

A  =  Q / v  (11)

式中 A—— 过水面积，

Q—— 最大排洪流量

V----水流流速 tm/s;

b—— 涵洞底宽，m; 

h--- 最大水深，m D

2)最大流速 v 的计算可根据一般小型水利手册，分别选用公 

式（12)与公式（13):

v = C (R O m (12)

v ^ R ln im !n (13)

式 中 i?'~ ^ 水力半径，m;

v--- 最大流速，m/s;

i—— 涵洞纵坡比降；

«—— 涵洞槌率；

C—— 流速系数，

A 与R 通过试算求解。

3)涵洞髙度的计算用公式（10)求得的过水断面，其 水 深 A 加 

上不小于 0 .3m 超 髙 ，即为涵洞净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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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涵洞纵坡比降的确定 ^ 排洪涵洞应有较大的比降，以利于 

淤积物的下泄。沟道人口衔接段在渡槽进口前需有 15〜2 0倍槽 

宽的直线引流段，与渡槽进口平滑衔接，

10.3 .5 排 导 工 程 ，

1 排导槽 ^

1)排导槽自上而下由进口段、急流段和出口段三段组成 ^进  

口段宜呈喇叭状，并设渐变段与急流段顺畅衔接，

2)排导槽出口下游的排泄区宜顺直或通过裁弯取直后比较顺 

直 ，以利于泥石流流动。排导槽应有足够的纵向坡度，或采取一定 

的工程措施后有足够的纵坡，保证泥石流的顺畅下泄t不淤不堵排 

导槽。

2 渡槽。

1>渡槽由沟道人流衔接段、进口段、槽身 、出口段和沟道出流 

衔接段五部分组成。进口段采用梯形或弧形喇叭口断面，从衔接 

段渐变到槽身》渐 变 段 长 度 一 般 大 于 5〜 15倍 槽 宽 ，且须大于 

20m,其扩散角应小于 8°〜15°。

2)槽身段 ^ 根据槽下跨越物确定其宽度，其长度为跨越物净 

宽 的 2〜2. 5 倍。

3 )渡槽出口段与出流衔接段应顺畅连接，宜避开弯曲沟道，以 

免在槽尾附近散留停淤，

4)沟道出流衔接段其断面与比降，应使泥石流顺畅地流出渡 

槽出口，并不产生淤积或冲刷，以保证渡槽的正常使用 ^

5)适宜采用渡槽的条件：

①泥石流频繁暴发，高含沙洪水与常流水交替出现，沟道经常 

受冲刷； 1

0 泥石流最大流量不超过 200m3/s，其中固体物质粒径最大 

不 超 过 1. 5m；

③具有足够的地形高差，能满足线路设施立体交叉净空的要

求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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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进出口顺畅，基础有足够的承载力和抗冲刷能力 ^

6)不宜采用渡槽的条件：沟道迁徙无常，沟床冲淤变化剧烈， 

洪水流量、容重和固体物质粒 .径变幅很大的髙黏性泥石流，以及含 

巨大漂砾的泥石流。

3 停淤场 ^ 停淤场分为侧向、正向、凹地三种形式，根据停淤 

场的地形地质条件、泥石流的走向、物质组成、数董等因素选择采 

用 .

1)侧向停淤场 = 当堆积扇和低阶地面较宽、纵坡较缓时,将堆 

积扇径向垄岗或宽谷一侧山麓修筑成侧向围堤，在泥石流流动方 

向构成半封闭的侧向停淤场，将泥石流控制在预定范围内停淤。 

其布置要求为：

①人流口布置在沟道或堆积扇纵坡转折变化处，并略偏向下 

游 ，使上部纵坡大于下部，便于布置入流设施并便泥石流获得较大 

落差 =

②在弯道凹岸中点偏上游处布置侧向溢流堰，沟底修筑并适 

当抬高潜槛，以实现侧向人流与分流。在低水位时侧向溢流堰应 

使洪水顺沟道排泄，高水位时也能侧向分流,使泥石流的分流与停 

淤达到自动调节。

③停淤场人流口处沟床设计横向坡度，应使进人停淤场内的 

泥石流迅速散开，铺满沟床并立即流走，以免在堰首发生拥塞、滞 

流 ，并防止累积性淤积而堵塞人流口。

④停淤场应具有开阔、渐变的平面形状，采取修整措施消除阻 

碍流动的急弯和死角。

2)正向停淤场。当泥石流出沟口后，下游有公路或其他需保 

护的建筑物时，在堆积扇的扇腰处垂直于流向修建正向停淤场《 

布置要点：

① IE向停淤场由齿状拦挡坝与正向防护围堤结合而成，拦挡 

坝的两端出口，齿状拦挡坝与公路、河流之间修筑防护围堤，形成 

高低两级正向停淤场，见 图 9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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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& 正 向停 淤 场  

1一 正 向 停 树 堤 — 导流却^ 3 — 围 堤 _ 停 游 场 — 公 路 — 主河

②拦挡坝两端不封闭，两侧预留排泄道,在堆积扇上形成第一 

级高阶停淤场，具有正面阻滞停淤、两侧泄流的功能，以加快停淤 

和水土（石）分离，

③拦挡坝顶部修筑疏齿状溢流口，在拦挡石砾的同时，将分选 

不带石砾的洪水排向下游。

④在齿状拦挡坝下游河岸（公路路基上游）修建围堤,构成第 

二级低阶停淤场 => 经齿状拦挡坝排入的洪水在此处停淤，

⑤沿堆积扇两侧开挖排洪沟，引导停淤后的洪水排人河道，

3 ) 凹地停淤场。泥石流活跃、沿主河槽一侧有扇间凹地时，

修建凹地停淤场。按下列要求布置：

①在堆积扇上修建导流堤，将泥石流引人扇间凹地停淤 e K  

地两侧受相邻两个堆积扇挟持约束，形成天然围堤。

②根据凹地容积及泥石流总量确定是否在下游出口处修筑拦 

挡工程，以及拦挡工程的规模。

③在凹地停淤场出口以下开挖排洪渠，将停淤后的洪水排人 

下游河道，

1 0 . 3 . 6 沟床固定与泥石流拦挡工程。

格栅坝过流格栅有梁式、耙式、齿状等多种形式 .

1 沟床加固工程 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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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>断面确定。沟床加固工程的断面确定、稳定分析与拦沙坝 

基本相同，但一般髙度多在 5 m 以下 .尤其是高 度为 2〜3 m 左右， 

顶 宽 1〜 1. 5m，下 游 坡 度 1 : 0. 2 ,上游坡为直角。在排导工程最 

上游端设置的沟床加固工程通过稳定计算 .确定上游坡度。

幻过水断面的确定，过水断面应能使设计流量安全通过。排 

导工程最上游端部沟床加固工程，考虑到其与拦沙坝一样蓄水，根 

据堰流公式确定过水断面，按平均流速和设计流量的关系求所需 

面积。

3)沟床加固工程的方向。其方向应与下游流向成直角。

4 )护坦 I 程的长度按公式（14)计算，护坦的厚度一般为0 .7〜 

l .O t r u 纵坡应水平，并采用混凝土结构 c

L =  (2 〜3)/! (14)

式 中 h—— 溢流水面至护坦面的高度，

5)边墙沟床加固工程修筑边墙时，为避免跌水的冲刷.将边墙 

基础设计在由肩部垂直下落线的后侧。在护坦部分具有使落下水 

流不溢流的高度。

6>端墙根据设计流 t t 、沟宋粒径，沟床加固 I 程的落差等，还 

应考虑端墙下游防冲条件来确定，一 般 为 2〜3 n u 将端墙上下游 

坡均作成 90°，顶 宽 0. 7〜 lrru

7)翼墙设计，排导工程中的沟床加固T.程时•应每隔几段将 

沟床加固工程的翼部建筑在岩体中 ^

8)最下游端沟床加固工程过水部分按堰堤断面设计。

2 潜坝加固T.程 。设计原则与沟床加固工程相同 .高度根  

据沟床演变的幅度确定，一般为 2 m 左右，顶部高程与设计沟床高 

程齐平，顶 宽 0 .5 ~ l ,5 r n 左右，上 游 坡 为 90% 下游坡根据稳定计 

算求得 ,一 般 为 1 : 0 .2。在潜坝下游囬填抛石或石笼 . 防止冲刷。 

翼部设计与沟床加固工程相同。

3 铺砌工程，铺砌工程一般分为块石铺砌工程、混凝土块铺 

砌工程和混凝土铺筑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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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块石铺砌T.程 ，在 坡 度 缓 于 1 : 10、垂 直 高 度 小 于 2m、坡 

面长小于 7m 时 ，采取块石铺砌工程 .块石铺砌工程中的挡墙采  

用浆砌（30〜40cm)毛方石、杂毛方石料。混凝土块铺砥工程背填 

混 凝 土 厚 度 为 5〜 10cm，垫 层 用 碎 石 、大 卵 石 夯 填 ，厚 度 10〜 

24cmt沿坡面纵向按 10m间隔设置隔墙。

2 )混凝土铺筑工程。在坡度较陡的岩坡面上采用混凝土铺筑 

工程，防止由风化引起的剥离崩落。地 面 坡 度 缓 于 〗：0 .5 ,坡面 

高度 ^2 0 m 。采用阶梯式铺筑时 ,每一阶坡面高度为 15ni,护坡道 

宽 ] m 以上。垂 高 在 5 m 以上时应作基础- 当坡 度 在 1 : 10时一 

般采用素混凝土铺设。当坡度为 1 : 0 .5 陡坡时，采用钢筋混凝土 

铺 筑 ，厚度为 0 .2 〜0 . 8 n ^ 为使其与山地成为整体，锚固桩以 1〜 

411̂  一根，贯 人 深 度 为 混 凝 土 厚 度 的 1. 5 ~ 3倍。布纵向上每 

10〜20m设置一条伸缩缝。

3)排导T.程中底部铺砌- 对于排导工程其底板受到泥石流的 

频繁磨损作用，应 采 取 铺 砌 加 固 1：程。铺 砌 厚 度 一 般 为 20~ 

30cm，磨 损严 重时 采用 50〜 lOO cnu铺硇材料采用块石、现浇或 

预制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 .

4 拦沙坝 < 含谷坊h

1>拦沙坝一般为浆砌石或混凝土、钢筋混凝土实体重力坝，坝 

髙 5 m 以上，单 坝 库 容 I X ^  — lOXlC^m3.

2)坝址选择根据项目 IK特点和要求，坝体按小型水利工程设

计。

S 固沟工程 ^ 在容易滑塌、崩塌的沟段 ,布置谷坊，淤地坝和 

其他固沟工程，巩固沟床，稳定沟坡，减轻沟蚀，控制崩塌、滑坡等 

重力侵蚀的发生<■

1)谷坊。在小流域沟底比降大、沟底下切严重的沟段，布置土 

谷坊、石谷坊、柳谷坊等类型的沟道T_程^具体设计与施工技术要 

求 参 照 《水 土 保 持 综 合 治 理 技 术 规 范 沟 壑 治 理 技 术 》GB/T 

16453. 3-1996第二篇的规定执行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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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淤地坝，坝址选择、坝型确定、断面设计等参照《水土保持 

综 合 治 理 技 术 规 范 沟 壑 治 理 技 术 》GB/T 16453. 3— 1996第五 

篇的规定执行。

3 )沟底防冲林。在纵坡比降较小的沟道，顺沟成片造林,巩固 

沟底，缓流落淤 ;在纵坡比降较大、下切严重的沟段，在谷坊淤积面 

上 成 片 造 林 ^ 造 林 规 格 与 技 术 参 考 《造 林 技 术 规 程 》GB/T 

15776— 1995等标准的规定。

6 梁式坝 ^

1)在重力坝中部预留溢流口，口上用钢材作成格栅形横梁（见 

图 10 ),梁间隔应能上下调整，以便根据坝后泥沙淤积和泥石流活 

动变化状况，及时调整梁间隔。

m l o 梁式坝

2 )溢流口一般采用矩形断面，高 为 / : ,宽 为 6，高 宽 比 hlh =

1. 5〜2。

3)筛 分 率 e按公式（15)计 算 ：

e ^ V ,/V t <15)

式 中 V ,------次泥石流过程中库内泥沙滞留量，m3;

— 通过坝体下泄的泥沙量，

4 )当下 泄粒径 Dc =  0. 5D,B, 滞留 库内的 泥沙 百分比 为 20% 

时 .梁 式 坝筛 分 效 果 正 常 为 流体 中 砾 石 最 大 粒 径八

5)在同一沟段按筛孔大小，从上向下布置梁式坝坝系，以达到 

最高的筛分效率。

7 耙式坝。

1)坝和溢流口的形式与梁式坝相同（见 图 1〗），不同的是在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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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口处用钢材作成格状耙式竖梁.

2 )筛 分 率 f 计算与梁式坝相同。

8 齿状坝。

1)将重力坝的顶部作成齿状溢流口，齿口采用窄深式三角形 . 

梯 形 、矩形断面（见 图 12K

m 1 3 齿状坝

2)齿口尺寸。一般要求齿口宽深比 h /b = ' : 1〜 2 : 1。

3)齿口密度应符合公式（16)的要求：

0. 2 < (Z b /B )< 0 . 6 (16)

式 中 b—— 齿口宽度 .m;

B—— 溢流口总宽度，nu 

当2 /V S = 0 .4 时 ，调节量效果最佳。

4)齿口宽与拦截作用关系。设 Dml与 分 别 为 中 小 洪 水 与  

大洪水可挟带泥沙的最大粒径，则 当 6/Dm, > ( 2 〜3)和

1.5时 ，拦截效果最佳。

5 )齿 口 宽 与 闭 塞 条 件 - 设 为 洪 水 中 可 挟 带 泥 沙 的 最 大 粒  

径 ，则 当 W Dm> 2 时不闭塞 , fc/DmCl. S 时为闭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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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桩林，

】）在泥石流间歇发生、暴发频率较低的沟道中下游，用型钢、 

钢管桩或钢筋混凝土桩 ,垂直沟道成排打桩形成桩林，拦阻泥石流 

中粗大石砾和其他固体物质 ,削弱其破坏力。

2 )在沟中垂直泥石流流向，布置两排或多排桩，每两排粧上下 

交错成 “品”字形 ^ 设 D ,„为洪水中挟带的最大粒径，桩 间 距 为 b, 

二者之比应符合公式（17)的要求；

A/Dn,>l,S~2 (17)

3 )当桩林总长在地面外露部分在 3〜8 m 范围内时，桩 高 A 为 

间距 6 的 2〜4 倍 ，

« 桩基应埋在 冲刷线以下，且埋置长度不应小于总长度的

1/3。

5)桩林的受力分析与结构设计与悬臂梁类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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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降水蓄渗工程

1 1 . 3 设 计 要 求

1 1 . 3 . 1 坡面蓄水工程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1 水平阶 ^ 适应于地形较为完整、土层较厚、坡 度 在 15°〜 

25°之间坡面，阶 面 宽 1〜1 .5 r i^ 具 有 3°〜5°反坡。上下两阶之间 

水平距离以设计造林行距为准。在阶面上能全部拦蓄各阶台间斜 

坡径流，由此确定阶面宽度、反坡坡度（或阶边设埂），或调整阶间 

距离 - 树苗种植于距阶边 0.3〜0.5m(约 L /3阶宽）处 _>

2 水平沟 ^ 适 用 于 在 15°〜25°之间的陡坡，沟口 上 宽 0 .6〜

1. 0m ,沟底宽 0. 3〜0. 5m ,沟 深 0. 4〜0. 6m，沟由半开挖半填筑而 

成 ，内侧挖出的生土用在外侧筑埂。树苗植于沟底外恻。根据设 

计造林行距和坡面径流量大小确定上下沟的间距和水平沟断面尺 

寸 =

3 窄梯田。在坡度较缓、土层较厚的坡地种楂果树或其他立 

地条件要求较高的经济树木时.采取窄梯田 ^ 田面宽 2〜3m，田边 

蓄水埂高 0. 3m ,顶 宽 0. 3m.根据果树设计行距确定上下两台梯田 

间距。田面修筑平整后将挖方生土部分耕翻 0. 3m 左 右 ，在田面 

中部挖穴种植果树。

4 鱼鳞坑 ^ 适用于地形破碎、土层较薄、不能采用带状整地 

的坡地》每坑平面呈半圆形 .长 径 0 .8〜1. 5m，短 径 0. 3〜0. 5m, 

坑内取土在下沿筑成弧状土埂 .高 0 .2〜0.3m ( 中部高，两端低）。 

各坑在坡面基本沿等高线布置，上下两行坑口呈 “品”字形错开排 

列 ，根据设计造林行距和株距，确定坑的行距和穴距.树苗种植在 

坑内距上沿 0. 2〜0. 3m 范围，坑两端开挖宽深均为 0. 2〜0. 3 m 的 

倒 “八 ”字形截水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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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水窖 . 在来水量不大的路旁或硬化地面修井式水窖，水窖 

容积一般为 30〜50m\ 土质坚硬且蓄水量需求较大的地方，修筑 

窑式水窖，容 积 为 100〜200m \ 水窖设计与施工参照《雨水集蓄 

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SL 267— 2001确定 B

2 涝池。在土质坚硬且渗透性较小、低于路面的路旁（或道 

路附近），布置涝池拦蓄道路径流，防止道路冲刷与沟头前进，同时 

供 项 0 区植被绿化灌溉、用水。涝池 1：程设计与施T 参照《雨水集 

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SL 267-2001确定。

1) 一般涝池容积 100〜500m3,通常沿一条道路多处布置。

2 )大型涝 池容 积在 500m1 至 数 万 m3 之间 .用于容蓄项 0 区 

内及周边大量来水 -

3)路壕蓄水堰。在路面低于两侧地面形成 1〜2 m 的路壕处， 

将道路改在较髙一侧的地面上.而在路埯中分段修筑小土坝作为 

蓄水堰，拦蓄暴雨径流，单堰容积随路壕的宽度和深度、土坝的高 

度 、道路坡度而定 ,一 般 为 500〜1000m3,

3 蓄水池与沉沙池设计与施：T参照《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 

规范》SL 267— 2001确定。

U 蓄水池一般布置在坡脚或坡面局部低凹处，与排水沟（或排 

水型截水沟）末端相连，以容蓄坡面径流。根据坡面径流总量、蓄 

排关系、施工条件、使用条件，确定蓄水池的分布与容 I I 。

2)沉沙池一般布置在蓄水池迸水口上游，排水沟（或排水型截 

水沟 )排出水流中泥沙经沉沙池沉淀之后，将清水排人蓄水池中。

1 1 . 3 . 3 植被建设的引水、蓄水、灌溉工程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1 引水工程。引水工程的形式可采用引水渠，引水管道，根 

据项目区水源条件确定 ^

1>当项目K 内及附近有河流、充足的地下水出露时，修筑引水 

渠工程，当埋深较浅具备开采条件时，布置小型柚水泵站，通过引 

水工程灌溉林草，引水渠的断面及型式根据灌溉用水童确定。

* 133 *

11.3.2 径流拦蓄工程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

2 )当项目区范围内无地表径流可供引水灌溉时，应结合项目 

工程供排水系统，布置专用林草灌溉引水管线。引水流量和管径 

拫据林草用水量确定 ^

3)引水工程设计与施工参照有关设计手册确定。

2 蓄水工程。根据项目区水源条件 .在道路、硬化地面附近 

茚置蓄水池、水窖、涝池等蓄水工程 ,灌溉林草植被，蓄水池的型 

式 、工程设计与施工参照《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SL 267— 

2001确定，

3 灌溉工程《根据林草生长需要进行缺水期补充灌溉，灌溉 

可以采用喷灌、滴灌 、管灌等节灌方式，不宜采用漫灌方式。灌溉 

工程设计与施工参照有关设计手册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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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临时防护工程

1 2 . 3 设 计 要 求

12 .3 .1 ~ 1 2 .3 . 6 沉沙临时防护措施应简便、易 行、实用 .随主体 

丁.程施工进度及时布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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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植被建设工程

13, 1 _ 般 规 定

1 3 . 1 . 1 项目区造林与种草设计、施工应参照下列国家标准、行业 

标准中的规定执行：

1 《水 土 保 持 综 合 治 理 技 术 规 范 荒 地 治 理 技 术 》GB/T 

16453. 2— 1996中第一篇至第三篇的规定和附录A 、B、C„

2 《封山（沙）育林技术》GB/T 15163— 2004,

3 《飞机播种治沙技术要求》LY/T  1186— 1996«

4 《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》GB/T 18337— 2001.

5 园林规划设计标准等相关标准。

1 3 . 1 . 6 特殊场地植被建设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防火林带= 易燃、易爆厂矿企业及其车间、仓库周围，布置 

与绿化工程相结合的防火林带。

1)防火林带采用阴阳性树种混交、行间混交配置，一般布置 

2〜4 行 ，两行种植时 .靠近建筑物的一行为耐阴树种t三行或四行 

种植时，中间行为耐阴性树种，两边为阳性树种。

2 )防火林带与建筑物间的距离在 4〜10m范围内。

3 )防火林带树种采用含水量高、不易燃烧的阔叶树，如椴树、 

复叶槭树、刺槐、白蜡、栓皮栎、杨树等。

2 卫生防护林带 ^ 在易产生粉尘、烟尘及大气污染物，并存 

在噪声、高温等污染环境的厂矿企业，应布置与绿化工程相结合的 

卫生防护林带。大型卫生防护林带应与农田、草 地 、灌木林地结 

合 .平 行 布 置 1〜4 条主林带，并适当配置副林带. 林带宽度分为 

1000m、500m、300m、I0 0 m 、50m ft

3 实验室及精密仪器车间-卫生防护林带与实验室或车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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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围的绿化带、草坪、灌木相结合形成封闭环境，阻担尘埃、风沙、 

烟尘等污染物，林带与车间距离以不妨碍采光为原则。不选择易 

产生绒毛、飞絮及多花粉的树种如杨、柳等 a

4 噪声车间》在锻压、车工、焊接等有噪声的车间周围，布置 

自然式树丛种植、宽 度 不 小 于 10m的卫生防护林带，采用枝叶茂 

密 、叶面大的树种，并考虑乔木与灌木相结合。

5 高温车间。在炼钢、翻沙、热处理等高温度车间周围，布置 

浓密高大的乔木林带，以遮荫避阳、降低温度，树种不得选用针叶 

或其他高含油脂树种。

6 污染车间 ^ 在产生 “三废 ”的车间周围布置林带，调节气 

候 、减小风速，在车间上风向配置疏透结构的林带，以利空气流通， 

下风向布置多层紧密结构的林带，以减少污染物外移^根据污染 

物与树种抗性选择树种，抗 SOs 功能强的树种主要有毛白杨、五 

角枫、大麻黄、内蜡等 ,抗 H F 强的树种有臭椿、梧桐、青杨等。

1 3 . 3 设 计 要 求

1 3 . 3 . 6 堤岸滩绿化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I 岸坡防护绿化。

1)在水库最高洪水位线以上，由疏松母质组成、坡 度 30°以下 

的库岸布置岸坡防风防蚀林，如果库岸为陡峭基岩，无法布置防浪 

林，可根据条件在陡岸边一定距离布置种植防风林或攀缘植物 . 

林带结构采用紧密结构或疏透结构 ^

2)树种。距离库岸较近的区域选择旱柳、垂柳等耐水淹树种。 

距离水面较远、水分条件差，选择耐旱的松、柏类树种 =

3)林带宽度。根据水库洪水位以上土壤侵蚀类型及水面线以 

上周边面积大小，确定林带宽度，同一水库各区段可采取不同的林 

带宽度。

4 )防风防蚀林应与水库环境美化、水上旅游等综合规划结合， 

以增加水库生态景观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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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防浪林。在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的岸坡布置防浪灌木林 . 

树种以柳等耐水淹灌木为主，根据水面起浪高度确定造林宽度。

3 护滩林。对于水分条件较好的坝后低湿地和低洼滩地，可 

营造速生丰产林。对于具备蓄水条件的坑塘，可整治成养鱼塘、种 

藕塘等池塘工程。

4 护岸林带 _>沿河岸、渠系两岸、防洪堤、沟岸布置护岸林 

带 ，防止洪水冲刷河（沟）岸 、岸边农田、堤防，渠道边坡= 根据水分 

和土壤等立地条件 .选择布置耐洪涝、耐盐碱、喜阴湿、根系发达的 

乔灌木林带。主要树种有：杨 、柳 ，落叶松、池杉等乔木，芦苇等灌 

木，渠道、堤防等洪水位以上的地带可种植香根草、小米草等 .

1 3 . 3 . 7 交通道路绿化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道路两侧绿化。

1)根据主体工程道路布置与设计，沿道路两侧布置绿化工程。

2)行道树应选择高度不小于 5m，主干通直、杭病虫害的树种， 

在道路转弯处行道树不应遮挡司机视线及妨碍车辆正常行驶=

3 )厂区道路绿化不宜妨碍车间采光 .行道树与建筑物、地上及 

地下管线的间距应在 1.5〜2 m 以上，离高质线的间距应大于 5ms

4)公路、铁路等交通绿化工程，应按相关规范标准设计与施

1.0

2 道路绿化布置 ^

1)宽度超过 20m的大型道路两侧各植两条林带，其中道路内 

侧栽植大树冠落叶行道树，建筑物一侧栽植小树冠行道树，在分车 

道绿化带栽植常绿树，在人行道绿化带栽植落叶乔木,其下布置花 

坛与草坪，

2)宽 度 5〜10m的道路 .两侧各栽一行树冠较大的行道树，公 

路两旁人行道绿化带与两侧建筑物基础绿化带相配合，或连成整 

块 . 基础绿化带栽植小乔木、灌木、花齐或铺设草皮 .

3 )宽度不足 5 m 的窄型道路，两侧栽植小树冠树种，如妨碍建 

筑物室内采光，则栽植低矮灌木，多年生花草，铺设草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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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道路绿化树种 ^

道路绿化树种应形态美观、树冠髙大、枝叶繁茂、耐修剪，适应 

性和抗污染能力强，病虫害少，没有或较少产生污染环境的种毛、 

飞絮或散发异味，

4 铁路绿化 -

1)铁路绿化一般近铁轨侧种植灌木 .外侧种植乔木 > 种植乔 

木时 ,与外轨的距离必须大于 8m .种植灌木时.与外轨的距离必须 

大 于 6ma

2)铁路路堤边坡采用草皮、灌木护坡，不宜种植乔木。根据征 

地范围在坡脚外侧种植乔灌木。

3)路堑顶部距截水沟 2 m 以外栽植乔木。在路堑边坡与护坡 

工程相结合种植草皮或灌木。

4)在公路与铁路交叉处，一 般 自交 叉道口每侧 40m 以内.公 

路线路距交叉口每侧 SOm以内形成菱形地段内，不宜种植乔木， 

可 种 植 l m 以下的灌木。

5>铁路转弯处，其内侧至少预留出 200m的视距，在此范围内 

不得种植阻挡视线的乔灌木。

6 )当铁路通过市区或居民区时，应留出较宽的绿化带种植乔 

灌 木 ，防尘隔噪声，

7)在铁路站台上布置不妨碍人车通行的花坛、水池及庭荫树， 

供旅客休息 .

5 公路绿化。

1)采用乔木 .灌木，草本、花卉覆盖公路两侧边坡、分隔带及沿 

线空地，包括护路林带、中央分隔带、停车场绿化、交叉道口绿化、 

路旁附属建筑物绿化、路基路堑边坡绿化及公路周围闲置地绿化， 

采取点、线 、面结合，乔 、灌 、草结合的原则布置绿化工程。

2)城区段公路绿化与街道绿化类似。

3 )乡村区段公路根据 “美化环境，防护道路”的原则布置绿化 

工程，髙速公路和一级公路路堤两侧排水沟外缘、路堑坡顶排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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沟外缘（无排水沟和截水沟时为路堤或护坡坡脚外缘、或坡顶外 

缘 )征地范围内（1〜3m 或更宽）应种椬一行或多行乔木或灌木林 

带 ，局部种植草坪3 路堤、路堑边坡绿化与护坡工程相结合，种植 

攀缘植物，中央隔离带一般宽 1〜1.5m ,种植常绿灌木、花丼或可 

修剪的针叶树，并与草坪相结合^公路附属建筑物间空闲地根据 

立地条件进行绿化，二 、三 、四级公路根据条件布置绿化工程。

4)公路绿化树种要求：抗污染（尾气）、耐修剪、抗病虫害，与周 

边环境较为协调且形态美观。树种选择应注重常绿与落叶、阔叶 

与针叶、速生与慢生、乔木与灌木、绿化与美化相结合，特别是长里 

程公路，每隔适当距离可变換主栽树种，增加生物多样性和绿化景 

观《

1 3 . 3 . 9 生活 E 、厂区道路绿化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工业区和生活区道路绿化具有组织交通、联系分隔生产系 

统或生活小区，防尘隔噪、净化空气、降低辐射、缓和日温的作用，

2 工业区和生活区绿化，应与交通运输、架空管线、地下管道 

及电缆等设施统一布置，综合协调植物生长与生产运行及居民生 

活之间的关系，避免相互干扰 .

3 工业区和生活匕立地条件和环境较差，土质瘠薄.辐射热 

高.尘埃和有害气体危害大 .人为损伤频繁的，宜选择耐瘠麻、耐修 

剪 、抗污染、吸尘，防噪作用大，并具有美化环境的树种，主要有悬 

铃木、泡桐、国槐、油松 *侧 柏 、广玉兰、乌桕、香樟等。

4 工业区和生活区坡地及空闲地规划布置草坪，与护坡工 

程 、周边绿化工程构成绿色屏障，防止水土流失，美化工业生产和 

居民生活环境。

1 3 .3 .1 1 园林化种植，园林化植树应根据不同条件•分别采取孤 

植 、对植、丛植、群植、带植、风景林和绿篱等多种形式。应符合下 

列要求：

I 孤植。

1)单株树木孤植，要求发挥树木的个体美，作为园林构图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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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景；也可将数株同一树种密集种植为一个单元，起到相同效果 ^

2)孤植位置。孤椬树木的四周应留出最适宜的观赏视距，一 

般配置在大草坪及空地中央，地势开阔的水边、高地、庭园中、山石 

旁 .或用于道路与小河的弯曲转折处 ^

3)孤植树种。孤植树木宜选用树体高大、姿态优美、轮廓富于 

变化、花果繁茂、色彩艳丽的树种，如松类、雪松、云衫、银杏、香樟、 

七叶树 1国槐等。

2 对植。

1)采用同一树种的树木，垂直于主景的几何中轴线作对称（对 

应 ）栽植。

2)对植位置。常用于大门人口处或桥头等地。

3)对植的灵活处理， 自然式园林布局，可采用非对称种植，即 

允许树木大小姿态有所差异，与中轴线距离不等 .但须左右均衡， 

如左侧为一株大树，则右侧可为两株小树。

3 丛植 a

1)将两三株至十几株乔木加上若干灌木栽植在一起，以表现 

群体美，同时表现树丛中的个体美。

2)丛椬树种。以庇萌为主时，树种全由乔木组成，树下配置自 

然山石、坐椅等供人休憩。以观赏为主时，用乔木和灌木混交，中 

心配置具独特价值的观赏树D

4 群植。

1)将二三十株或更多的乔、灌木栽植于一处，组成一种封闭式 

群 体 ，以突出群体美林冠部分与林缘部分的树木，应分别表现为 

树冠美与林缘美。群植的配置应具长期的稳定性。

2)群植位置。主要布置在有足够视距的开阔地段，或在道路 

交叉角上。也可作为隐蔽、境界林种植 ^

5 带植。

1)布设成带状树群，要求林冠线有高低起伏,林缘线有曲折变

化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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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带植位置。布设于园林中不同K 域的分界处，划分园林空 

间 ，也可作为河流与园路林道两侧的配景。

3)带植树种，用乔木，亚乔木、大小灌木以及多年生花卉组成 

纯林或混交林。

6 绿篱，

1)绿篱种类根据绿篱高度有下列四类：绿 墙 高 1 .6 m 以上：高 

绿 篱 高 1. 2〜1. 6m ;中绿篱高 0. 5〜1. 2m;低绿篱高 0. 5 m 以下，

2)根据绿篱的树种 .有下列五类；常绿篱由常绿灌木组成；落 

叶篱由带叶灌木组成：花篱由开花灌木组成；果篱由赏果灌木组 

成 ；蔓篱是将种植的奐生植物缠绕在制好的钢架或竹架上。

3 )建造绿篱应选用萌蘖力和再生力强、分枝多、耐修剪、叶片 

小而稠密、易繁殖、生长较慢的树种 =

1 3 .3 .1 3 草坪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草坪类型。

1 ) f i然式草坪。按照原有地形、土壤等条件，种植草类并配置 

花卉、乔灌木 .形成与周围环境协调的绿色景观，

2 )规则式草坪。绿地内按照规则的几何图案布置草地、道 路 、 

花坛、丛 林 、水体等园林建筑观赏景物。

3)单纯草坪。种植早熟禾、野牛草等单一草种而成的草坪  <适 

用于小面积绿地种植。

4)混合草坪。由紫羊茅、欧剪股颍和黑麦草等多种类草坪植 

物混合播种而成。适用于大面积的草坪。

5)缀花草坪。由禾本科植物与少量低矮但开花鲜艳的草花植 

物组成 ^ 草坪点缀植物有秋水仙、石蒜 、韭兰等。此类草坪适用于 

自然草坪。

2 草坪植物选择。草坪植物大部分为多年生禾本科植物（少 

量为莎草科植物），应具有耐践踏、植株矮小、枝叶茂密、耐旱、抗病 

性强、水平根茎和匍匐茎发达、花叶观赏期长等特点。草坪植物草 

种参考表 6 选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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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 草坪植物草种

种 植地 区（气候带） 草  种

" 三北”地区
细 叶 早 熟 禾 、野 牛 草 、硬 羊 茅 、绵 羊 茅 、细 叶 剪 股 颍 、狗芽 

根 、白颍苔箪、無麦草等

华 东 、华中地区 假 俭草 、结 缕 草 、草 地早 熟禾 、狗 芽根 、苇状羊茅、两耳草等

华南地区
假 俭草 、结 缕荜 、龙爪 茅、地 毯 草 t竹 节革 、钝 叶 草 1 狗 芽 根 、 

黑麦荦等多种



1 4 防风固沙工程

1 4 . 3 设 计 要 求

14. 3. 1 沙障固沙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沙障类型与布设 .

1)根据防风沙的需要一般布设二类沙障：带状沙障即沙障在 

地面呈带状分布，带的走向垂直于主风向；方格状（或网状）沙障即 

沙障在地面呈方格状（或网状）分布 ，主要用于风向不稳定，除主风 

向外，还有较强侧向风的地E ,

2 )根据建设材料设置三类沙障：柴草沙障即大部由柴草或作 

物秸秆作成，是平铺沙障的主要材料；黏土沙障即少数地方沙层较 

浅 ，或沙丘附近有喊滩地，用黏土压沙，堆成土埂，作为沙障；采用 

卵石或其他材料（如活性沙生植物枝茎 )怍成沙障。

3)根据铺设沙障的柴草与地面角度分为二种沙障：平铺式沙 

障即将作沙障的柴草横卧平铺在地面，上压枝条、沙土或小木 ttffl 

定 ；直立式沙障，将作沙障的柴草直立，_部 分 埋 压 在 沙 中 ，一 部分 

露出地面，

2 沙障设计与施工。根据项 0 所处风蚀沙化类型区.项日施 

工及运行带来的风蚀沙化危害，选择确定沙障固沙类型。沙障固 

沙的设计与施工技术参照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风沙治理 

技术 >GB/T 16453. 5— 1996第四章的规定执行，

1 4 . 3 . 2 防风固沙造林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I 防风固沙林带。

】）林带走向。主林带走向应垂直于主风方向 .或 呈 小 于 45"* 

的偏角。副林带和主林带正交 t 道路两侧林带一般 "林随路走 '

2 )林带宽度，基干林带一般宽 20〜50m。农田防护林带的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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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带 宽 8〜12mt副林带宽 4〜6nu

3)林带间距，基干林带一般间距 50〜100m,农田防护林网间 

距按乔木壮龄期平均树高的 15〜20倍计箅。

4)林带结构。根据各地不同条件，分别采用疏透结构林带、紧 

密结构林带、通风结构林带。

2 风口造林。

1)在 风 口 先 布 设 与 主 风 垂 直 的 带 状 沙 障 ，宽 1〜 2m,间距 

20〜30m,在沙障的保护下进行风口造林。

2)风 口 造 林 林 型 应 选 择 紧 密 结 构 的 乔 、灌 木 混 交 林 ，株距 

0.5m，行 距 1.0111，乔灌比 例 1 : 1，隔株或隔行栽植。

3 片状造林 =>

1)在风蚀较轻的沙地、固定低沙丘与半固定沙丘，采取直接成 

片造林，全面固沙 ^

2>在流动沙丘K 应先布置沙障 ,减缓风速 . 固定流沙，同时造 

林 ，主要方式为：在迎风坡脚下种植灌木，拉低沙丘，在背风坡丘 

间低地栽植成片乔木林带，阻挡流沙前移。

4 造林树种。

1)乔木树种 . 应具有耐干旱、瘠调U 耐风打、耐沙埋、生长快、 

根系发达、分枝多、冠幅大、繁 殖 容 易 、抗 病 虫 害 、经济价值高等  

特 点 。北 方选 择的 树种 应耐 严寒 ，南方选择的树种应耐高温。

2)灌木树种。要求防风效果好，抗干旱 .耐沙埋、枝叶繁茂、萌 

蘖力强、条材 (或薪材）产置高、质量好。

5 造林密度。

1)立 地 条 件 较 好 的 固 定 沙 丘 与 丘 间 地 ，乔 木 与 灌 木 比 例  

1 : 2 或 1 : 1:杨树、旱柳 、白 愉 等 300〜 1200株 /hm2;樟 子 松 、侧 

柏 1500〜 4500 株 ,W 。

2)立地条件较差的流动或半流动沙地采用沙障固沙造林，以 

灌木为主。单行或双行条带式密植 .适当加大行带间距离，增加挡 

风固沙作用  株 距 1〜 1. 5m ,行带距 3〜6m, 1000〜3000株 /hm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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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造林整地。

1)固定或半固定沙地应于前一年秋末或冬初整地，第二年春 

季栽植，流动沙地应随挖随栽。

2)沙地造林采用带状整地，带 宽 1〜 1.5m„ 禁止采用全面整 

地 ，以免引起风蚀，

7 沙地土壤改良。

1)引洪漫地。在河流两岸且地形平缓的风沙区，洪水季节将 

洪水引至整平的沙地内进行淤灌，待 淤 泥 达 30ciii以上时，即可种 

树 、草 、农作物。

2)封沙育草 . 在一定时期内确定一定范围的沙地，禁止放牧 

及樵采，以利于恢复植被，固定流沙，增加土壤有机质，改善土壤结 

构 ，然后造林种草 ,开发利用。

8 沙地造林方法。

1>植苗造林。植苗造林是果树、针叶树及大多数阔叶树等树 

种的主要造林方法，也是沙地造林的主要方法。萌芽力强的刺槐、 

紫穗槐等采取截干造林，减少水分蒸发 ,提高造林成活率：

2)播种造林。对花棒、柠条 、踏郎、沙蒿、紫穗槐等种子来源广 

泛的树种，果用播种造林。

3)分殖造林。对小叶杨、合作杨、旱_ 、沙柳、柽柳等茎秆易生 

根的树种可采取分殖造林。

4 )造林固沙的有关设计与施工技术参照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

技术规范风沙治理技术》GB/T 16453. 5— 1996第五章中的规定 

执行 o

1 4 . 3 . 3 种草固沙的设计与施工等有关技术参照《水土保持综合 

治理技术规范风沙治理技术》GB/T 16453. 5— 1996第六章中的 

规定执行 =

1 4 . 3 . 4 平整沙丘及引水拉沙造地有关技术参照《水土保持综合 

治理技术规范风沙治理技术》GB/T 16453. 5— 1996第六章中的 

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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